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字第35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汪滄洲  

訴訟代理人  徐偉峯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鍱德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賴明德  

訴訟代理人  黃信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

0月27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50號第一審判決各自

提起上訴，並追加訴訟標的，本院於114年4月29日言詞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汪滄洲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

之聲請與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鍱德股份有限公司應再給付汪滄洲新臺幣20萬5312元、美金

5萬2922.75元、人民幣5萬4000元，及均自民國111年4月16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汪滄洲其餘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四、鍱德股份有限公司之上訴駁回。

五、第一、二審（含追加部分）訴訟費用，由汪滄洲負擔百分之

15，餘由鍱德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六、本判決第二項所命給付部分，於汪滄洲依序以新臺幣6萬850

0元、新臺幣50萬9200元、新臺幣8萬18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

行；但鍱德股份有限公司如依序以新臺幣20萬5312元、新臺

幣152萬7615元、新臺幣24萬5430元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

執行。

    事實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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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程序方面：

    上訴人即被上訴人汪滄洲（下稱其姓名）於上訴後就附表一

編號4、5及附表三編號4、5部分追加依民法第179條規定為

請求（見本院卷一第201頁），經核汪滄洲所為追加之訴與

原訴均係本於兩造間勞動契約所生之爭執，基礎事實同一，

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

定，應予准許，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汪滄洲主張：伊於民國100年1月起在被上訴人即上訴人鍱德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鍱德公司）擔任副總經理，負責出售塑

化材料予國外大廠之銷售業務，每月薪資（含各項津貼）為

新臺幣（下未載幣別者，均同）10萬元。汪滄洲因鍱德公司

生產工廠位在大陸需常駐大陸，在大陸設有辦公處所並承租

房屋住宿，於任職期間支出業務開發費用、大陸辦公室費用

及零用金、房屋租金、公務支出等各種款項，其中業務開發

費用由鍱德公司業務助理統計後制出報表，再由汪滄洲向鍱

德公司請款，其餘款項均依規定請款，運作10年均未有爭

議。嗣鍱德公司自109年起拖欠請款，經汪滄洲向桃園市勞

資爭議調解處理協會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兩造於111年1月13

日調解不成立。鍱德公司旋於111年1月14日未經預告，即以

汪滄洲浮報費用致公司蒙受損失為由，依工作規則第7章第5

7條規定予以解僱，並以電子郵件通知公司相關人員。惟鍱

德公司非法解僱汪滄洲及自111年1月15日起未給付薪資，汪

滄洲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

款規定，以起訴狀送達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鍱德公司應

給付積欠之薪資30萬元、資遣費56萬4584元、預告工資10萬

元（如附表一編號1至3所示），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另依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鍱德公司尚應給付汪滄洲附表二

所示美金5萬2922.75元、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人民幣8萬350

6元之業務開發費用。再鍱德公司應支應大陸員工雜支及業

務開發費用，卻自110年8月起不撥補零用金，且未付大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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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租金，致汪滄洲代墊如附表三編號4、5所示人民幣3萬431

6.25元零用金及人民幣5萬4000元之租金。又汪滄洲於110年

檢附單據向鍱德公司請領有關出差拜訪客戶洽公之交通費、

汽車維修費、保養費、油資等共39萬0281元，遭扣除諸多項

目僅給付20萬4711元，尚積欠18萬5570元；且於111年1月14

日遭鍱德公司非法解僱前，尚支付各項油資、停車費等費用

共計1萬9742元，鍱德公司自應給付如附表一編號4、5所示

共計20萬5312元。爰依兩造間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4

項準用第17條、類推適用勞基法第16條第1、3項、民法第17

9條規定，求為命：⒈鍱德公司應給付汪滄洲116萬9896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⒉鍱德公司應給付汪滄洲美金5萬2922.75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鍱德

公司應給付汪滄洲人民幣17萬1822.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⒋鍱德公司應

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汪滄洲。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

二、鍱德公司則以：

　㈠汪滄洲任職於鍱德公司時，係擔任副總經理之高階經理人，

長期派駐海外幫鍱德公司接洽海外業務及管理海外分公司員

工，擁有相當大的獨立裁量與決策權，可自由決定與何人簽

訂買賣契約，上下班無需打卡且自行決定是否休假，鍱德公

司難對其指揮監督，僅要求定期回報委任事務之處理進度，

足見兩造間不具人格上從屬性。又汪滄洲每月所領報酬顯高

於一般勞工所得，且其替鍱德公司開發國外大廠客戶，若案

件談成，鍱德公司會依談成業務金額按一定比例發予業務開

發費用，足見汪滄洲係為自己利益給付勞務，不具經濟上從

屬性。再汪滄洲為副總經理，無與其他勞工居於分工合作狀

態，其給付之勞務皆為裁量與決策，不納入鍱德公司生產組

織體系。兩造間不具有人格及經濟從屬性，兩造間為委任關

係，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鍱德公司本得隨時終止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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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汪滄洲請求資遣費及預告工資均無理由。

　㈡縱認兩造間為勞動契約，緣鍱德公司董事長賴明德（下逕稱

其名）於110年12月底接獲員工匿名檢舉汪滄洲諸多不法事

證，因而指示檢查過往幾年汪滄洲提交之請款單，發覺汪滄

洲浮報給予第三人之佣金。鍱德公司對於幫助取得業務之人

會支付業務開發費用即佣金，並因信任汪滄洲而依其申請後

如數撥款，惟汪滄洲卻提供與業務不相關之姪女洪于琇所有

之台新銀行海佃分行綜合活期儲蓄存款帳戶（下稱系爭帳

戶），致鍱德公司前將本應給付給客戶或應取得開發費用之

人之開發費用匯入後系爭帳戶遭汪滄洲提領；且汪滄洲至今

均未提供將款項給付第三人之證據。是汪滄洲以系爭帳戶向

鍱德公司浮報費用並溢領佣金，侵害鍱德公司之財產，符合

工作規則第57條所列情節重大得以開除之情事。

　㈢汪滄洲提出其自行製作據以請求鍱德公司給付業務開發費用

之請款單（即附表二編號1、2所示），然尚未經核算，其中

固有經賴明德簽名，亦僅能表示賴明德收到，並非鍱德公司

同意支付，且汪滄洲仍應提供得以請領之證據。又汪滄洲請

求110年7月1日至111年6月30日大陸房屋租金人民幣5萬4000

元部分，應提出經公證、認證之租賃文件與付款紀錄，以證

明其確實有租賃，待鍱德公司核准後發給。再汪滄洲雖於11

0年11月向鍱德公司申請零用金，惟大陸分公司員工曾私底

下抱怨電腦故障問題，造成員工無法工作、生產效率低落，

且汪滄洲早於同年9月底時以發票申請電腦維修費用，理應

維修完畢，其顯有未實際支出而以不實發票虛報獲利；汪滄

洲亦應提出其有實際支出數額之證明向鍱德公司申請核准

後，再由鍱德公司發給。另汪滄洲居多時間均位於大陸地區

處理相關事務，長時間未在台灣地區使用汽車作為交通方

式，其申請數次汽車保養及換輪胎之費用，顯不合理，況汽

車保險費係屬汪滄洲之個人汽車，並非鍱德公司所有之汽

車，不屬於鍱德公司之帳務；且依鍱德公司106年12月12日

業務相關費用報支辦法（下稱系爭報支辦法）所列可報銷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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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費用為交通費、郵電費、交際費等，汪滄洲請求汽車保

險、汽車保養相關費用，不應准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汪滄洲一部勝、敗訴判決，即判命：㈠鍱德公司應給

付汪滄洲86萬2824元，及自111年4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鍱德公司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

書予汪滄洲。另駁回汪滄洲其餘之訴，及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及附條件宣告免為假執行。兩造各自就不利部分提起上訴。

汪滄洲上訴及答辯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汪滄洲後開第

二、三、四項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㈡鍱德公司應再

給付汪滄洲30萬707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鍱德公司應再給付汪滄

洲美金5萬2922.7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鍱德公司應再給付汪滄洲

人民幣17萬1822.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㈥鍱德公司之上訴駁回。鍱德公司上訴及答辯聲明：㈠

原判決不利於鍱德公司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汪滄洲

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㈢汪滄洲之上訴駁

回。㈣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105至106頁）

　㈠汪滄洲自100年1月起任職於鍱德公司處，擔任副總經理，因

需與中國大陸生產工廠接洽，故外派常駐中國大陸，負責出

售塑化材料予國外大廠之銷售業務，每月報酬（含各項津

貼）為10萬元，最後工作為111年1月14日，兩造間未簽訂書

面勞動契約。

  ㈡鍱德公司於111年1月14日以電子郵件寄送鍱德獎懲字第1110

1001號員工獎懲公告（下稱系爭公告）予鍱德公司公司相關

人員，「姓名」、「獎懲類別」、「獎懲依據」、「獎懲事

由」分別為：「汪滄洲」、「解雇」、「工作規則第七章第

57條」、「該員浮報公司費用，致公司蒙受損失且事證明

確，情節重大，依工作規則第七章57條規定，予以解雇」。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㈢鍱德公司自111年1月15日，即未再給付每月報酬予汪滄洲。

  ㈣汪滄洲於110年12月27日向桃園市勞資爭議調解處理協會申

請勞資爭議調解，鍱德公司於111年1月13日以非執行業務不

符公司規章為由拒絕支付而調解不成立；嗣汪滄洲再於同年

月22日向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申請與鍱德公司勞資爭議調解，

仍因鍱德公司以開除汪滄洲不予資遣為由拒絕汪滄洲主張，

而於同日調解不成立。

五、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間係僱傭關係或委任關係？

　⒈按勞動基準法所規定之勞動契約，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

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

酬之契約，就其內涵言，勞工與雇主間之從屬性，通常具

有：⑴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

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⑵親自履行，不得使

用代理人。⑶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

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⑷組織上從

屬性，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

狀態等項特徵，初與委任契約之受委任人，以處理一定目的

之事務，具有獨立之裁量權者迥然不同。又民法上以有償方

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未必皆屬勞動契約，是應就勞務給付之

性質，按個案事實客觀探求各該勞務之類型特徵，諸如與人

的從屬性，有關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

係，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以判斷是否為勞動契約。應就個

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其類型特徵，依勞務給付者對於

受領者之從屬性程度高低判斷之。基於保護勞工之立場，一

般就勞動契約關係之成立，均從寬認定，只要有部分從屬

性，即應成立（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30號、81年度台

上字第347號民事判決意旨同此見解）。

　⒉經查，汪滄洲自100年1月起至111年1月14日止任職於鍱德公

司，擔任副總經理，因需與中國大陸生產工廠接洽，故外派

常駐中國大陸，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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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滄洲工作場所及上班地點固定，非由其個人自由決定，而

係由雇主即鍱德公司所決定。鍱德公司雖辯稱：汪滄洲長期

派駐於海外，職務內容主要係幫助鍱德公司接洽海外業務及

管理海外分公司員工，擁有相當大的獨立裁量與決策權，賴

明德難以對汪滄洲指揮監督，亦不會派專人至大陸分公司檢

查汪滄洲狀況，皆任由汪滄洲自行處理，僅要求汪滄洲定期

回報委任事務之處理進度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60頁），然

鍱德公司既自承要求汪滄洲定期回報事務之處理進度，益見

汪滄洲必須受到雇主之指揮監督業務處理情形，即汪滄洲提

供勞務之結果須向雇主陳報，確有受到雇主之拘束。至汪滄

洲雖無庸打卡上下班，依其上開工作內容仍應常駐大陸及接

洽生產工廠，並無自行決定上班地點及時間之自由，且打卡

與否僅是雇主管制勞工時間方法之一，並非唯一方法，現代

公司因工作內容特性及型態而採取彈性化時間管理制度，亦

非罕見，是不得單以此認定兩造間即非僱傭關係亦難以此而

認汪滄洲不具人格上之從屬性。

　⒊又汪滄洲擔任副總經理期間，每月報酬固定為10萬元（見兩

造不爭執事項㈠），且汪滄洲於離職前（除離職當月未滿1

個月外）之每月薪資亦無異動，再佐以汪滄洲之薪資結構主

要為每月固定領取「本薪88,200元」、「午餐補助1,800

元」、「主管津貼10,000元」，有汪滄洲之薪資單可稽（見

原審卷一第25至35頁、第197至207頁），則汪滄洲之薪資顯

與委任報酬有間，由此可見，汪滄洲不負擔鍱德公司經營之

盈虧，只須其確實為鍱德公司提供勞務後，鍱德公司即有給

付報酬之義務，則汪滄洲既非為自己之營業而勞動，亦無需

自行負擔業務風險，堪認汪滄洲係向鍱德公司提供勞務獲取

報酬，是兩造間確具有經濟上之從屬性。　

　⒋汪滄洲係負責並擔任鍱德公司位於中國大陸分公司之銷售業

務副總經理，而依兩造提出鍱德公司之業務開發費用請款單

可知（見原審卷一第47、171、177、183、189頁），汪滄洲

申請業務開發費用，需經「申請人」申請，後經「部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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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總經理」、「董事長」逐級簽核，亦有「財務主

管/出納經辦」核章欄位，且前揭請款單下方有記載「註：

簽核程序請依照鍱德權責劃分表辦理」，則依此組織架構，

汪滄洲需與上司、下屬協力完成工作，可見汪滄洲已被納入

鍱德公司之管理組織與經濟結構體系內且居於分工合作狀

態，自有組織上之從屬性。則汪滄洲在鍱德公司工作內容，

具有極高之人格從屬、經濟從屬及組織從屬性之勞動契約性

質，而非僅具一般委任契約之內涵。汪滄洲主張兩造間為勞

動契約關係，自屬有據。

　⒌鍱德公司復辯稱因汪滄洲替鍱德公司開發國外大廠客戶，若

案件談成，鍱德公司會依談成業務金額按一定比例發予業務

開發費用即所謂佣金，有時佣金數額甚高於汪滄洲每月所領

10萬元報酬，足見汪滄洲係為自己利益給付勞務，不具經濟

上從屬性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60頁），然鍱德公司並不否

認前開所指之佣金亦會支付給對於有幫助到鍱德公司取得業

務之第三人公司（見原審卷一第163頁），顯見發放業務開

發費用即佣金，適用於所有對於鍱德公司取得業務之相關協

助者，並非僅限汪滄洲所能領取，其目的應係為激勵汪滄洲

或其餘相關人員能努力開發更多業務，增加鍱德公司收益，

核屬勞務之對價，自不得以此認定不具經濟上從屬性，是鍱

德公司抗辯，尚不足採。

　⒍鍱德公司另以：依鍱德公司工作規則第32條、第53條規定，

鍱德公司禁止勞工兼職，惟汪滄洲於106年起同時擔任購享

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購享公司）之董事與經理人，與一

般高階經理人常會兼任數個上市、櫃公司董事或經理人之情

形相同，可見兩造間非僱傭關係等語，並提出工作規則及購

享公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為證（見本院卷一第92頁、第99至

100頁）。查鍱德公司工作規則第53條、第32條固規定：

「員工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查證確鑿或有具體事證情節重

大者，得予記大過：…3、藉故請事假、病假、公假往他處

工作或未經許可在外兼職，致影響勞動契約之履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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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非經本公司同意，不得在本公司以外從事同類之業

務，以致影響勞動契約之履行」（見原審卷一第215、221

頁），然汪滄洲主張其僅是單純的投資人，僅掛名購享公司

董事，未領取薪資報酬也未申報勞健保等語，並有其所得資

料及勞保資料可參（另置限閱卷），自無違上開競業禁止之

規定，況鍱德公司是否自始要求打卡、禁止兼職等，尚非從

屬性之必要條件，自不能執此逕認非勞動關係。

　⒎綜上，汪滄洲自100年1月起受僱於鍱德公司，並擔任副總經

理，與鍱德公司約定每月薪資為10萬元，汪滄洲所提供之勞

務及所獲取之報酬，且鍱德公司於汪滄洲任職期間均為其投

保勞健保、提繳勞退金，已如前述，是兩造間確實具有人格

上、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應係僱傭關係，故鍱德公司

抗辯兩造為委任關係云云，尚難憑採。

　㈡鍱德公司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

約，為不合法：

　⒈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

情節重大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縱上訴人違反勞動

契約，仍須符合情節重大要件，被上訴人始得終止契約。所

稱情節重大係不確定法律概念，解釋上應以勞工違反勞動契

約之具體事項，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

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為斷。倘仍有其他懲戒方法可施，尚未

至最後、無法迴避、不得已之手段，自不得任由雇主懲戒勞

工達解僱之程度。故勞工之違規行為態樣、初次或累次、故

意或過失違規、對僱主及所營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勞雇

間關係之緊密程度、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均為是否達到

懲戒性解僱之衡量因素（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913號

判決意旨參照）。

　⒉鍱德公司辯稱於110年12月底接獲員工匿名檢舉汪滄洲有浮

報給予第三人佣金情事，調查發現鍱德公司於106年給付佣

金對象為富士康公司，然卻匯入洪于琇之系爭帳戶，鍱德公

司原以為洪于琇係富士康公司指定之人，逕將佣金款項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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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帳戶，經查證後發現洪于琇為汪滄洲之姪女，且其居住臺

南亦非富士康公司員工，顯見汪滄洲將洪于琇之系爭帳戶當

作收取佣金之人頭帳戶，收取本應給付予富士康公司之佣

金，汪滄洲要求鍱德公司匯款至洪于琇帳戶有2種可能：其

一為鍱德公司自始無庸給付佣金予富士康公司，汪滄洲假借

給付佣金名義，浮報不存在之支出名目以中飽私囊；其二為

實際應給付予富士康公司之金額少於汪滄洲申報之款項，即

汪滄洲以少報多，將可直接匯入富士康公司之佣金，透過洪

于琇之系爭帳戶從中謀取差額利益，此舉侵害鍱德公司財

產，構成刑法背信、業務侵占等罪嫌；且汪滄洲亦有要求中

國大陸分公司員工「找發票」核銷浮報款項云云（見原審卷

一第163至164頁、第250至252頁），並提出鍱德公司分別於

105年、106年Q1-Q4、107年1-6月之富士康業務開發費用款

項匯入洪于琇之系爭帳戶之鍱德公司轉帳傳票、請款單、上

海商業儲蓄銀行匯出匯款申請書（回條聯）、洪于琇臉書頁

面截圖、汪滄洲與中國大陸分公司員工「木藍風」、「陳

草」之通訊軟體WeChat對話紀錄截圖等件為證（見原審卷一

第169至191頁、第255頁、第257至292頁）。

　⒊經查：

　⑴觀諸兩造不爭執且由雙方提出富士康業務開發費用之請款單

（見原審卷一第47、171、177、183、189頁），自106年2月

起，汪滄洲申請業務開發費用之作業流程係由申請人提出請

款單申請，再經部門主管、總經理、董事長逐級簽核後，最

終匯款至受款者即洪于琇之系爭帳戶，此部分堪可採信。且

鍱德公司相關款項支出、匯款及審核等程序，須經鍱德公司

所屬相關前揭業務承辦人員層層審核，豈有可能因信賴汪滄

洲之原因，逐一無視應審核其提供之受款人名稱、帳戶號碼

等相關資訊是否屬實，以釐清是否可能會遭冒領款項或匯錯

帳戶等情事，況鍱德公司亦自承洪于琇之系爭帳戶為開設於

臺南市之台新銀行海佃分行，已如前述，且鍱德公司已多次

匯款至上開帳戶（見原審卷一第173、179、185、1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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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見鍱德公司對於富士康業務開發費用是否需匯入開設於中

國大陸之銀行帳戶，應可確實掌握與查核。則鍱德公司近4

年來未曾發現其所辯稱汪滄洲有浮報業務開發費用情事，反

以係因信賴汪滄洲之卸詞，忽略此應為鍱德公司內部控制、

財務稽核之義務行為，顯與常情有違。再者，相關業務開發

費用申請及零用金報支核銷，本係鍱德公司為維護公司財務

健全所為之帳務管理作為，是鍱德公司以向來對汪滄洲相當

信賴，故不會特別查證、核對云云為抗辯，難認可採。

　⑵依鍱德公司工作規則第七章解僱、資遣、離職及退休章節之

第57條第2項規定：「勞工有以下情事之一者，視為情節重

大：…⒌侵佔公有財物有事證者…」（見原審卷一第223

頁），經查，鍱德公司自承對於夏普公司佣金事宜，仍在進

行調查程序，相關事證會再補陳，且還有很多佣金案在調查

中，亦尚未調查富士康有無收到相關佣金等語（見原審卷一

第252、306、455頁），足見鍱德公司迄今尚未掌握汪滄洲

有侵占、浮報費用之事證，顯與鍱德公司工作規則第57條第

2項規定內容及要件有間，是鍱德公司既未能舉證證明汪滄

洲確有浮報不存在之支出名目，或以少報多給付予富士康公

司之佣金，並侵害鍱德公司之財產，僅以臆測方式認定汪滄

洲有違反鍱德公司工作規則第57條第2項規定，難認有據。

　⒋綜上，鍱德公司所提出之各項證據，均不足認汪滄洲有利用

系爭帳戶為人頭帳戶，並浮報業務開發費用等情事，是鍱德

公司以汪滄洲有上開情事，認違反鍱德公司工作規則第七章

第57條事證明確且情節重大，即不可採。是鍱德公司依勞基

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於111年1月14日發布系爭公告，

對汪滄洲終止勞動契約，於法即屬未合，自不生終止之效

力。　

　㈢汪滄洲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終止兩造間勞動

契約，是否有理？

　  按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或對於按件計酬之勞工

不供給充分之工作者；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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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

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鍱德公司於1

11年1月14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解僱汪滄洲並

不合法，業經認定如前，當屬違反勞工法令致有損汪滄洲權

益之虞；另鍱德公司解僱並不合法，兩造間勞動契約繼續存

在，鍱德公司自111年1月15日起即未再給付每月薪資予汪滄

洲（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㈢），顯未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

酬，汪滄洲自得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而汪滄洲於111年5

月9日原審準備程序中表明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

款、第6款規定，以民事起訴狀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見原

審卷一第152頁），而鍱德公司係於111年4月15日收受上開

民事起訴狀繕本，有送達證書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45

頁），應認兩造間勞動契約於111年4月15日經汪滄洲依勞基

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合法終止。　

　㈣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給付附表一編號1至3之薪資、資遣費、

預告工資部分：

　⒈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

請求報酬；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

力。但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

者，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

提出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487條前段、第235條及第23

4條分別定有明文。鍱德公司於111年1月14日依勞基法第12

條第1項第4款事由終止勞動契約不合法，業經審認如前，其

終止行為雖不生終止契約之效力，然已有為預示拒絕受領汪

滄洲提供勞務之意思表示，而汪滄洲在鍱德公司違法解僱

前，並無去職之意，而有繼續提供勞務，應認鍱德公司已經

受領勞務遲延，仍應給付工資予汪滄洲，又鍱德公司不爭執

汪滄洲每月薪資為10萬元（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從而，

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給付自111年1月15日起至同年4月15日

止之積欠薪資計30萬元（計算式：10萬元×3個月=30萬

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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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次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

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

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

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

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

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

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平均工資：謂計算

事由發生當日前六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

所得之金額」，勞基法第2條第4款定有明文。再「一個月平

均工資」等於勞工退休或資遣前六個月工資總額直接除以六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3年4月9日(83)台勞動二字第25564號函

參照）。查汪滄洲終止前6個月（終止日不計）即110年10月

15日至111年4月14日之工資總額為59萬8280元【計算式：4

6,667元(100,000×14/30)＋100,000元＋100,000元＋100,00

0元＋100,000元＋100,000元＋51,613元(100,000元

×16/31)=598,280元】。平均工資應為9萬9713元(計算式：5

98,280元÷6=99,713元）。自汪滄洲100年1月起開始任職至1

11年4月15日終止勞動契約，則其資遣年資為11年3個月又14

天，新制資遣基數為（5+464/720）【新制資遣基數計算公

式：([11年+(3月+14日÷30)÷12]÷2）】，則汪滄洲得請求鍱

德公司給付之資遣費為56萬2824元【（計算式：99,713×(5+

464/720)=562,824，資遣費基數，元以下四捨五入）】，且

鍱德公司不爭執此數額（見本院卷一第311頁）。故汪滄洲

依法請求鍱德公司給付資遣費56萬2824元，應予准許，逾此

範圍之請求，應屬無據。

　⒊按雇主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者，以雇主依勞基法第11條或

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而未依同法第16條第1項各

款所規定期間前預告者為限，此觀同法第16條第3項之規定

自明。而在同法第14條第1項所規定，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

勞動契約之情形下，同條第4項僅規定勞工得準用同法第17

規定，請求雇主給予資遣費，而未規定得準用同法第16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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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請求雇主給予預告期間工資，足認勞基法第14條第1項

所規定，在勞工不經預告主動終止勞動契約之情形下，勞工

不得請求雇主給予預告期間工資。查本件勞動契約係由汪滄

洲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予以終止，業如

前述，故汪滄洲請求預告工資10萬元，尚屬無據，不應准

許。　

　㈤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部分：

　　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

代理人不得拒絕；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

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

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

職，勞基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

文。是勞工依勞基法第14條規定離職時，雇主應開立非自願

離職證明書。查汪滄洲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

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業經認定如前，則汪滄洲請求鍱

德公司開立非自願離職書，自應准許。　　

  ㈥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給付附表二編號1至5業務開發費用部

分：

　⒈汪滄洲主張依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其任職期間負責與外國

客戶接洽，成交後會依照實際業績給予一定比例之業務開發

費用，由鍱德公司業務助理每半年計算後製作表格，並寄發

電子郵件通知，其再依據該表格向鍱德公司請領，惟鍱德公

司就109年1至6月之業務開發費用僅給付美金4038元，尚有

積欠附表二編號1至5所示之美金5萬2922.75元等語，並提出

經賴明德簽核同意之109年8月10日請款單2紙、汪滄洲與賴

明德之LINE對話截圖及109年KS-DARWIN開發費用(USD)1-6月

表格、110年KS-DARWIN開發費用(USD)1-6月表格、110年KS-

DARWIN開發費用(USD)7-12月表格為證（見原審卷一第47至6

1頁、卷二第49頁）。則為鍱德公司所否認，並以前詞置

辯。

　⒉觀諸汪滄洲所提出於109年8月10日申請之請款單兩張，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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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事由記載「富士康公司業務開發費用2020/1-6月）」、

「廈門達運業務開發費用（2020/1-6月）」（見原審卷一第

47頁），均經董事長賴明德簽核同意，足證鍱德公司業已同

意給付此部分業務開發費用。雖鍱德公司辯稱：董事長賴明

德簽名不代表同意給付該等費用云云。然賴明德如認有不應

給付或拒絕給付該筆費用，或認汪滄洲有再就費用詳加說明

之必要，亦得要求汪滄洲說明，然其逕以簽名核准而未為保

留，故鍱德公司此部分所辯，核與常情不符，不足採信。

　⒊鍱德公司又以：鍱德公司對於幫助取得業務之人會支付業務

開發費用即佣金，並因信任汪滄洲而依其申請後如數撥款，

惟汪滄洲卻提供洪于琇之系爭帳戶，致鍱德公司前將本應給

付給客戶或應取得開發費用之人之開發費用匯入系爭帳戶，

且汪滄洲至今未提供將款項給付第三人之證據云云。然上開

附表二編號2該張請款單上所記載之受款人為汪滄洲（見原

審卷一第47頁），倘該等業務開發費用應給付給客戶，而不

得由汪滄洲或其指定之帳戶領取，賴明德何以於該張請款單

上仍予以簽核准許，可認鍱德公司此部分所辯，亦不可採。

  ⒋另汪滄洲所提出109年7月至110年12月如附表二編號3至5所

示業務開發費用表格明細（見原審卷二第49頁、卷一第53頁

至55頁），均為鍱德公司助理製作後以電子郵件寄送給汪滄

洲，業據汪滄洲提出「專案開發部門2010H1開發費用計算」

電子郵件等為憑（見原審卷一第371至383頁），並經原審勘

驗汪滄洲筆記型電腦中上開電子郵件信箱（見原審卷一第10

4至105頁），且經汪滄洲將筆記型電腦存放之電子郵件交由

公證人操作予以公證，亦有公證書及電腦畫面截圖可證（見

本院卷一第123至195頁），堪以信採。且上開部分電子郵件

併以副本寄送給賴明德（見原審卷一第371至375頁），然亦

未見賴明德收受後曾表示不應給付該等費用，或表格上數額

有計算錯誤之情事，堪認鍱德公司之員工係依鍱德公司本有

給付汪滄洲業務開發費用之慣例，據以製作該等業務開發費

用之表格，故汪滄洲主張其得依據上開鍱德公司提供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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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費用表格請求鍱德公司給付附表二所示美金5萬2922.75

元之業務開發費用，實為可採。

　㈦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給付附表三編號1至3業務開發費用部

分：

　　汪滄洲主張鍱德公司尚積欠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人民幣8萬3

506元之業務開發費用等語，並提出經三星/燦宇光電(揚昕.

瑞登.鑫葉)110年第4季開發費用統計費用(應付人民幣2萬35

74.75元)、 夏普公司(博康,毅昌,煜明,仙馬…等)110年7至

9月業務開發費用統計表(應付人民幣13,443.75元)、110年1

0至12月業務開發費用統計表為據（見原審卷一第57至61

頁）。然上開統計表經鍱德公司否認形式真正，並表示此為

汪滄洲自行製作之表格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53頁），汪滄

洲復未能提出原本供核對，故無從憑此認定汪滄洲得請求此

部分業務開發費用之事實。

　㈧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給付附表三編號4房屋租金部分：

　  汪滄洲主張其因需長駐大陸而有租屋之需求，多年來都是向

鍱德公司請款，租金由鍱德公司支付，伊與莊士賢於110年5

月30日簽訂租約，租期自110年7月1日至111年6月30日止，

租金每月人民幣4500元，每次需支付半年人民幣2萬7000元

幣，然鍱德公司僅支付到110年6月30日，致其已代墊1年房

屋租金人民幣5萬4000元等語，並提出租約為參（見原審卷

一第63至66頁）。鍱德公司雖以：汪滄洲應提出經海基會公

證、認證之租賃文件與付款紀錄，以證明其確實有於大陸租

屋等語。惟觀諸汪滄洲所提出，其於110年5月3日就110年1

月1日至同年6月30日租金請款之請款單及商業發票（見原審

卷一第67至69頁），其上所載每月租金與出租人均與上開租

約均相同，且汪滄洲既在中國大陸為鍱德公司服勞務，依常

情應確有租屋之必要，則110年5月3日之請款單業經賴明德

於同年月20日簽核同意。故汪滄洲主張按鍱德公司請款流

程，從未規定租金請款之文件須要經過海基會公證乙節，堪

以信採。故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給付此部分租金，應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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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鍱德公司臨訟以前情即謂文件須經海基會公證云云，難

認可取。　

　㈨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給付附表三編號5代墊零用金部分：

　⒈汪滄洲主張鍱德公司應支應大陸員工雜支及業務開發費用，

卻自110年8月起不撥補零用金，致其代墊零用金人民幣3萬4

316.25元等語，提出其與訴外人陳艷梅間110年11、12月通

訊軟體LINE對話截圖、與賴明德間110年8月通訊軟體LINE對

話截圖、110年1至12月份現金收支表(總費用)即零用金統計

表明細、夏普公司(博康、毅昌、煜明、川佳、華格等)110

年4至6月業務開發費用統計表、三星/燦宇光電(揚昕、瑞

登、鑫葉等)110年第3季開發費用統計費用、111年1月份現

金收支表(總費用)即零用金統計表明細、110年12月29日支

付零用金予大陸員工陳草之通訊軟體微信對話紀錄為證（見

原審卷一第71至105頁、卷二第47頁）。鍱德公司則以：汪

滄洲有於110年11月向鍱德公司申請零用金，惟大陸分公司

員工曾私底下抱怨電腦故障問題，造成員工無法工作、生產

效率低落，然汪滄洲早於同年9月底時，業以發票申請電腦

維修費用，照理應已維修完畢，不至仍有電腦故障問題，顯

見汪滄洲未實際支出而以不實發票虛報獲利；且汪滄洲應提

出其有實際支出數額之證明向鍱德公司申請，經核准後，鍱

德公司再將申請金額折合成等值新臺幣後直接發給汪滄洲等

語（見原審卷二第27至28頁、本院卷一第259、295頁）。

　⒉經查：

　⑴汪滄洲雖提出零用金統計明細表、汪滄洲以微信支付給大陸

員工「陳草」零用金對話截圖為證（見原審卷一第79至101

頁、卷二第47頁），並陳稱係鍱德公司大陸地區分公司助理

所製作云云（見原審卷二第116頁），此零用金統計明細表

之形式真正，鍱德公司固不爭執（見原審卷二第107頁），

惟查，該等明細表並未檢附相關單據，亦未經層層簽核，其

內容是否屬實，已難遽採。再前揭對話截圖之通話對象為

「陳草」，且至多僅得證明汪滄洲曾以通訊軟體微信給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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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零用金」名義之人民幣1000元予他人，是否確實為鍱

德公司業務所支出，則無法證明，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實

其說，此部分主張尚不足採。

　⑵汪滄洲另提出其與訴外人「陳艷梅」於110年11月29日、30

日、同年12月24日對話紀錄略以：「（汪滄洲：）零用金還

沒申請下來？（陳艷梅：）副總，是的，我再問問。（陳艷

梅：）汪副總您好，特助回復：公司目前尚未審核通過，請

了解。」、「（汪滄洲：）妳問下公司！零用金到底要不要

給！現在昆山的電腦也故障！要報修，沒有錢！（陳艷

梅：）汪副總您好，好的，我再問下。」、「（汪滄洲：）

妳跟公司講！現在昆山電腦壞了！沒辦法出貨！也沒錢買電

腦；（陳艷梅：）副總，好的，我向特助反饋下。」（見原

審卷一第71至75頁），此對話紀錄至多證明汪滄洲曾向鍱德

公司大陸地區員工表示零用金不足，並以維修電腦為由要求

該員工向鍱德公司請款，未見汪滄洲有何代墊款項之事實。

另汪滄洲雖提出其向賴明德表示零用金為負數之對話（見原

審卷一第77頁），惟此僅為汪滄洲個人之陳述，尚難據為有

利汪滄洲之認定。又汪滄洲既無法證明有為鍱德公司墊付相

關款項而受有損害及鍱德公司受有利益，其上訴後追加依民

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此部分零用金之不當

得利云云，亦無可採　

　㈩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給付附表一編號4在職期間公務支出、

編號5非法解僱前各項花費部分：

　⒈汪滄洲主張其在職期間因公務支出，於110年申請39萬0281

元，鍱德公司扣除諸多項目僅支付20萬4711元，尚欠18萬55

70元等語，提出109年請款明細、110年業務工作月報銷費

用、鍱德公司助理回覆扣除款項之LINE對話截圖及表格（見

原審卷一第109至115頁、第445頁）。鍱德公司則以：汪滄

洲大多於大陸地區處理相關事務，長時間未在台灣地區使用

汽車作為交通方式，惟其申請數次汽車保養及換輪胎之費

用，顯不合理，且汽車保險費係屬汪滄洲之個人汽車，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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鍱德公司所有之汽車，不屬於鍱德公司之帳務。又系爭報支

辦法所列可報銷請款費用為交通費、郵電費、交際費等，汪

滄洲請求汽車保險、汽車保養相關費用，不應准許，故扣除

汽車保險、汽車保養、換輪胎之費用共計18萬5570元，僅准

許20萬4711元等語，並提出系爭報支辦法及汪滄洲之請款單

為證（見本院卷二第76至80頁、第85至152頁）。

　⒉然汪滄洲主張其於109年就相同項目即汽車保險、汽車保

養、換輪胎等費用之請款，鍱德公司均已准許，並提出109

年請款明細為參（見原審卷一第109頁），並聲請鍱德公司

提出汪滄洲於109年向鍱德公司請款之明細、項目及當時所

提供之單據（見本院卷一第32、38、41頁）。且鍱德公司僅

稱：109年當時汪滄洲申請的單據及資料時間已久找不到，

所以也沒有要提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64頁），則依勞動事

件法第36條第4項「文書資料之持有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法

院之命提出者，法院得認依該證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之規

範意旨，應認汪滄洲109年間以汽車保險、汽車保養、換輪

胎之費用所為之請款均經鍱德公司同意後發給，兩造間就此

部分費用由鍱德公司支付已達成合意，汪滄洲自得依兩造間

勞動契約之約定，就該等費用請求鍱德公司給付。故汪滄洲

請求鍱德公司給付附表一編號4之費用，應予准許。　

　⒊汪滄洲主張其遭鍱德公司非法解僱前尚有支出油資、停車

費、電信費、車資、車輛保養、ETC等共計1萬9742元，鍱德

公司亦應給付等語，並提出111年1月請款之發票、停車費、

電信費等發票為參（見原審卷一第117至127頁）。鍱德公司

則以：依系爭報支辦法所列可報銷請款費用為交通費、郵電

費、交際費，故此部分共計8617元同意汪滄洲之請款等語

（見本院卷二第72頁）。至鍱德公司雖以汽車保養1萬1125

元之費用，非系爭報支辦法可得請求之項目，並提出上開辦

法為據（見本院卷二第76至80頁）；然兩造間確有因汪滄洲

以私有車輛跑業務而同意汪滄洲就此部分車輛保養費予以請

款之合意，業如上述，故汪滄洲請求此部分1萬9742元，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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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兩造間係成立僱傭契約，鍱德公司終止並非合

法，惟兩造間僱傭關係業經汪滄洲合法終止，汪滄洲請求鍱

德公司開立非自願離職明書；給付附表一中未付薪資30萬

元、資遣費56萬2824元、公務支出18萬5570元、油資等各項

花費1萬9742元，計106萬8136元；附表二編號1至5業務開發

費用美金5萬2922.75元；附表三編號4之大陸地區房屋租金

人民幣5萬400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4月1

6日（送達證書見原審卷一第14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

部分請求，不應准許。原判決就上開應准許部分，除所判准

部分外，其餘所為汪滄洲敗訴判決，尚有未洽，汪滄洲上訴

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

院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上開原審所判命應准許部分暨

其假執行宣告，及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分別為鍱德公司

及汪滄洲敗訴之諭知，並駁回汪滄洲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

均無不合，鍱德公司之上訴及汪滄洲之其餘上訴，均無理

由，應予駁回。另汪滄洲於本院就附表三編號5部分另追加

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對鍱德公司為同一之請求，亦無理

由，應予駁回。又本判決主文第二項所命給付部分，兩造均

陳明願供擔保為准、免假執行宣告，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

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汪滄洲之上訴及追加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

部無理由，鍱德公司之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戴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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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林佑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汪滄洲不得上訴。

鍱德公司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

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

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

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蕭毓婷

附表一：（幣別/新臺幣，元）
編

號
項目

汪滄洲請求

金額
書證所在卷頁

汪滄洲主張之請

求權基礎

原審判

准金額

本院認定汪滄洲得請鍱德

公司給付之金額

1 111年1月15日至111年4

月15日薪資

30萬元 原證1（原審

卷一第25至35

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30萬元 30萬元

2 30天預告工資 10萬元 類推適用勞基法

第16條第1、3項

0元 0元

3 資遣費 56萬4584元 勞基法第14條第

4項準用第17條

56萬2824元 56萬2824元

1、2、3小計 96萬4584元 86萬2824元 86萬2824元

4 在職期間公務支出:110

年申請39萬0281元，鍱

德公司僅支付20萬4711

元，尚欠18萬5570元

18萬5570元 原 證 19 、 20

（原審卷一第

109 至 115

頁）、陳證7

（見本院卷二

第 85 至 152

頁）

兩 造 間 勞 動 契

約、上訴後追加

依不當得利請求

0元 18萬5570元

5 非法解僱前各項花費 1萬9742元 原證21（原審

卷一第117至1

27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追加依不當得利

請求（見本院卷

一第201頁）

0元 1萬9742元

4、5小計 20萬5312元 0元　 20萬5312元

1至5合計 116萬9896元 86萬2824元 106萬8136元

應再給付20萬5312元（計

算式：106萬8136元-86萬2

824元＝20萬531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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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美金，元）

附表三：（幣別：人民幣，元）

編

號
期間 項目 汪滄洲請求金額 書證所在卷頁

汪滄洲主張

請求權基礎

原審

判准

金額

本院認定汪滄洲得

請鍱德公司給付之

金額

1 109年1

至6月

富士康業務開發

費 用 (2020/1-6

月)

324.12元 原證5（原審卷

一第47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0元 324.12元

2 109年1

至6月

廈門達運業務開

發費用(2020/1-6

月)

1萬5990.63元 原證5（原審卷

一第47頁）

原證6（原審卷

一第49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0元 1萬5990.63元

3 109年7

至12月

109 年 KS-DARWIN

開發費用(USD)

1萬7345元 原證7（見原審

卷二第49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0元 1萬7345元

4 110年1

至6月

110 年 KS-DARWIN

開發費用(USD)

1萬3460元 原證8（原審卷

一第53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0元 1萬3460元

5 110年7

至12月

110 年 KS-DARWIN

開發費用(USD)

9841元 原證9（原審卷

一第55頁 ）

兩造間勞動契約 0元 9841元

扣除已付4038元 扣除已付4038元

合

計

　 5萬2922.75元 0元 5萬2922.75元

編

號
期間 項目 汪滄洲請求金額 書證所在卷頁

汪滄洲主張

請求權基礎

原審

判准

金額

本院認定汪滄

洲得請鍱德公

司給付之金額

1 110年第4

季

三星/燦宇光電(揚昕.

瑞登.鑫葉)開發費用

統計表

2萬3574.75元 原證10（原審卷

一第57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0元 0元

2 110年7至

9月

夏普公司(博康,毅昌,

煜明,仙馬…等)業務

開發費用統計表

1萬3443.75元 原證11（原審卷

一第59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0元 0元

3 110 年 10

至12月

夏普公司(博康,毅昌,

煜明,仙馬…等)業務

開發費用統計表

4萬6487.5元 原證12（原審卷

一第61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0元 0元

　 1、2、3小計 8萬3506元 0元 0元

4 110年7月

1日至111

年 6 月 30

日

房屋租金 5萬4000元 原證13、14（原

審卷一第63至69

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追加依不當得利

請求（見本院卷

一第201頁）

0元 5萬4000元

5 大陸地區 代墊零用金 3萬4316.25元 原證15、16、17

（原審卷一第71

至105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追加依不當得利

請求（見本院卷

一第201頁）

0元 0元　

　 5、6小計 8萬8316.25元 0元 5萬4000元

　 1至6合計 17萬1822.25元 0元 5萬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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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字第35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汪滄洲  
訴訟代理人  徐偉峯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鍱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明德  
訴訟代理人  黃信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0月27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50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並追加訴訟標的，本院於114年4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汪滄洲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與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鍱德股份有限公司應再給付汪滄洲新臺幣20萬5312元、美金5萬2922.75元、人民幣5萬4000元，及均自民國111年4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汪滄洲其餘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四、鍱德股份有限公司之上訴駁回。
五、第一、二審（含追加部分）訴訟費用，由汪滄洲負擔百分之15，餘由鍱德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六、本判決第二項所命給付部分，於汪滄洲依序以新臺幣6萬8500元、新臺幣50萬9200元、新臺幣8萬18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鍱德股份有限公司如依序以新臺幣20萬5312元、新臺幣152萬7615元、新臺幣24萬5430元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上訴人即被上訴人汪滄洲（下稱其姓名）於上訴後就附表一編號4、5及附表三編號4、5部分追加依民法第179條規定為請求（見本院卷一第201頁），經核汪滄洲所為追加之訴與原訴均係本於兩造間勞動契約所生之爭執，基礎事實同一，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予准許，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汪滄洲主張：伊於民國100年1月起在被上訴人即上訴人鍱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鍱德公司）擔任副總經理，負責出售塑化材料予國外大廠之銷售業務，每月薪資（含各項津貼）為新臺幣（下未載幣別者，均同）10萬元。汪滄洲因鍱德公司生產工廠位在大陸需常駐大陸，在大陸設有辦公處所並承租房屋住宿，於任職期間支出業務開發費用、大陸辦公室費用及零用金、房屋租金、公務支出等各種款項，其中業務開發費用由鍱德公司業務助理統計後制出報表，再由汪滄洲向鍱德公司請款，其餘款項均依規定請款，運作10年均未有爭議。嗣鍱德公司自109年起拖欠請款，經汪滄洲向桃園市勞資爭議調解處理協會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兩造於111年1月13日調解不成立。鍱德公司旋於111年1月14日未經預告，即以汪滄洲浮報費用致公司蒙受損失為由，依工作規則第7章第57條規定予以解僱，並以電子郵件通知公司相關人員。惟鍱德公司非法解僱汪滄洲及自111年1月15日起未給付薪資，汪滄洲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以起訴狀送達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鍱德公司應給付積欠之薪資30萬元、資遣費56萬4584元、預告工資10萬元（如附表一編號1至3所示），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另依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鍱德公司尚應給付汪滄洲附表二所示美金5萬2922.75元、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人民幣8萬3506元之業務開發費用。再鍱德公司應支應大陸員工雜支及業務開發費用，卻自110年8月起不撥補零用金，且未付大陸房屋租金，致汪滄洲代墊如附表三編號4、5所示人民幣3萬4316.25元零用金及人民幣5萬4000元之租金。又汪滄洲於110年檢附單據向鍱德公司請領有關出差拜訪客戶洽公之交通費、汽車維修費、保養費、油資等共39萬0281元，遭扣除諸多項目僅給付20萬4711元，尚積欠18萬5570元；且於111年1月14日遭鍱德公司非法解僱前，尚支付各項油資、停車費等費用共計1萬9742元，鍱德公司自應給付如附表一編號4、5所示共計20萬5312元。爰依兩造間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4項準用第17條、類推適用勞基法第16條第1、3項、民法第179條規定，求為命：⒈鍱德公司應給付汪滄洲116萬989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鍱德公司應給付汪滄洲美金5萬2922.7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鍱德公司應給付汪滄洲人民幣17萬1822.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⒋鍱德公司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汪滄洲。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鍱德公司則以：
　㈠汪滄洲任職於鍱德公司時，係擔任副總經理之高階經理人，長期派駐海外幫鍱德公司接洽海外業務及管理海外分公司員工，擁有相當大的獨立裁量與決策權，可自由決定與何人簽訂買賣契約，上下班無需打卡且自行決定是否休假，鍱德公司難對其指揮監督，僅要求定期回報委任事務之處理進度，足見兩造間不具人格上從屬性。又汪滄洲每月所領報酬顯高於一般勞工所得，且其替鍱德公司開發國外大廠客戶，若案件談成，鍱德公司會依談成業務金額按一定比例發予業務開發費用，足見汪滄洲係為自己利益給付勞務，不具經濟上從屬性。再汪滄洲為副總經理，無與其他勞工居於分工合作狀態，其給付之勞務皆為裁量與決策，不納入鍱德公司生產組織體系。兩造間不具有人格及經濟從屬性，兩造間為委任關係，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鍱德公司本得隨時終止委任關係，汪滄洲請求資遣費及預告工資均無理由。
　㈡縱認兩造間為勞動契約，緣鍱德公司董事長賴明德（下逕稱其名）於110年12月底接獲員工匿名檢舉汪滄洲諸多不法事證，因而指示檢查過往幾年汪滄洲提交之請款單，發覺汪滄洲浮報給予第三人之佣金。鍱德公司對於幫助取得業務之人會支付業務開發費用即佣金，並因信任汪滄洲而依其申請後如數撥款，惟汪滄洲卻提供與業務不相關之姪女洪于琇所有之台新銀行海佃分行綜合活期儲蓄存款帳戶（下稱系爭帳戶），致鍱德公司前將本應給付給客戶或應取得開發費用之人之開發費用匯入後系爭帳戶遭汪滄洲提領；且汪滄洲至今均未提供將款項給付第三人之證據。是汪滄洲以系爭帳戶向鍱德公司浮報費用並溢領佣金，侵害鍱德公司之財產，符合工作規則第57條所列情節重大得以開除之情事。
　㈢汪滄洲提出其自行製作據以請求鍱德公司給付業務開發費用之請款單（即附表二編號1、2所示），然尚未經核算，其中固有經賴明德簽名，亦僅能表示賴明德收到，並非鍱德公司同意支付，且汪滄洲仍應提供得以請領之證據。又汪滄洲請求110年7月1日至111年6月30日大陸房屋租金人民幣5萬4000元部分，應提出經公證、認證之租賃文件與付款紀錄，以證明其確實有租賃，待鍱德公司核准後發給。再汪滄洲雖於110年11月向鍱德公司申請零用金，惟大陸分公司員工曾私底下抱怨電腦故障問題，造成員工無法工作、生產效率低落，且汪滄洲早於同年9月底時以發票申請電腦維修費用，理應維修完畢，其顯有未實際支出而以不實發票虛報獲利；汪滄洲亦應提出其有實際支出數額之證明向鍱德公司申請核准後，再由鍱德公司發給。另汪滄洲居多時間均位於大陸地區處理相關事務，長時間未在台灣地區使用汽車作為交通方式，其申請數次汽車保養及換輪胎之費用，顯不合理，況汽車保險費係屬汪滄洲之個人汽車，並非鍱德公司所有之汽車，不屬於鍱德公司之帳務；且依鍱德公司106年12月12日業務相關費用報支辦法（下稱系爭報支辦法）所列可報銷請款費用為交通費、郵電費、交際費等，汪滄洲請求汽車保險、汽車保養相關費用，不應准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汪滄洲一部勝、敗訴判決，即判命：㈠鍱德公司應給付汪滄洲86萬2824元，及自111年4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鍱德公司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汪滄洲。另駁回汪滄洲其餘之訴，及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附條件宣告免為假執行。兩造各自就不利部分提起上訴。汪滄洲上訴及答辯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汪滄洲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㈡鍱德公司應再給付汪滄洲30萬707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鍱德公司應再給付汪滄洲美金5萬2922.7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鍱德公司應再給付汪滄洲人民幣17萬1822.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㈥鍱德公司之上訴駁回。鍱德公司上訴及答辯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鍱德公司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汪滄洲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㈢汪滄洲之上訴駁回。㈣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105至106頁）
　㈠汪滄洲自100年1月起任職於鍱德公司處，擔任副總經理，因需與中國大陸生產工廠接洽，故外派常駐中國大陸，負責出售塑化材料予國外大廠之銷售業務，每月報酬（含各項津貼）為10萬元，最後工作為111年1月14日，兩造間未簽訂書面勞動契約。
  ㈡鍱德公司於111年1月14日以電子郵件寄送鍱德獎懲字第11101001號員工獎懲公告（下稱系爭公告）予鍱德公司公司相關人員，「姓名」、「獎懲類別」、「獎懲依據」、「獎懲事由」分別為：「汪滄洲」、「解雇」、「工作規則第七章第57條」、「該員浮報公司費用，致公司蒙受損失且事證明確，情節重大，依工作規則第七章57條規定，予以解雇」。
  ㈢鍱德公司自111年1月15日，即未再給付每月報酬予汪滄洲。
  ㈣汪滄洲於110年12月27日向桃園市勞資爭議調解處理協會申請勞資爭議調解，鍱德公司於111年1月13日以非執行業務不符公司規章為由拒絕支付而調解不成立；嗣汪滄洲再於同年月22日向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申請與鍱德公司勞資爭議調解，仍因鍱德公司以開除汪滄洲不予資遣為由拒絕汪滄洲主張，而於同日調解不成立。
五、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間係僱傭關係或委任關係？
　⒈按勞動基準法所規定之勞動契約，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就其內涵言，勞工與雇主間之從屬性，通常具有：⑴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⑵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⑶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⑷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等項特徵，初與委任契約之受委任人，以處理一定目的之事務，具有獨立之裁量權者迥然不同。又民法上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未必皆屬勞動契約，是應就勞務給付之性質，按個案事實客觀探求各該勞務之類型特徵，諸如與人的從屬性，有關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以判斷是否為勞動契約。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其類型特徵，依勞務給付者對於受領者之從屬性程度高低判斷之。基於保護勞工之立場，一般就勞動契約關係之成立，均從寬認定，只要有部分從屬性，即應成立（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30號、81年度台上字第347號民事判決意旨同此見解）。
　⒉經查，汪滄洲自100年1月起至111年1月14日止任職於鍱德公司，擔任副總經理，因需與中國大陸生產工廠接洽，故外派常駐中國大陸，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顯見汪滄洲工作場所及上班地點固定，非由其個人自由決定，而係由雇主即鍱德公司所決定。鍱德公司雖辯稱：汪滄洲長期派駐於海外，職務內容主要係幫助鍱德公司接洽海外業務及管理海外分公司員工，擁有相當大的獨立裁量與決策權，賴明德難以對汪滄洲指揮監督，亦不會派專人至大陸分公司檢查汪滄洲狀況，皆任由汪滄洲自行處理，僅要求汪滄洲定期回報委任事務之處理進度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60頁），然鍱德公司既自承要求汪滄洲定期回報事務之處理進度，益見汪滄洲必須受到雇主之指揮監督業務處理情形，即汪滄洲提供勞務之結果須向雇主陳報，確有受到雇主之拘束。至汪滄洲雖無庸打卡上下班，依其上開工作內容仍應常駐大陸及接洽生產工廠，並無自行決定上班地點及時間之自由，且打卡與否僅是雇主管制勞工時間方法之一，並非唯一方法，現代公司因工作內容特性及型態而採取彈性化時間管理制度，亦非罕見，是不得單以此認定兩造間即非僱傭關係亦難以此而認汪滄洲不具人格上之從屬性。
　⒊又汪滄洲擔任副總經理期間，每月報酬固定為10萬元（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且汪滄洲於離職前（除離職當月未滿1個月外）之每月薪資亦無異動，再佐以汪滄洲之薪資結構主要為每月固定領取「本薪88,200元」、「午餐補助1,800元」、「主管津貼10,000元」，有汪滄洲之薪資單可稽（見原審卷一第25至35頁、第197至207頁），則汪滄洲之薪資顯與委任報酬有間，由此可見，汪滄洲不負擔鍱德公司經營之盈虧，只須其確實為鍱德公司提供勞務後，鍱德公司即有給付報酬之義務，則汪滄洲既非為自己之營業而勞動，亦無需自行負擔業務風險，堪認汪滄洲係向鍱德公司提供勞務獲取報酬，是兩造間確具有經濟上之從屬性。　
　⒋汪滄洲係負責並擔任鍱德公司位於中國大陸分公司之銷售業務副總經理，而依兩造提出鍱德公司之業務開發費用請款單可知（見原審卷一第47、171、177、183、189頁），汪滄洲申請業務開發費用，需經「申請人」申請，後經「部門主管」、「總經理」、「董事長」逐級簽核，亦有「財務主管/出納經辦」核章欄位，且前揭請款單下方有記載「註：簽核程序請依照鍱德權責劃分表辦理」，則依此組織架構，汪滄洲需與上司、下屬協力完成工作，可見汪滄洲已被納入鍱德公司之管理組織與經濟結構體系內且居於分工合作狀態，自有組織上之從屬性。則汪滄洲在鍱德公司工作內容，具有極高之人格從屬、經濟從屬及組織從屬性之勞動契約性質，而非僅具一般委任契約之內涵。汪滄洲主張兩造間為勞動契約關係，自屬有據。
　⒌鍱德公司復辯稱因汪滄洲替鍱德公司開發國外大廠客戶，若案件談成，鍱德公司會依談成業務金額按一定比例發予業務開發費用即所謂佣金，有時佣金數額甚高於汪滄洲每月所領10萬元報酬，足見汪滄洲係為自己利益給付勞務，不具經濟上從屬性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60頁），然鍱德公司並不否認前開所指之佣金亦會支付給對於有幫助到鍱德公司取得業務之第三人公司（見原審卷一第163頁），顯見發放業務開發費用即佣金，適用於所有對於鍱德公司取得業務之相關協助者，並非僅限汪滄洲所能領取，其目的應係為激勵汪滄洲或其餘相關人員能努力開發更多業務，增加鍱德公司收益，核屬勞務之對價，自不得以此認定不具經濟上從屬性，是鍱德公司抗辯，尚不足採。
　⒍鍱德公司另以：依鍱德公司工作規則第32條、第53條規定，鍱德公司禁止勞工兼職，惟汪滄洲於106年起同時擔任購享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購享公司）之董事與經理人，與一般高階經理人常會兼任數個上市、櫃公司董事或經理人之情形相同，可見兩造間非僱傭關係等語，並提出工作規則及購享公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為證（見本院卷一第92頁、第99至100頁）。查鍱德公司工作規則第53條、第32條固規定：「員工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查證確鑿或有具體事證情節重大者，得予記大過：…3、藉故請事假、病假、公假往他處工作或未經許可在外兼職，致影響勞動契約之履行者。」、「員工非經本公司同意，不得在本公司以外從事同類之業務，以致影響勞動契約之履行」（見原審卷一第215、221頁），然汪滄洲主張其僅是單純的投資人，僅掛名購享公司董事，未領取薪資報酬也未申報勞健保等語，並有其所得資料及勞保資料可參（另置限閱卷），自無違上開競業禁止之規定，況鍱德公司是否自始要求打卡、禁止兼職等，尚非從屬性之必要條件，自不能執此逕認非勞動關係。
　⒎綜上，汪滄洲自100年1月起受僱於鍱德公司，並擔任副總經理，與鍱德公司約定每月薪資為10萬元，汪滄洲所提供之勞務及所獲取之報酬，且鍱德公司於汪滄洲任職期間均為其投保勞健保、提繳勞退金，已如前述，是兩造間確實具有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應係僱傭關係，故鍱德公司抗辯兩造為委任關係云云，尚難憑採。
　㈡鍱德公司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為不合法：
　⒈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縱上訴人違反勞動契約，仍須符合情節重大要件，被上訴人始得終止契約。所稱情節重大係不確定法律概念，解釋上應以勞工違反勞動契約之具體事項，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為斷。倘仍有其他懲戒方法可施，尚未至最後、無法迴避、不得已之手段，自不得任由雇主懲戒勞工達解僱之程度。故勞工之違規行為態樣、初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違規、對僱主及所營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勞雇間關係之緊密程度、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均為是否達到懲戒性解僱之衡量因素（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91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鍱德公司辯稱於110年12月底接獲員工匿名檢舉汪滄洲有浮報給予第三人佣金情事，調查發現鍱德公司於106年給付佣金對象為富士康公司，然卻匯入洪于琇之系爭帳戶，鍱德公司原以為洪于琇係富士康公司指定之人，逕將佣金款項匯入其帳戶，經查證後發現洪于琇為汪滄洲之姪女，且其居住臺南亦非富士康公司員工，顯見汪滄洲將洪于琇之系爭帳戶當作收取佣金之人頭帳戶，收取本應給付予富士康公司之佣金，汪滄洲要求鍱德公司匯款至洪于琇帳戶有2種可能：其一為鍱德公司自始無庸給付佣金予富士康公司，汪滄洲假借給付佣金名義，浮報不存在之支出名目以中飽私囊；其二為實際應給付予富士康公司之金額少於汪滄洲申報之款項，即汪滄洲以少報多，將可直接匯入富士康公司之佣金，透過洪于琇之系爭帳戶從中謀取差額利益，此舉侵害鍱德公司財產，構成刑法背信、業務侵占等罪嫌；且汪滄洲亦有要求中國大陸分公司員工「找發票」核銷浮報款項云云（見原審卷一第163至164頁、第250至252頁），並提出鍱德公司分別於105年、106年Q1-Q4、107年1-6月之富士康業務開發費用款項匯入洪于琇之系爭帳戶之鍱德公司轉帳傳票、請款單、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匯出匯款申請書（回條聯）、洪于琇臉書頁面截圖、汪滄洲與中國大陸分公司員工「木藍風」、「陳草」之通訊軟體WeChat對話紀錄截圖等件為證（見原審卷一第169至191頁、第255頁、第257至292頁）。
　⒊經查：
　⑴觀諸兩造不爭執且由雙方提出富士康業務開發費用之請款單（見原審卷一第47、171、177、183、189頁），自106年2月起，汪滄洲申請業務開發費用之作業流程係由申請人提出請款單申請，再經部門主管、總經理、董事長逐級簽核後，最終匯款至受款者即洪于琇之系爭帳戶，此部分堪可採信。且鍱德公司相關款項支出、匯款及審核等程序，須經鍱德公司所屬相關前揭業務承辦人員層層審核，豈有可能因信賴汪滄洲之原因，逐一無視應審核其提供之受款人名稱、帳戶號碼等相關資訊是否屬實，以釐清是否可能會遭冒領款項或匯錯帳戶等情事，況鍱德公司亦自承洪于琇之系爭帳戶為開設於臺南市之台新銀行海佃分行，已如前述，且鍱德公司已多次匯款至上開帳戶（見原審卷一第173、179、185、191頁），顯見鍱德公司對於富士康業務開發費用是否需匯入開設於中國大陸之銀行帳戶，應可確實掌握與查核。則鍱德公司近4年來未曾發現其所辯稱汪滄洲有浮報業務開發費用情事，反以係因信賴汪滄洲之卸詞，忽略此應為鍱德公司內部控制、財務稽核之義務行為，顯與常情有違。再者，相關業務開發費用申請及零用金報支核銷，本係鍱德公司為維護公司財務健全所為之帳務管理作為，是鍱德公司以向來對汪滄洲相當信賴，故不會特別查證、核對云云為抗辯，難認可採。
　⑵依鍱德公司工作規則第七章解僱、資遣、離職及退休章節之第57條第2項規定：「勞工有以下情事之一者，視為情節重大：…⒌侵佔公有財物有事證者…」（見原審卷一第223頁），經查，鍱德公司自承對於夏普公司佣金事宜，仍在進行調查程序，相關事證會再補陳，且還有很多佣金案在調查中，亦尚未調查富士康有無收到相關佣金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52、306、455頁），足見鍱德公司迄今尚未掌握汪滄洲有侵占、浮報費用之事證，顯與鍱德公司工作規則第57條第2項規定內容及要件有間，是鍱德公司既未能舉證證明汪滄洲確有浮報不存在之支出名目，或以少報多給付予富士康公司之佣金，並侵害鍱德公司之財產，僅以臆測方式認定汪滄洲有違反鍱德公司工作規則第57條第2項規定，難認有據。
　⒋綜上，鍱德公司所提出之各項證據，均不足認汪滄洲有利用系爭帳戶為人頭帳戶，並浮報業務開發費用等情事，是鍱德公司以汪滄洲有上開情事，認違反鍱德公司工作規則第七章第57條事證明確且情節重大，即不可採。是鍱德公司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於111年1月14日發布系爭公告，對汪滄洲終止勞動契約，於法即屬未合，自不生終止之效力。　
　㈢汪滄洲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是否有理？
　  按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或對於按件計酬之勞工不供給充分之工作者；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鍱德公司於111年1月14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解僱汪滄洲並不合法，業經認定如前，當屬違反勞工法令致有損汪滄洲權益之虞；另鍱德公司解僱並不合法，兩造間勞動契約繼續存在，鍱德公司自111年1月15日起即未再給付每月薪資予汪滄洲（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㈢），顯未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汪滄洲自得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而汪滄洲於111年5月9日原審準備程序中表明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以民事起訴狀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見原審卷一第152頁），而鍱德公司係於111年4月15日收受上開民事起訴狀繕本，有送達證書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45頁），應認兩造間勞動契約於111年4月15日經汪滄洲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合法終止。　
　㈣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給付附表一編號1至3之薪資、資遣費、預告工資部分：
　⒈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但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者，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提出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487條前段、第235條及第234條分別定有明文。鍱德公司於111年1月14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事由終止勞動契約不合法，業經審認如前，其終止行為雖不生終止契約之效力，然已有為預示拒絕受領汪滄洲提供勞務之意思表示，而汪滄洲在鍱德公司違法解僱前，並無去職之意，而有繼續提供勞務，應認鍱德公司已經受領勞務遲延，仍應給付工資予汪滄洲，又鍱德公司不爭執汪滄洲每月薪資為10萬元（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從而，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給付自111年1月15日起至同年4月15日止之積欠薪資計30萬元（計算式：10萬元×3個月=30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⒉次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平均工資：謂計算事由發生當日前六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勞基法第2條第4款定有明文。再「一個月平均工資」等於勞工退休或資遣前六個月工資總額直接除以六(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3年4月9日(83)台勞動二字第25564號函參照）。查汪滄洲終止前6個月（終止日不計）即110年10月15日至111年4月14日之工資總額為59萬8280元【計算式：46,667元(100,000×14/30)＋100,000元＋100,000元＋100,000元＋100,000元＋100,000元＋51,613元(100,000元×16/31)=598,280元】。平均工資應為9萬9713元(計算式：598,280元÷6=99,713元）。自汪滄洲100年1月起開始任職至111年4月15日終止勞動契約，則其資遣年資為11年3個月又14天，新制資遣基數為（5+464/720）【新制資遣基數計算公式：([11年+(3月+14日÷30)÷12]÷2）】，則汪滄洲得請求鍱德公司給付之資遣費為56萬2824元【（計算式：99,713×(5+464/720)=562,824，資遣費基數，元以下四捨五入）】，且鍱德公司不爭執此數額（見本院卷一第311頁）。故汪滄洲依法請求鍱德公司給付資遣費56萬2824元，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應屬無據。
　⒊按雇主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者，以雇主依勞基法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而未依同法第16條第1項各款所規定期間前預告者為限，此觀同法第16條第3項之規定自明。而在同法第14條第1項所規定，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之情形下，同條第4項僅規定勞工得準用同法第17規定，請求雇主給予資遣費，而未規定得準用同法第16條規定，請求雇主給予預告期間工資，足認勞基法第14條第1項所規定，在勞工不經預告主動終止勞動契約之情形下，勞工不得請求雇主給予預告期間工資。查本件勞動契約係由汪滄洲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予以終止，業如前述，故汪滄洲請求預告工資10萬元，尚屬無據，不應准許。　
　㈤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部分：
　　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勞基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是勞工依勞基法第14條規定離職時，雇主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查汪滄洲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業經認定如前，則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開立非自願離職書，自應准許。　　
  ㈥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給付附表二編號1至5業務開發費用部分：
　⒈汪滄洲主張依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其任職期間負責與外國客戶接洽，成交後會依照實際業績給予一定比例之業務開發費用，由鍱德公司業務助理每半年計算後製作表格，並寄發電子郵件通知，其再依據該表格向鍱德公司請領，惟鍱德公司就109年1至6月之業務開發費用僅給付美金4038元，尚有積欠附表二編號1至5所示之美金5萬2922.75元等語，並提出經賴明德簽核同意之109年8月10日請款單2紙、汪滄洲與賴明德之LINE對話截圖及109年KS-DARWIN開發費用(USD)1-6月表格、110年KS-DARWIN開發費用(USD)1-6月表格、110年KS-DARWIN開發費用(USD)7-12月表格為證（見原審卷一第47至61頁、卷二第49頁）。則為鍱德公司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⒉觀諸汪滄洲所提出於109年8月10日申請之請款單兩張，其上申請事由記載「富士康公司業務開發費用2020/1-6月）」、「廈門達運業務開發費用（2020/1-6月）」（見原審卷一第47頁），均經董事長賴明德簽核同意，足證鍱德公司業已同意給付此部分業務開發費用。雖鍱德公司辯稱：董事長賴明德簽名不代表同意給付該等費用云云。然賴明德如認有不應給付或拒絕給付該筆費用，或認汪滄洲有再就費用詳加說明之必要，亦得要求汪滄洲說明，然其逕以簽名核准而未為保留，故鍱德公司此部分所辯，核與常情不符，不足採信。
　⒊鍱德公司又以：鍱德公司對於幫助取得業務之人會支付業務開發費用即佣金，並因信任汪滄洲而依其申請後如數撥款，惟汪滄洲卻提供洪于琇之系爭帳戶，致鍱德公司前將本應給付給客戶或應取得開發費用之人之開發費用匯入系爭帳戶，且汪滄洲至今未提供將款項給付第三人之證據云云。然上開附表二編號2該張請款單上所記載之受款人為汪滄洲（見原審卷一第47頁），倘該等業務開發費用應給付給客戶，而不得由汪滄洲或其指定之帳戶領取，賴明德何以於該張請款單上仍予以簽核准許，可認鍱德公司此部分所辯，亦不可採。
  ⒋另汪滄洲所提出109年7月至110年12月如附表二編號3至5所示業務開發費用表格明細（見原審卷二第49頁、卷一第53頁至55頁），均為鍱德公司助理製作後以電子郵件寄送給汪滄洲，業據汪滄洲提出「專案開發部門2010H1開發費用計算」電子郵件等為憑（見原審卷一第371至383頁），並經原審勘驗汪滄洲筆記型電腦中上開電子郵件信箱（見原審卷一第104至105頁），且經汪滄洲將筆記型電腦存放之電子郵件交由公證人操作予以公證，亦有公證書及電腦畫面截圖可證（見本院卷一第123至195頁），堪以信採。且上開部分電子郵件併以副本寄送給賴明德（見原審卷一第371至375頁），然亦未見賴明德收受後曾表示不應給付該等費用，或表格上數額有計算錯誤之情事，堪認鍱德公司之員工係依鍱德公司本有給付汪滄洲業務開發費用之慣例，據以製作該等業務開發費用之表格，故汪滄洲主張其得依據上開鍱德公司提供之業務開發費用表格請求鍱德公司給付附表二所示美金5萬2922.75元之業務開發費用，實為可採。
　㈦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給付附表三編號1至3業務開發費用部分：
　　汪滄洲主張鍱德公司尚積欠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人民幣8萬3506元之業務開發費用等語，並提出經三星/燦宇光電(揚昕.瑞登.鑫葉)110年第4季開發費用統計費用(應付人民幣2萬3574.75元)、 夏普公司(博康,毅昌,煜明,仙馬…等)110年7至9月業務開發費用統計表(應付人民幣13,443.75元)、110年10至12月業務開發費用統計表為據（見原審卷一第57至61頁）。然上開統計表經鍱德公司否認形式真正，並表示此為汪滄洲自行製作之表格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53頁），汪滄洲復未能提出原本供核對，故無從憑此認定汪滄洲得請求此部分業務開發費用之事實。
　㈧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給付附表三編號4房屋租金部分：
　  汪滄洲主張其因需長駐大陸而有租屋之需求，多年來都是向鍱德公司請款，租金由鍱德公司支付，伊與莊士賢於110年5月30日簽訂租約，租期自110年7月1日至111年6月30日止，租金每月人民幣4500元，每次需支付半年人民幣2萬7000元幣，然鍱德公司僅支付到110年6月30日，致其已代墊1年房屋租金人民幣5萬4000元等語，並提出租約為參（見原審卷一第63至66頁）。鍱德公司雖以：汪滄洲應提出經海基會公證、認證之租賃文件與付款紀錄，以證明其確實有於大陸租屋等語。惟觀諸汪滄洲所提出，其於110年5月3日就110年1月1日至同年6月30日租金請款之請款單及商業發票（見原審卷一第67至69頁），其上所載每月租金與出租人均與上開租約均相同，且汪滄洲既在中國大陸為鍱德公司服勞務，依常情應確有租屋之必要，則110年5月3日之請款單業經賴明德於同年月20日簽核同意。故汪滄洲主張按鍱德公司請款流程，從未規定租金請款之文件須要經過海基會公證乙節，堪以信採。故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給付此部分租金，應屬有據。鍱德公司臨訟以前情即謂文件須經海基會公證云云，難認可取。　
　㈨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給付附表三編號5代墊零用金部分：
　⒈汪滄洲主張鍱德公司應支應大陸員工雜支及業務開發費用，卻自110年8月起不撥補零用金，致其代墊零用金人民幣3萬4316.25元等語，提出其與訴外人陳艷梅間110年11、12月通訊軟體LINE對話截圖、與賴明德間110年8月通訊軟體LINE對話截圖、110年1至12月份現金收支表(總費用)即零用金統計表明細、夏普公司(博康、毅昌、煜明、川佳、華格等)110年4至6月業務開發費用統計表、三星/燦宇光電(揚昕、瑞登、鑫葉等)110年第3季開發費用統計費用、111年1月份現金收支表(總費用)即零用金統計表明細、110年12月29日支付零用金予大陸員工陳草之通訊軟體微信對話紀錄為證（見原審卷一第71至105頁、卷二第47頁）。鍱德公司則以：汪滄洲有於110年11月向鍱德公司申請零用金，惟大陸分公司員工曾私底下抱怨電腦故障問題，造成員工無法工作、生產效率低落，然汪滄洲早於同年9月底時，業以發票申請電腦維修費用，照理應已維修完畢，不至仍有電腦故障問題，顯見汪滄洲未實際支出而以不實發票虛報獲利；且汪滄洲應提出其有實際支出數額之證明向鍱德公司申請，經核准後，鍱德公司再將申請金額折合成等值新臺幣後直接發給汪滄洲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7至28頁、本院卷一第259、295頁）。
　⒉經查：
　⑴汪滄洲雖提出零用金統計明細表、汪滄洲以微信支付給大陸員工「陳草」零用金對話截圖為證（見原審卷一第79至101頁、卷二第47頁），並陳稱係鍱德公司大陸地區分公司助理所製作云云（見原審卷二第116頁），此零用金統計明細表之形式真正，鍱德公司固不爭執（見原審卷二第107頁），惟查，該等明細表並未檢附相關單據，亦未經層層簽核，其內容是否屬實，已難遽採。再前揭對話截圖之通話對象為「陳草」，且至多僅得證明汪滄洲曾以通訊軟體微信給付自稱為「零用金」名義之人民幣1000元予他人，是否確實為鍱德公司業務所支出，則無法證明，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此部分主張尚不足採。
　⑵汪滄洲另提出其與訴外人「陳艷梅」於110年11月29日、30日、同年12月24日對話紀錄略以：「（汪滄洲：）零用金還沒申請下來？（陳艷梅：）副總，是的，我再問問。（陳艷梅：）汪副總您好，特助回復：公司目前尚未審核通過，請了解。」、「（汪滄洲：）妳問下公司！零用金到底要不要給！現在昆山的電腦也故障！要報修，沒有錢！（陳艷梅：）汪副總您好，好的，我再問下。」、「（汪滄洲：）妳跟公司講！現在昆山電腦壞了！沒辦法出貨！也沒錢買電腦；（陳艷梅：）副總，好的，我向特助反饋下。」（見原審卷一第71至75頁），此對話紀錄至多證明汪滄洲曾向鍱德公司大陸地區員工表示零用金不足，並以維修電腦為由要求該員工向鍱德公司請款，未見汪滄洲有何代墊款項之事實。另汪滄洲雖提出其向賴明德表示零用金為負數之對話（見原審卷一第77頁），惟此僅為汪滄洲個人之陳述，尚難據為有利汪滄洲之認定。又汪滄洲既無法證明有為鍱德公司墊付相關款項而受有損害及鍱德公司受有利益，其上訴後追加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此部分零用金之不當得利云云，亦無可採　
　㈩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給付附表一編號4在職期間公務支出、編號5非法解僱前各項花費部分：
　⒈汪滄洲主張其在職期間因公務支出，於110年申請39萬0281元，鍱德公司扣除諸多項目僅支付20萬4711元，尚欠18萬5570元等語，提出109年請款明細、110年業務工作月報銷費用、鍱德公司助理回覆扣除款項之LINE對話截圖及表格（見原審卷一第109至115頁、第445頁）。鍱德公司則以：汪滄洲大多於大陸地區處理相關事務，長時間未在台灣地區使用汽車作為交通方式，惟其申請數次汽車保養及換輪胎之費用，顯不合理，且汽車保險費係屬汪滄洲之個人汽車，並非鍱德公司所有之汽車，不屬於鍱德公司之帳務。又系爭報支辦法所列可報銷請款費用為交通費、郵電費、交際費等，汪滄洲請求汽車保險、汽車保養相關費用，不應准許，故扣除汽車保險、汽車保養、換輪胎之費用共計18萬5570元，僅准許20萬4711元等語，並提出系爭報支辦法及汪滄洲之請款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76至80頁、第85至152頁）。
　⒉然汪滄洲主張其於109年就相同項目即汽車保險、汽車保養、換輪胎等費用之請款，鍱德公司均已准許，並提出109年請款明細為參（見原審卷一第109頁），並聲請鍱德公司提出汪滄洲於109年向鍱德公司請款之明細、項目及當時所提供之單據（見本院卷一第32、38、41頁）。且鍱德公司僅稱：109年當時汪滄洲申請的單據及資料時間已久找不到，所以也沒有要提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64頁），則依勞動事件法第36條第4項「文書資料之持有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法院之命提出者，法院得認依該證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之規範意旨，應認汪滄洲109年間以汽車保險、汽車保養、換輪胎之費用所為之請款均經鍱德公司同意後發給，兩造間就此部分費用由鍱德公司支付已達成合意，汪滄洲自得依兩造間勞動契約之約定，就該等費用請求鍱德公司給付。故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給付附表一編號4之費用，應予准許。　
　⒊汪滄洲主張其遭鍱德公司非法解僱前尚有支出油資、停車費、電信費、車資、車輛保養、ETC等共計1萬9742元，鍱德公司亦應給付等語，並提出111年1月請款之發票、停車費、電信費等發票為參（見原審卷一第117至127頁）。鍱德公司則以：依系爭報支辦法所列可報銷請款費用為交通費、郵電費、交際費，故此部分共計8617元同意汪滄洲之請款等語（見本院卷二第72頁）。至鍱德公司雖以汽車保養1萬1125元之費用，非系爭報支辦法可得請求之項目，並提出上開辦法為據（見本院卷二第76至80頁）；然兩造間確有因汪滄洲以私有車輛跑業務而同意汪滄洲就此部分車輛保養費予以請款之合意，業如上述，故汪滄洲請求此部分1萬9742元，亦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兩造間係成立僱傭契約，鍱德公司終止並非合法，惟兩造間僱傭關係業經汪滄洲合法終止，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開立非自願離職明書；給付附表一中未付薪資30萬元、資遣費56萬2824元、公務支出18萬5570元、油資等各項花費1萬9742元，計106萬8136元；附表二編號1至5業務開發費用美金5萬2922.75元；附表三編號4之大陸地區房屋租金人民幣5萬400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4月16日（送達證書見原審卷一第14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請求，不應准許。原判決就上開應准許部分，除所判准部分外，其餘所為汪滄洲敗訴判決，尚有未洽，汪滄洲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上開原審所判命應准許部分暨其假執行宣告，及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分別為鍱德公司及汪滄洲敗訴之諭知，並駁回汪滄洲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無不合，鍱德公司之上訴及汪滄洲之其餘上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另汪滄洲於本院就附表三編號5部分另追加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對鍱德公司為同一之請求，亦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判決主文第二項所命給付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為准、免假執行宣告，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汪滄洲之上訴及追加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鍱德公司之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戴嘉慧
                              法  官  林佑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汪滄洲不得上訴。
鍱德公司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蕭毓婷


附表一：（幣別/新臺幣，元）
		編號

		項目

		汪滄洲請求金額

		書證所在卷頁

		汪滄洲主張之請求權基礎

		原審判
准金額

		本院認定汪滄洲得請鍱德公司給付之金額



		1

		111年1月15日至111年4月15日薪資

		30萬元

		原證1（原審卷一第25至35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30萬元

		30萬元



		2

		30天預告工資

		10萬元

		


		類推適用勞基法第16條第1、3項

		0元

		0元



		3

		資遣費

		56萬4584元

		


		勞基法第14條第4項準用第17條

		56萬2824元

		56萬2824元



		


		1、2、3小計

		96萬4584元

		


		


		86萬2824元

		86萬2824元



		4

		在職期間公務支出:110年申請39萬0281元，鍱德公司僅支付20萬4711元，尚欠18萬5570元

		18萬5570元

		原證19、20（原審卷一第109至115頁）、陳證7（見本院卷二 第85至152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上訴後追加依不當得利請求

		0元

		18萬5570元



		5

		非法解僱前各項花費

		1萬9742元

		原證21（原審卷一第117至127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追加依不當得利請求（見本院卷一第201頁）

		0元

		1萬9742元



		


		4、5小計

		20萬5312元

		


		


		0元　

		20萬5312元



		


		1至5合計

		116萬9896元

		


		


		86萬2824元

		106萬8136元



		


		


		


		


		


		


		應再給付20萬5312元（計算式：106萬8136元-86萬2824元＝20萬5312元）









附表二：（美金，元）
		編號

		期間

		項目

		汪滄洲請求金額

		書證所在卷頁

		汪滄洲主張
請求權基礎

		原審判准金額

		本院認定汪滄洲得請鍱德公司給付之金額



		1

		109年1至6月

		富士康業務開發費用(2020/1-6月)

		324.12元

		原證5（原審卷一第47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0元

		324.12元



		2

		109年1至6月

		廈門達運業務開發費用(2020/1-6月)

		1萬5990.63元

		原證5（原審卷一第47頁）
原證6（原審卷一第49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0元

		1萬5990.63元



		3

		109年7至12月

		109年KS-DARWIN開發費用(USD)

		1萬7345元

		原證7（見原審卷二第49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0元

		1萬7345元



		4

		110年1至6月

		110年KS-DARWIN開發費用(USD)

		1萬3460元

		原證8（原審卷一第53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0元

		1萬3460元



		5

		110年7至12月

		110年KS-DARWIN開發費用(USD)

		9841元

		原證9（原審卷一第55頁 ）

		兩造間勞動契約

		0元

		9841元



		


		


		


		扣除已付4038元

		


		


		


		扣除已付4038元



		合計

		　

		


		5萬2922.75元

		


		


		0元

		5萬2922.75元









附表三：（幣別：人民幣，元）
		編號

		期間

		項目

		汪滄洲請求金額

		書證所在卷頁

		汪滄洲主張
請求權基礎

		原審判准金額

		本院認定汪滄洲得請鍱德公司給付之金額



		1

		110年第4季

		三星/燦宇光電(揚昕.瑞登.鑫葉)開發費用統計表

		2萬3574.75元

		原證10（原審卷一第57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0元

		0元



		2

		110年7至9月

		夏普公司(博康,毅昌,煜明,仙馬…等)業務開發費用統計表

		1萬3443.75元

		原證11（原審卷一第59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0元

		0元



		3

		110年10至12月

		夏普公司(博康,毅昌,煜明,仙馬…等)業務開發費用統計表

		4萬6487.5元

		原證12（原審卷一第61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0元

		0元



		


		　

		1、2、3小計

		8萬3506元

		


		


		0元

		0元



		4

		110年7月1日至111年6月30日

		房屋租金

		5萬4000元

		原證13、14（原審卷一第63至69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追加依不當得利請求（見本院卷一第201頁）

		0元

		5萬4000元



		5

		大陸地區

		代墊零用金

		3萬4316.25元

		原證15、16、17（原審卷一第71至105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追加依不當得利請求（見本院卷一第201頁）

		0元

		0元　



		


		　

		5、6小計

		8萬8316.25元

		


		


		0元

		5萬4000元



		


		　

		1至6合計

		17萬1822.25元

		


		


		0元

		5萬4000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字第35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汪滄洲  

訴訟代理人  徐偉峯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鍱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明德  

訴訟代理人  黃信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

0月27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50號第一審判決各自

提起上訴，並追加訴訟標的，本院於114年4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汪滄洲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

    之聲請與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鍱德股份有限公司應再給付汪滄洲新臺幣20萬5312元、美金

    5萬2922.75元、人民幣5萬4000元，及均自民國111年4月16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汪滄洲其餘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四、鍱德股份有限公司之上訴駁回。

五、第一、二審（含追加部分）訴訟費用，由汪滄洲負擔百分之

    15，餘由鍱德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六、本判決第二項所命給付部分，於汪滄洲依序以新臺幣6萬850

    0元、新臺幣50萬9200元、新臺幣8萬18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

    行；但鍱德股份有限公司如依序以新臺幣20萬5312元、新臺

    幣152萬7615元、新臺幣24萬5430元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

    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上訴人即被上訴人汪滄洲（下稱其姓名）於上訴後就附表一

    編號4、5及附表三編號4、5部分追加依民法第179條規定為

    請求（見本院卷一第201頁），經核汪滄洲所為追加之訴與

    原訴均係本於兩造間勞動契約所生之爭執，基礎事實同一，

    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

    定，應予准許，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汪滄洲主張：伊於民國100年1月起在被上訴人即上訴人鍱德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鍱德公司）擔任副總經理，負責出售塑

    化材料予國外大廠之銷售業務，每月薪資（含各項津貼）為

    新臺幣（下未載幣別者，均同）10萬元。汪滄洲因鍱德公司

    生產工廠位在大陸需常駐大陸，在大陸設有辦公處所並承租

    房屋住宿，於任職期間支出業務開發費用、大陸辦公室費用

    及零用金、房屋租金、公務支出等各種款項，其中業務開發

    費用由鍱德公司業務助理統計後制出報表，再由汪滄洲向鍱

    德公司請款，其餘款項均依規定請款，運作10年均未有爭議

    。嗣鍱德公司自109年起拖欠請款，經汪滄洲向桃園市勞資

    爭議調解處理協會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兩造於111年1月13日

    調解不成立。鍱德公司旋於111年1月14日未經預告，即以汪

    滄洲浮報費用致公司蒙受損失為由，依工作規則第7章第57

    條規定予以解僱，並以電子郵件通知公司相關人員。惟鍱德

    公司非法解僱汪滄洲及自111年1月15日起未給付薪資，汪滄

    洲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

    規定，以起訴狀送達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鍱德公司應給

    付積欠之薪資30萬元、資遣費56萬4584元、預告工資10萬元

    （如附表一編號1至3所示），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另

    依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鍱德公司尚應給付汪滄洲附表二所

    示美金5萬2922.75元、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人民幣8萬3506

    元之業務開發費用。再鍱德公司應支應大陸員工雜支及業務

    開發費用，卻自110年8月起不撥補零用金，且未付大陸房屋

    租金，致汪滄洲代墊如附表三編號4、5所示人民幣3萬4316.

    25元零用金及人民幣5萬4000元之租金。又汪滄洲於110年檢

    附單據向鍱德公司請領有關出差拜訪客戶洽公之交通費、汽

    車維修費、保養費、油資等共39萬0281元，遭扣除諸多項目

    僅給付20萬4711元，尚積欠18萬5570元；且於111年1月14日

    遭鍱德公司非法解僱前，尚支付各項油資、停車費等費用共

    計1萬9742元，鍱德公司自應給付如附表一編號4、5所示共

    計20萬5312元。爰依兩造間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4項

    準用第17條、類推適用勞基法第16條第1、3項、民法第179

    條規定，求為命：⒈鍱德公司應給付汪滄洲116萬9896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鍱德公司應給付汪滄洲美金5萬2922.75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鍱德公司

    應給付汪滄洲人民幣17萬1822.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⒋鍱德公司應開立

    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汪滄洲。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

二、鍱德公司則以：

　㈠汪滄洲任職於鍱德公司時，係擔任副總經理之高階經理人，

    長期派駐海外幫鍱德公司接洽海外業務及管理海外分公司員

    工，擁有相當大的獨立裁量與決策權，可自由決定與何人簽

    訂買賣契約，上下班無需打卡且自行決定是否休假，鍱德公

    司難對其指揮監督，僅要求定期回報委任事務之處理進度，

    足見兩造間不具人格上從屬性。又汪滄洲每月所領報酬顯高

    於一般勞工所得，且其替鍱德公司開發國外大廠客戶，若案

    件談成，鍱德公司會依談成業務金額按一定比例發予業務開

    發費用，足見汪滄洲係為自己利益給付勞務，不具經濟上從

    屬性。再汪滄洲為副總經理，無與其他勞工居於分工合作狀

    態，其給付之勞務皆為裁量與決策，不納入鍱德公司生產組

    織體系。兩造間不具有人格及經濟從屬性，兩造間為委任關

    係，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鍱德公司本得隨時終止委任

    關係，汪滄洲請求資遣費及預告工資均無理由。

　㈡縱認兩造間為勞動契約，緣鍱德公司董事長賴明德（下逕稱

    其名）於110年12月底接獲員工匿名檢舉汪滄洲諸多不法事

    證，因而指示檢查過往幾年汪滄洲提交之請款單，發覺汪滄

    洲浮報給予第三人之佣金。鍱德公司對於幫助取得業務之人

    會支付業務開發費用即佣金，並因信任汪滄洲而依其申請後

    如數撥款，惟汪滄洲卻提供與業務不相關之姪女洪于琇所有

    之台新銀行海佃分行綜合活期儲蓄存款帳戶（下稱系爭帳戶

    ），致鍱德公司前將本應給付給客戶或應取得開發費用之人

    之開發費用匯入後系爭帳戶遭汪滄洲提領；且汪滄洲至今均

    未提供將款項給付第三人之證據。是汪滄洲以系爭帳戶向鍱

    德公司浮報費用並溢領佣金，侵害鍱德公司之財產，符合工

    作規則第57條所列情節重大得以開除之情事。

　㈢汪滄洲提出其自行製作據以請求鍱德公司給付業務開發費用

    之請款單（即附表二編號1、2所示），然尚未經核算，其中

    固有經賴明德簽名，亦僅能表示賴明德收到，並非鍱德公司

    同意支付，且汪滄洲仍應提供得以請領之證據。又汪滄洲請

    求110年7月1日至111年6月30日大陸房屋租金人民幣5萬4000

    元部分，應提出經公證、認證之租賃文件與付款紀錄，以證

    明其確實有租賃，待鍱德公司核准後發給。再汪滄洲雖於11

    0年11月向鍱德公司申請零用金，惟大陸分公司員工曾私底

    下抱怨電腦故障問題，造成員工無法工作、生產效率低落，

    且汪滄洲早於同年9月底時以發票申請電腦維修費用，理應

    維修完畢，其顯有未實際支出而以不實發票虛報獲利；汪滄

    洲亦應提出其有實際支出數額之證明向鍱德公司申請核准後

    ，再由鍱德公司發給。另汪滄洲居多時間均位於大陸地區處

    理相關事務，長時間未在台灣地區使用汽車作為交通方式，

    其申請數次汽車保養及換輪胎之費用，顯不合理，況汽車保

    險費係屬汪滄洲之個人汽車，並非鍱德公司所有之汽車，不

    屬於鍱德公司之帳務；且依鍱德公司106年12月12日業務相

    關費用報支辦法（下稱系爭報支辦法）所列可報銷請款費用

    為交通費、郵電費、交際費等，汪滄洲請求汽車保險、汽車

    保養相關費用，不應准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汪滄洲一部勝、敗訴判決，即判命：㈠鍱德公司應給

    付汪滄洲86萬2824元，及自111年4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鍱德公司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

    書予汪滄洲。另駁回汪滄洲其餘之訴，及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及附條件宣告免為假執行。兩造各自就不利部分提起上訴。

    汪滄洲上訴及答辯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汪滄洲後開第二

    、三、四項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㈡鍱德公司應再給

    付汪滄洲30萬707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鍱德公司應再給付汪滄洲

    美金5萬2922.7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鍱德公司應再給付汪滄洲人

    民幣17萬1822.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㈥鍱德公司之上訴駁回。鍱德公司上訴及答辯聲明：㈠原判

    決不利於鍱德公司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汪滄洲於第

    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㈢汪滄洲之上訴駁回。㈣如

    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105至106頁）

　㈠汪滄洲自100年1月起任職於鍱德公司處，擔任副總經理，因

    需與中國大陸生產工廠接洽，故外派常駐中國大陸，負責出

    售塑化材料予國外大廠之銷售業務，每月報酬（含各項津貼

    ）為10萬元，最後工作為111年1月14日，兩造間未簽訂書面

    勞動契約。

  ㈡鍱德公司於111年1月14日以電子郵件寄送鍱德獎懲字第11101

    001號員工獎懲公告（下稱系爭公告）予鍱德公司公司相關

    人員，「姓名」、「獎懲類別」、「獎懲依據」、「獎懲事

    由」分別為：「汪滄洲」、「解雇」、「工作規則第七章第

    57條」、「該員浮報公司費用，致公司蒙受損失且事證明確

    ，情節重大，依工作規則第七章57條規定，予以解雇」。

  ㈢鍱德公司自111年1月15日，即未再給付每月報酬予汪滄洲。

  ㈣汪滄洲於110年12月27日向桃園市勞資爭議調解處理協會申請

    勞資爭議調解，鍱德公司於111年1月13日以非執行業務不符

    公司規章為由拒絕支付而調解不成立；嗣汪滄洲再於同年月

    22日向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申請與鍱德公司勞資爭議調解，仍

    因鍱德公司以開除汪滄洲不予資遣為由拒絕汪滄洲主張，而

    於同日調解不成立。

五、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間係僱傭關係或委任關係？

　⒈按勞動基準法所規定之勞動契約，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

    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

    酬之契約，就其內涵言，勞工與雇主間之從屬性，通常具有

    ：⑴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

    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⑵親自履行，不得使用

    代理人。⑶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

    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⑷組織上從屬

    性，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

    態等項特徵，初與委任契約之受委任人，以處理一定目的之

    事務，具有獨立之裁量權者迥然不同。又民法上以有償方式

    提供勞務之契約，未必皆屬勞動契約，是應就勞務給付之性

    質，按個案事實客觀探求各該勞務之類型特徵，諸如與人的

    從屬性，有關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

    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以判斷是否為勞動契約。應就個案事

    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其類型特徵，依勞務給付者對於受領

    者之從屬性程度高低判斷之。基於保護勞工之立場，一般就

    勞動契約關係之成立，均從寬認定，只要有部分從屬性，即

    應成立（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30號、81年度台上字第

    347號民事判決意旨同此見解）。

　⒉經查，汪滄洲自100年1月起至111年1月14日止任職於鍱德公

    司，擔任副總經理，因需與中國大陸生產工廠接洽，故外派

    常駐中國大陸，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顯見

    汪滄洲工作場所及上班地點固定，非由其個人自由決定，而

    係由雇主即鍱德公司所決定。鍱德公司雖辯稱：汪滄洲長期

    派駐於海外，職務內容主要係幫助鍱德公司接洽海外業務及

    管理海外分公司員工，擁有相當大的獨立裁量與決策權，賴

    明德難以對汪滄洲指揮監督，亦不會派專人至大陸分公司檢

    查汪滄洲狀況，皆任由汪滄洲自行處理，僅要求汪滄洲定期

    回報委任事務之處理進度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60頁），然

    鍱德公司既自承要求汪滄洲定期回報事務之處理進度，益見

    汪滄洲必須受到雇主之指揮監督業務處理情形，即汪滄洲提

    供勞務之結果須向雇主陳報，確有受到雇主之拘束。至汪滄

    洲雖無庸打卡上下班，依其上開工作內容仍應常駐大陸及接

    洽生產工廠，並無自行決定上班地點及時間之自由，且打卡

    與否僅是雇主管制勞工時間方法之一，並非唯一方法，現代

    公司因工作內容特性及型態而採取彈性化時間管理制度，亦

    非罕見，是不得單以此認定兩造間即非僱傭關係亦難以此而

    認汪滄洲不具人格上之從屬性。

　⒊又汪滄洲擔任副總經理期間，每月報酬固定為10萬元（見兩

    造不爭執事項㈠），且汪滄洲於離職前（除離職當月未滿1個

    月外）之每月薪資亦無異動，再佐以汪滄洲之薪資結構主要

    為每月固定領取「本薪88,200元」、「午餐補助1,800元」

    、「主管津貼10,000元」，有汪滄洲之薪資單可稽（見原審

    卷一第25至35頁、第197至207頁），則汪滄洲之薪資顯與委

    任報酬有間，由此可見，汪滄洲不負擔鍱德公司經營之盈虧

    ，只須其確實為鍱德公司提供勞務後，鍱德公司即有給付報

    酬之義務，則汪滄洲既非為自己之營業而勞動，亦無需自行

    負擔業務風險，堪認汪滄洲係向鍱德公司提供勞務獲取報酬

    ，是兩造間確具有經濟上之從屬性。　

　⒋汪滄洲係負責並擔任鍱德公司位於中國大陸分公司之銷售業

    務副總經理，而依兩造提出鍱德公司之業務開發費用請款單

    可知（見原審卷一第47、171、177、183、189頁），汪滄洲

    申請業務開發費用，需經「申請人」申請，後經「部門主管

    」、「總經理」、「董事長」逐級簽核，亦有「財務主管/

    出納經辦」核章欄位，且前揭請款單下方有記載「註：簽核

    程序請依照鍱德權責劃分表辦理」，則依此組織架構，汪滄

    洲需與上司、下屬協力完成工作，可見汪滄洲已被納入鍱德

    公司之管理組織與經濟結構體系內且居於分工合作狀態，自

    有組織上之從屬性。則汪滄洲在鍱德公司工作內容，具有極

    高之人格從屬、經濟從屬及組織從屬性之勞動契約性質，而

    非僅具一般委任契約之內涵。汪滄洲主張兩造間為勞動契約

    關係，自屬有據。

　⒌鍱德公司復辯稱因汪滄洲替鍱德公司開發國外大廠客戶，若

    案件談成，鍱德公司會依談成業務金額按一定比例發予業務

    開發費用即所謂佣金，有時佣金數額甚高於汪滄洲每月所領

    10萬元報酬，足見汪滄洲係為自己利益給付勞務，不具經濟

    上從屬性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60頁），然鍱德公司並不否

    認前開所指之佣金亦會支付給對於有幫助到鍱德公司取得業

    務之第三人公司（見原審卷一第163頁），顯見發放業務開

    發費用即佣金，適用於所有對於鍱德公司取得業務之相關協

    助者，並非僅限汪滄洲所能領取，其目的應係為激勵汪滄洲

    或其餘相關人員能努力開發更多業務，增加鍱德公司收益，

    核屬勞務之對價，自不得以此認定不具經濟上從屬性，是鍱

    德公司抗辯，尚不足採。

　⒍鍱德公司另以：依鍱德公司工作規則第32條、第53條規定，

    鍱德公司禁止勞工兼職，惟汪滄洲於106年起同時擔任購享

    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購享公司）之董事與經理人，與一

    般高階經理人常會兼任數個上市、櫃公司董事或經理人之情

    形相同，可見兩造間非僱傭關係等語，並提出工作規則及購

    享公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為證（見本院卷一第92頁、第99至

    100頁）。查鍱德公司工作規則第53條、第32條固規定：「

    員工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查證確鑿或有具體事證情節重大

    者，得予記大過：…3、藉故請事假、病假、公假往他處工作

    或未經許可在外兼職，致影響勞動契約之履行者。」、「員

    工非經本公司同意，不得在本公司以外從事同類之業務，以

    致影響勞動契約之履行」（見原審卷一第215、221頁），然

    汪滄洲主張其僅是單純的投資人，僅掛名購享公司董事，未

    領取薪資報酬也未申報勞健保等語，並有其所得資料及勞保

    資料可參（另置限閱卷），自無違上開競業禁止之規定，況

    鍱德公司是否自始要求打卡、禁止兼職等，尚非從屬性之必

    要條件，自不能執此逕認非勞動關係。

　⒎綜上，汪滄洲自100年1月起受僱於鍱德公司，並擔任副總經

    理，與鍱德公司約定每月薪資為10萬元，汪滄洲所提供之勞

    務及所獲取之報酬，且鍱德公司於汪滄洲任職期間均為其投

    保勞健保、提繳勞退金，已如前述，是兩造間確實具有人格

    上、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應係僱傭關係，故鍱德公司

    抗辯兩造為委任關係云云，尚難憑採。

　㈡鍱德公司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

    約，為不合法：

　⒈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

    情節重大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縱上訴人違反勞動

    契約，仍須符合情節重大要件，被上訴人始得終止契約。所

    稱情節重大係不確定法律概念，解釋上應以勞工違反勞動契

    約之具體事項，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

    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為斷。倘仍有其他懲戒方法可施，尚未

    至最後、無法迴避、不得已之手段，自不得任由雇主懲戒勞

    工達解僱之程度。故勞工之違規行為態樣、初次或累次、故

    意或過失違規、對僱主及所營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勞雇

    間關係之緊密程度、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均為是否達到

    懲戒性解僱之衡量因素（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913號

    判決意旨參照）。

　⒉鍱德公司辯稱於110年12月底接獲員工匿名檢舉汪滄洲有浮報

    給予第三人佣金情事，調查發現鍱德公司於106年給付佣金

    對象為富士康公司，然卻匯入洪于琇之系爭帳戶，鍱德公司

    原以為洪于琇係富士康公司指定之人，逕將佣金款項匯入其

    帳戶，經查證後發現洪于琇為汪滄洲之姪女，且其居住臺南

    亦非富士康公司員工，顯見汪滄洲將洪于琇之系爭帳戶當作

    收取佣金之人頭帳戶，收取本應給付予富士康公司之佣金，

    汪滄洲要求鍱德公司匯款至洪于琇帳戶有2種可能：其一為

    鍱德公司自始無庸給付佣金予富士康公司，汪滄洲假借給付

    佣金名義，浮報不存在之支出名目以中飽私囊；其二為實際

    應給付予富士康公司之金額少於汪滄洲申報之款項，即汪滄

    洲以少報多，將可直接匯入富士康公司之佣金，透過洪于琇

    之系爭帳戶從中謀取差額利益，此舉侵害鍱德公司財產，構

    成刑法背信、業務侵占等罪嫌；且汪滄洲亦有要求中國大陸

    分公司員工「找發票」核銷浮報款項云云（見原審卷一第16

    3至164頁、第250至252頁），並提出鍱德公司分別於105年

    、106年Q1-Q4、107年1-6月之富士康業務開發費用款項匯入

    洪于琇之系爭帳戶之鍱德公司轉帳傳票、請款單、上海商業

    儲蓄銀行匯出匯款申請書（回條聯）、洪于琇臉書頁面截圖

    、汪滄洲與中國大陸分公司員工「木藍風」、「陳草」之通

    訊軟體WeChat對話紀錄截圖等件為證（見原審卷一第169至1

    91頁、第255頁、第257至292頁）。

　⒊經查：

　⑴觀諸兩造不爭執且由雙方提出富士康業務開發費用之請款單

    （見原審卷一第47、171、177、183、189頁），自106年2月

    起，汪滄洲申請業務開發費用之作業流程係由申請人提出請

    款單申請，再經部門主管、總經理、董事長逐級簽核後，最

    終匯款至受款者即洪于琇之系爭帳戶，此部分堪可採信。且

    鍱德公司相關款項支出、匯款及審核等程序，須經鍱德公司

    所屬相關前揭業務承辦人員層層審核，豈有可能因信賴汪滄

    洲之原因，逐一無視應審核其提供之受款人名稱、帳戶號碼

    等相關資訊是否屬實，以釐清是否可能會遭冒領款項或匯錯

    帳戶等情事，況鍱德公司亦自承洪于琇之系爭帳戶為開設於

    臺南市之台新銀行海佃分行，已如前述，且鍱德公司已多次

    匯款至上開帳戶（見原審卷一第173、179、185、191頁），

    顯見鍱德公司對於富士康業務開發費用是否需匯入開設於中

    國大陸之銀行帳戶，應可確實掌握與查核。則鍱德公司近4

    年來未曾發現其所辯稱汪滄洲有浮報業務開發費用情事，反

    以係因信賴汪滄洲之卸詞，忽略此應為鍱德公司內部控制、

    財務稽核之義務行為，顯與常情有違。再者，相關業務開發

    費用申請及零用金報支核銷，本係鍱德公司為維護公司財務

    健全所為之帳務管理作為，是鍱德公司以向來對汪滄洲相當

    信賴，故不會特別查證、核對云云為抗辯，難認可採。

　⑵依鍱德公司工作規則第七章解僱、資遣、離職及退休章節之

    第57條第2項規定：「勞工有以下情事之一者，視為情節重

    大：…⒌侵佔公有財物有事證者…」（見原審卷一第223頁），

    經查，鍱德公司自承對於夏普公司佣金事宜，仍在進行調查

    程序，相關事證會再補陳，且還有很多佣金案在調查中，亦

    尚未調查富士康有無收到相關佣金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52

    、306、455頁），足見鍱德公司迄今尚未掌握汪滄洲有侵占

    、浮報費用之事證，顯與鍱德公司工作規則第57條第2項規

    定內容及要件有間，是鍱德公司既未能舉證證明汪滄洲確有

    浮報不存在之支出名目，或以少報多給付予富士康公司之佣

    金，並侵害鍱德公司之財產，僅以臆測方式認定汪滄洲有違

    反鍱德公司工作規則第57條第2項規定，難認有據。

　⒋綜上，鍱德公司所提出之各項證據，均不足認汪滄洲有利用

    系爭帳戶為人頭帳戶，並浮報業務開發費用等情事，是鍱德

    公司以汪滄洲有上開情事，認違反鍱德公司工作規則第七章

    第57條事證明確且情節重大，即不可採。是鍱德公司依勞基

    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於111年1月14日發布系爭公告，

    對汪滄洲終止勞動契約，於法即屬未合，自不生終止之效力

    。　

　㈢汪滄洲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終止兩造間勞動契

    約，是否有理？

　  按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或對於按件計酬之勞工

    不供給充分之工作者；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

    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

    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鍱德公司於1

    11年1月14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解僱汪滄洲並

    不合法，業經認定如前，當屬違反勞工法令致有損汪滄洲權

    益之虞；另鍱德公司解僱並不合法，兩造間勞動契約繼續存

    在，鍱德公司自111年1月15日起即未再給付每月薪資予汪滄

    洲（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㈢），顯未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

    ，汪滄洲自得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而汪滄洲於111年5月

    9日原審準備程序中表明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

    第6款規定，以民事起訴狀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見原審卷

    一第152頁），而鍱德公司係於111年4月15日收受上開民事

    起訴狀繕本，有送達證書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45頁），應

    認兩造間勞動契約於111年4月15日經汪滄洲依勞基法第14條

    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合法終止。　

　㈣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給付附表一編號1至3之薪資、資遣費、

    預告工資部分：

　⒈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

    請求報酬；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

    。但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者

    ，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提

    出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487條前段、第235條及第234

    條分別定有明文。鍱德公司於111年1月14日依勞基法第12條

    第1項第4款事由終止勞動契約不合法，業經審認如前，其終

    止行為雖不生終止契約之效力，然已有為預示拒絕受領汪滄

    洲提供勞務之意思表示，而汪滄洲在鍱德公司違法解僱前，

    並無去職之意，而有繼續提供勞務，應認鍱德公司已經受領

    勞務遲延，仍應給付工資予汪滄洲，又鍱德公司不爭執汪滄

    洲每月薪資為10萬元（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從而，汪滄

    洲請求鍱德公司給付自111年1月15日起至同年4月15日止之

    積欠薪資計30萬元（計算式：10萬元×3個月=30萬元），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

　⒉次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

    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

    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

    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

    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

    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

    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平均工資：謂計算

    事由發生當日前六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

    所得之金額」，勞基法第2條第4款定有明文。再「一個月平

    均工資」等於勞工退休或資遣前六個月工資總額直接除以六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3年4月9日(83)台勞動二字第25564號函

    參照）。查汪滄洲終止前6個月（終止日不計）即110年10月

    15日至111年4月14日之工資總額為59萬8280元【計算式：46

    ,667元(100,000×14/30)＋100,000元＋100,000元＋100,000元＋

    100,000元＋100,000元＋51,613元(100,000元×16/31)=598,28

    0元】。平均工資應為9萬9713元(計算式：598,280元÷6=99,

    713元）。自汪滄洲100年1月起開始任職至111年4月15日終

    止勞動契約，則其資遣年資為11年3個月又14天，新制資遣

    基數為（5+464/720）【新制資遣基數計算公式：([11年+(3

    月+14日÷30)÷12]÷2）】，則汪滄洲得請求鍱德公司給付之

    資遣費為56萬2824元【（計算式：99,713×(5+464/720)=562

    ,824，資遣費基數，元以下四捨五入）】，且鍱德公司不爭

    執此數額（見本院卷一第311頁）。故汪滄洲依法請求鍱德

    公司給付資遣費56萬2824元，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

    應屬無據。

　⒊按雇主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者，以雇主依勞基法第11條或

    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而未依同法第16條第1項各

    款所規定期間前預告者為限，此觀同法第16條第3項之規定

    自明。而在同法第14條第1項所規定，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

    勞動契約之情形下，同條第4項僅規定勞工得準用同法第17

    規定，請求雇主給予資遣費，而未規定得準用同法第16條規

    定，請求雇主給予預告期間工資，足認勞基法第14條第1項

    所規定，在勞工不經預告主動終止勞動契約之情形下，勞工

    不得請求雇主給予預告期間工資。查本件勞動契約係由汪滄

    洲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予以終止，業如

    前述，故汪滄洲請求預告工資10萬元，尚屬無據，不應准許

    。　

　㈤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部分：

　　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

    代理人不得拒絕；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

    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

    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

    職，勞基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是勞工依勞基法第14條規定離職時，雇主應開立非自願離

    職證明書。查汪滄洲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

    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業經認定如前，則汪滄洲請求鍱德

    公司開立非自願離職書，自應准許。　　

  ㈥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給付附表二編號1至5業務開發費用部分

    ：

　⒈汪滄洲主張依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其任職期間負責與外國

    客戶接洽，成交後會依照實際業績給予一定比例之業務開發

    費用，由鍱德公司業務助理每半年計算後製作表格，並寄發

    電子郵件通知，其再依據該表格向鍱德公司請領，惟鍱德公

    司就109年1至6月之業務開發費用僅給付美金4038元，尚有

    積欠附表二編號1至5所示之美金5萬2922.75元等語，並提出

    經賴明德簽核同意之109年8月10日請款單2紙、汪滄洲與賴

    明德之LINE對話截圖及109年KS-DARWIN開發費用(USD)1-6月

    表格、110年KS-DARWIN開發費用(USD)1-6月表格、110年KS-

    DARWIN開發費用(USD)7-12月表格為證（見原審卷一第47至6

    1頁、卷二第49頁）。則為鍱德公司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

　⒉觀諸汪滄洲所提出於109年8月10日申請之請款單兩張，其上

    申請事由記載「富士康公司業務開發費用2020/1-6月）」、

    「廈門達運業務開發費用（2020/1-6月）」（見原審卷一第

    47頁），均經董事長賴明德簽核同意，足證鍱德公司業已同

    意給付此部分業務開發費用。雖鍱德公司辯稱：董事長賴明

    德簽名不代表同意給付該等費用云云。然賴明德如認有不應

    給付或拒絕給付該筆費用，或認汪滄洲有再就費用詳加說明

    之必要，亦得要求汪滄洲說明，然其逕以簽名核准而未為保

    留，故鍱德公司此部分所辯，核與常情不符，不足採信。

　⒊鍱德公司又以：鍱德公司對於幫助取得業務之人會支付業務

    開發費用即佣金，並因信任汪滄洲而依其申請後如數撥款，

    惟汪滄洲卻提供洪于琇之系爭帳戶，致鍱德公司前將本應給

    付給客戶或應取得開發費用之人之開發費用匯入系爭帳戶，

    且汪滄洲至今未提供將款項給付第三人之證據云云。然上開

    附表二編號2該張請款單上所記載之受款人為汪滄洲（見原

    審卷一第47頁），倘該等業務開發費用應給付給客戶，而不

    得由汪滄洲或其指定之帳戶領取，賴明德何以於該張請款單

    上仍予以簽核准許，可認鍱德公司此部分所辯，亦不可採。

  ⒋另汪滄洲所提出109年7月至110年12月如附表二編號3至5所示

    業務開發費用表格明細（見原審卷二第49頁、卷一第53頁至

    55頁），均為鍱德公司助理製作後以電子郵件寄送給汪滄洲

    ，業據汪滄洲提出「專案開發部門2010H1開發費用計算」電

    子郵件等為憑（見原審卷一第371至383頁），並經原審勘驗

    汪滄洲筆記型電腦中上開電子郵件信箱（見原審卷一第104

    至105頁），且經汪滄洲將筆記型電腦存放之電子郵件交由

    公證人操作予以公證，亦有公證書及電腦畫面截圖可證（見

    本院卷一第123至195頁），堪以信採。且上開部分電子郵件

    併以副本寄送給賴明德（見原審卷一第371至375頁），然亦

    未見賴明德收受後曾表示不應給付該等費用，或表格上數額

    有計算錯誤之情事，堪認鍱德公司之員工係依鍱德公司本有

    給付汪滄洲業務開發費用之慣例，據以製作該等業務開發費

    用之表格，故汪滄洲主張其得依據上開鍱德公司提供之業務

    開發費用表格請求鍱德公司給付附表二所示美金5萬2922.75

    元之業務開發費用，實為可採。

　㈦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給付附表三編號1至3業務開發費用部分

    ：

　　汪滄洲主張鍱德公司尚積欠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人民幣8萬3

    506元之業務開發費用等語，並提出經三星/燦宇光電(揚昕.

    瑞登.鑫葉)110年第4季開發費用統計費用(應付人民幣2萬35

    74.75元)、 夏普公司(博康,毅昌,煜明,仙馬…等)110年7至9

    月業務開發費用統計表(應付人民幣13,443.75元)、110年10

    至12月業務開發費用統計表為據（見原審卷一第57至61頁）

    。然上開統計表經鍱德公司否認形式真正，並表示此為汪滄

    洲自行製作之表格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53頁），汪滄洲復

    未能提出原本供核對，故無從憑此認定汪滄洲得請求此部分

    業務開發費用之事實。

　㈧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給付附表三編號4房屋租金部分：

　  汪滄洲主張其因需長駐大陸而有租屋之需求，多年來都是向

    鍱德公司請款，租金由鍱德公司支付，伊與莊士賢於110年5

    月30日簽訂租約，租期自110年7月1日至111年6月30日止，

    租金每月人民幣4500元，每次需支付半年人民幣2萬7000元

    幣，然鍱德公司僅支付到110年6月30日，致其已代墊1年房

    屋租金人民幣5萬4000元等語，並提出租約為參（見原審卷

    一第63至66頁）。鍱德公司雖以：汪滄洲應提出經海基會公

    證、認證之租賃文件與付款紀錄，以證明其確實有於大陸租

    屋等語。惟觀諸汪滄洲所提出，其於110年5月3日就110年1

    月1日至同年6月30日租金請款之請款單及商業發票（見原審

    卷一第67至69頁），其上所載每月租金與出租人均與上開租

    約均相同，且汪滄洲既在中國大陸為鍱德公司服勞務，依常

    情應確有租屋之必要，則110年5月3日之請款單業經賴明德

    於同年月20日簽核同意。故汪滄洲主張按鍱德公司請款流程

    ，從未規定租金請款之文件須要經過海基會公證乙節，堪以

    信採。故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給付此部分租金，應屬有據。

    鍱德公司臨訟以前情即謂文件須經海基會公證云云，難認可

    取。　

　㈨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給付附表三編號5代墊零用金部分：

　⒈汪滄洲主張鍱德公司應支應大陸員工雜支及業務開發費用，

    卻自110年8月起不撥補零用金，致其代墊零用金人民幣3萬4

    316.25元等語，提出其與訴外人陳艷梅間110年11、12月通

    訊軟體LINE對話截圖、與賴明德間110年8月通訊軟體LINE對

    話截圖、110年1至12月份現金收支表(總費用)即零用金統計

    表明細、夏普公司(博康、毅昌、煜明、川佳、華格等)110

    年4至6月業務開發費用統計表、三星/燦宇光電(揚昕、瑞登

    、鑫葉等)110年第3季開發費用統計費用、111年1月份現金

    收支表(總費用)即零用金統計表明細、110年12月29日支付

    零用金予大陸員工陳草之通訊軟體微信對話紀錄為證（見原

    審卷一第71至105頁、卷二第47頁）。鍱德公司則以：汪滄

    洲有於110年11月向鍱德公司申請零用金，惟大陸分公司員

    工曾私底下抱怨電腦故障問題，造成員工無法工作、生產效

    率低落，然汪滄洲早於同年9月底時，業以發票申請電腦維

    修費用，照理應已維修完畢，不至仍有電腦故障問題，顯見

    汪滄洲未實際支出而以不實發票虛報獲利；且汪滄洲應提出

    其有實際支出數額之證明向鍱德公司申請，經核准後，鍱德

    公司再將申請金額折合成等值新臺幣後直接發給汪滄洲等語

    （見原審卷二第27至28頁、本院卷一第259、295頁）。

　⒉經查：

　⑴汪滄洲雖提出零用金統計明細表、汪滄洲以微信支付給大陸

    員工「陳草」零用金對話截圖為證（見原審卷一第79至101

    頁、卷二第47頁），並陳稱係鍱德公司大陸地區分公司助理

    所製作云云（見原審卷二第116頁），此零用金統計明細表

    之形式真正，鍱德公司固不爭執（見原審卷二第107頁），

    惟查，該等明細表並未檢附相關單據，亦未經層層簽核，其

    內容是否屬實，已難遽採。再前揭對話截圖之通話對象為「

    陳草」，且至多僅得證明汪滄洲曾以通訊軟體微信給付自稱

    為「零用金」名義之人民幣1000元予他人，是否確實為鍱德

    公司業務所支出，則無法證明，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

    說，此部分主張尚不足採。

　⑵汪滄洲另提出其與訴外人「陳艷梅」於110年11月29日、30日

    、同年12月24日對話紀錄略以：「（汪滄洲：）零用金還沒

    申請下來？（陳艷梅：）副總，是的，我再問問。（陳艷梅

    ：）汪副總您好，特助回復：公司目前尚未審核通過，請了

    解。」、「（汪滄洲：）妳問下公司！零用金到底要不要給

    ！現在昆山的電腦也故障！要報修，沒有錢！（陳艷梅：）

    汪副總您好，好的，我再問下。」、「（汪滄洲：）妳跟公

    司講！現在昆山電腦壞了！沒辦法出貨！也沒錢買電腦；（

    陳艷梅：）副總，好的，我向特助反饋下。」（見原審卷一

    第71至75頁），此對話紀錄至多證明汪滄洲曾向鍱德公司大

    陸地區員工表示零用金不足，並以維修電腦為由要求該員工

    向鍱德公司請款，未見汪滄洲有何代墊款項之事實。另汪滄

    洲雖提出其向賴明德表示零用金為負數之對話（見原審卷一

    第77頁），惟此僅為汪滄洲個人之陳述，尚難據為有利汪滄

    洲之認定。又汪滄洲既無法證明有為鍱德公司墊付相關款項

    而受有損害及鍱德公司受有利益，其上訴後追加依民法第17

    9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此部分零用金之不當得利云

    云，亦無可採　

　㈩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給付附表一編號4在職期間公務支出、編

    號5非法解僱前各項花費部分：

　⒈汪滄洲主張其在職期間因公務支出，於110年申請39萬0281元

    ，鍱德公司扣除諸多項目僅支付20萬4711元，尚欠18萬5570

    元等語，提出109年請款明細、110年業務工作月報銷費用、

    鍱德公司助理回覆扣除款項之LINE對話截圖及表格（見原審

    卷一第109至115頁、第445頁）。鍱德公司則以：汪滄洲大

    多於大陸地區處理相關事務，長時間未在台灣地區使用汽車

    作為交通方式，惟其申請數次汽車保養及換輪胎之費用，顯

    不合理，且汽車保險費係屬汪滄洲之個人汽車，並非鍱德公

    司所有之汽車，不屬於鍱德公司之帳務。又系爭報支辦法所

    列可報銷請款費用為交通費、郵電費、交際費等，汪滄洲請

    求汽車保險、汽車保養相關費用，不應准許，故扣除汽車保

    險、汽車保養、換輪胎之費用共計18萬5570元，僅准許20萬

    4711元等語，並提出系爭報支辦法及汪滄洲之請款單為證（

    見本院卷二第76至80頁、第85至152頁）。

　⒉然汪滄洲主張其於109年就相同項目即汽車保險、汽車保養、

    換輪胎等費用之請款，鍱德公司均已准許，並提出109年請

    款明細為參（見原審卷一第109頁），並聲請鍱德公司提出

    汪滄洲於109年向鍱德公司請款之明細、項目及當時所提供

    之單據（見本院卷一第32、38、41頁）。且鍱德公司僅稱：

    109年當時汪滄洲申請的單據及資料時間已久找不到，所以

    也沒有要提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64頁），則依勞動事件法

    第36條第4項「文書資料之持有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法院之

    命提出者，法院得認依該證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之規範意

    旨，應認汪滄洲109年間以汽車保險、汽車保養、換輪胎之

    費用所為之請款均經鍱德公司同意後發給，兩造間就此部分

    費用由鍱德公司支付已達成合意，汪滄洲自得依兩造間勞動

    契約之約定，就該等費用請求鍱德公司給付。故汪滄洲請求

    鍱德公司給付附表一編號4之費用，應予准許。　

　⒊汪滄洲主張其遭鍱德公司非法解僱前尚有支出油資、停車費

    、電信費、車資、車輛保養、ETC等共計1萬9742元，鍱德公

    司亦應給付等語，並提出111年1月請款之發票、停車費、電

    信費等發票為參（見原審卷一第117至127頁）。鍱德公司則

    以：依系爭報支辦法所列可報銷請款費用為交通費、郵電費

    、交際費，故此部分共計8617元同意汪滄洲之請款等語（見

    本院卷二第72頁）。至鍱德公司雖以汽車保養1萬1125元之

    費用，非系爭報支辦法可得請求之項目，並提出上開辦法為

    據（見本院卷二第76至80頁）；然兩造間確有因汪滄洲以私

    有車輛跑業務而同意汪滄洲就此部分車輛保養費予以請款之

    合意，業如上述，故汪滄洲請求此部分1萬9742元，亦屬有

    據。

六、綜上所述，兩造間係成立僱傭契約，鍱德公司終止並非合法

    ，惟兩造間僱傭關係業經汪滄洲合法終止，汪滄洲請求鍱德

    公司開立非自願離職明書；給付附表一中未付薪資30萬元、

    資遣費56萬2824元、公務支出18萬5570元、油資等各項花費

    1萬9742元，計106萬8136元；附表二編號1至5業務開發費用

    美金5萬2922.75元；附表三編號4之大陸地區房屋租金人民

    幣5萬400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4月16日

    （送達證書見原審卷一第14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

    請求，不應准許。原判決就上開應准許部分，除所判准部分

    外，其餘所為汪滄洲敗訴判決，尚有未洽，汪滄洲上訴意旨

    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改

    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上開原審所判命應准許部分暨其假

    執行宣告，及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分別為鍱德公司及汪

    滄洲敗訴之諭知，並駁回汪滄洲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無

    不合，鍱德公司之上訴及汪滄洲之其餘上訴，均無理由，應

    予駁回。另汪滄洲於本院就附表三編號5部分另追加依民法

    第179條規定，對鍱德公司為同一之請求，亦無理由，應予

    駁回。又本判決主文第二項所命給付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

    擔保為准、免假執行宣告，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

    擔保金額准許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汪滄洲之上訴及追加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

    部無理由，鍱德公司之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戴嘉慧

                              法  官  林佑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汪滄洲不得上訴。

鍱德公司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

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

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

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蕭毓婷



附表一：（幣別/新臺幣，元）

編號 項目 汪滄洲請求金額 書證所在卷頁 汪滄洲主張之請求權基礎 原審判 准金額 本院認定汪滄洲得請鍱德公司給付之金額 1 111年1月15日至111年4月15日薪資 30萬元 原證1（原審卷一第25至35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30萬元 30萬元 2 30天預告工資 10萬元  類推適用勞基法第16條第1、3項 0元 0元 3 資遣費 56萬4584元  勞基法第14條第4項準用第17條 56萬2824元 56萬2824元  1、2、3小計 96萬4584元   86萬2824元 86萬2824元 4 在職期間公務支出:110年申請39萬0281元，鍱德公司僅支付20萬4711元，尚欠18萬5570元 18萬5570元 原證19、20（原審卷一第109至115頁）、陳證7（見本院卷二 第85至152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上訴後追加依不當得利請求 0元 18萬5570元 5 非法解僱前各項花費 1萬9742元 原證21（原審卷一第117至127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追加依不當得利請求（見本院卷一第201頁） 0元 1萬9742元  4、5小計 20萬5312元   0元　 20萬5312元  1至5合計 116萬9896元   86萬2824元 106萬8136元       應再給付20萬5312元（計算式：106萬8136元-86萬2824元＝20萬5312元） 



附表二：（美金，元）

編號 期間 項目 汪滄洲請求金額 書證所在卷頁 汪滄洲主張 請求權基礎 原審判准金額 本院認定汪滄洲得請鍱德公司給付之金額 1 109年1至6月 富士康業務開發費用(2020/1-6月) 324.12元 原證5（原審卷一第47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0元 324.12元 2 109年1至6月 廈門達運業務開發費用(2020/1-6月) 1萬5990.63元 原證5（原審卷一第47頁） 原證6（原審卷一第49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0元 1萬5990.63元 3 109年7至12月 109年KS-DARWIN開發費用(USD) 1萬7345元 原證7（見原審卷二第49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0元 1萬7345元 4 110年1至6月 110年KS-DARWIN開發費用(USD) 1萬3460元 原證8（原審卷一第53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0元 1萬3460元 5 110年7至12月 110年KS-DARWIN開發費用(USD) 9841元 原證9（原審卷一第55頁 ） 兩造間勞動契約 0元 9841元    扣除已付4038元    扣除已付4038元 合計 　  5萬2922.75元   0元 5萬2922.75元 



附表三：（幣別：人民幣，元）

編號 期間 項目 汪滄洲請求金額 書證所在卷頁 汪滄洲主張 請求權基礎 原審判准金額 本院認定汪滄洲得請鍱德公司給付之金額 1 110年第4季 三星/燦宇光電(揚昕.瑞登.鑫葉)開發費用統計表 2萬3574.75元 原證10（原審卷一第57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0元 0元 2 110年7至9月 夏普公司(博康,毅昌,煜明,仙馬…等)業務開發費用統計表 1萬3443.75元 原證11（原審卷一第59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0元 0元 3 110年10至12月 夏普公司(博康,毅昌,煜明,仙馬…等)業務開發費用統計表 4萬6487.5元 原證12（原審卷一第61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0元 0元  　 1、2、3小計 8萬3506元   0元 0元 4 110年7月1日至111年6月30日 房屋租金 5萬4000元 原證13、14（原審卷一第63至69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追加依不當得利請求（見本院卷一第201頁） 0元 5萬4000元 5 大陸地區 代墊零用金 3萬4316.25元 原證15、16、17（原審卷一第71至105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追加依不當得利請求（見本院卷一第201頁） 0元 0元　  　 5、6小計 8萬8316.25元   0元 5萬4000元  　 1至6合計 17萬1822.25元   0元 5萬4000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字第35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汪滄洲  
訴訟代理人  徐偉峯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鍱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明德  
訴訟代理人  黃信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0月27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50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並追加訴訟標的，本院於114年4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汪滄洲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與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鍱德股份有限公司應再給付汪滄洲新臺幣20萬5312元、美金5萬2922.75元、人民幣5萬4000元，及均自民國111年4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汪滄洲其餘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四、鍱德股份有限公司之上訴駁回。
五、第一、二審（含追加部分）訴訟費用，由汪滄洲負擔百分之15，餘由鍱德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六、本判決第二項所命給付部分，於汪滄洲依序以新臺幣6萬8500元、新臺幣50萬9200元、新臺幣8萬18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鍱德股份有限公司如依序以新臺幣20萬5312元、新臺幣152萬7615元、新臺幣24萬5430元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上訴人即被上訴人汪滄洲（下稱其姓名）於上訴後就附表一編號4、5及附表三編號4、5部分追加依民法第179條規定為請求（見本院卷一第201頁），經核汪滄洲所為追加之訴與原訴均係本於兩造間勞動契約所生之爭執，基礎事實同一，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予准許，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汪滄洲主張：伊於民國100年1月起在被上訴人即上訴人鍱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鍱德公司）擔任副總經理，負責出售塑化材料予國外大廠之銷售業務，每月薪資（含各項津貼）為新臺幣（下未載幣別者，均同）10萬元。汪滄洲因鍱德公司生產工廠位在大陸需常駐大陸，在大陸設有辦公處所並承租房屋住宿，於任職期間支出業務開發費用、大陸辦公室費用及零用金、房屋租金、公務支出等各種款項，其中業務開發費用由鍱德公司業務助理統計後制出報表，再由汪滄洲向鍱德公司請款，其餘款項均依規定請款，運作10年均未有爭議。嗣鍱德公司自109年起拖欠請款，經汪滄洲向桃園市勞資爭議調解處理協會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兩造於111年1月13日調解不成立。鍱德公司旋於111年1月14日未經預告，即以汪滄洲浮報費用致公司蒙受損失為由，依工作規則第7章第57條規定予以解僱，並以電子郵件通知公司相關人員。惟鍱德公司非法解僱汪滄洲及自111年1月15日起未給付薪資，汪滄洲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以起訴狀送達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鍱德公司應給付積欠之薪資30萬元、資遣費56萬4584元、預告工資10萬元（如附表一編號1至3所示），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另依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鍱德公司尚應給付汪滄洲附表二所示美金5萬2922.75元、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人民幣8萬3506元之業務開發費用。再鍱德公司應支應大陸員工雜支及業務開發費用，卻自110年8月起不撥補零用金，且未付大陸房屋租金，致汪滄洲代墊如附表三編號4、5所示人民幣3萬4316.25元零用金及人民幣5萬4000元之租金。又汪滄洲於110年檢附單據向鍱德公司請領有關出差拜訪客戶洽公之交通費、汽車維修費、保養費、油資等共39萬0281元，遭扣除諸多項目僅給付20萬4711元，尚積欠18萬5570元；且於111年1月14日遭鍱德公司非法解僱前，尚支付各項油資、停車費等費用共計1萬9742元，鍱德公司自應給付如附表一編號4、5所示共計20萬5312元。爰依兩造間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4項準用第17條、類推適用勞基法第16條第1、3項、民法第179條規定，求為命：⒈鍱德公司應給付汪滄洲116萬989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鍱德公司應給付汪滄洲美金5萬2922.7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鍱德公司應給付汪滄洲人民幣17萬1822.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⒋鍱德公司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汪滄洲。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鍱德公司則以：
　㈠汪滄洲任職於鍱德公司時，係擔任副總經理之高階經理人，長期派駐海外幫鍱德公司接洽海外業務及管理海外分公司員工，擁有相當大的獨立裁量與決策權，可自由決定與何人簽訂買賣契約，上下班無需打卡且自行決定是否休假，鍱德公司難對其指揮監督，僅要求定期回報委任事務之處理進度，足見兩造間不具人格上從屬性。又汪滄洲每月所領報酬顯高於一般勞工所得，且其替鍱德公司開發國外大廠客戶，若案件談成，鍱德公司會依談成業務金額按一定比例發予業務開發費用，足見汪滄洲係為自己利益給付勞務，不具經濟上從屬性。再汪滄洲為副總經理，無與其他勞工居於分工合作狀態，其給付之勞務皆為裁量與決策，不納入鍱德公司生產組織體系。兩造間不具有人格及經濟從屬性，兩造間為委任關係，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鍱德公司本得隨時終止委任關係，汪滄洲請求資遣費及預告工資均無理由。
　㈡縱認兩造間為勞動契約，緣鍱德公司董事長賴明德（下逕稱其名）於110年12月底接獲員工匿名檢舉汪滄洲諸多不法事證，因而指示檢查過往幾年汪滄洲提交之請款單，發覺汪滄洲浮報給予第三人之佣金。鍱德公司對於幫助取得業務之人會支付業務開發費用即佣金，並因信任汪滄洲而依其申請後如數撥款，惟汪滄洲卻提供與業務不相關之姪女洪于琇所有之台新銀行海佃分行綜合活期儲蓄存款帳戶（下稱系爭帳戶），致鍱德公司前將本應給付給客戶或應取得開發費用之人之開發費用匯入後系爭帳戶遭汪滄洲提領；且汪滄洲至今均未提供將款項給付第三人之證據。是汪滄洲以系爭帳戶向鍱德公司浮報費用並溢領佣金，侵害鍱德公司之財產，符合工作規則第57條所列情節重大得以開除之情事。
　㈢汪滄洲提出其自行製作據以請求鍱德公司給付業務開發費用之請款單（即附表二編號1、2所示），然尚未經核算，其中固有經賴明德簽名，亦僅能表示賴明德收到，並非鍱德公司同意支付，且汪滄洲仍應提供得以請領之證據。又汪滄洲請求110年7月1日至111年6月30日大陸房屋租金人民幣5萬4000元部分，應提出經公證、認證之租賃文件與付款紀錄，以證明其確實有租賃，待鍱德公司核准後發給。再汪滄洲雖於110年11月向鍱德公司申請零用金，惟大陸分公司員工曾私底下抱怨電腦故障問題，造成員工無法工作、生產效率低落，且汪滄洲早於同年9月底時以發票申請電腦維修費用，理應維修完畢，其顯有未實際支出而以不實發票虛報獲利；汪滄洲亦應提出其有實際支出數額之證明向鍱德公司申請核准後，再由鍱德公司發給。另汪滄洲居多時間均位於大陸地區處理相關事務，長時間未在台灣地區使用汽車作為交通方式，其申請數次汽車保養及換輪胎之費用，顯不合理，況汽車保險費係屬汪滄洲之個人汽車，並非鍱德公司所有之汽車，不屬於鍱德公司之帳務；且依鍱德公司106年12月12日業務相關費用報支辦法（下稱系爭報支辦法）所列可報銷請款費用為交通費、郵電費、交際費等，汪滄洲請求汽車保險、汽車保養相關費用，不應准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汪滄洲一部勝、敗訴判決，即判命：㈠鍱德公司應給付汪滄洲86萬2824元，及自111年4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鍱德公司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汪滄洲。另駁回汪滄洲其餘之訴，及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附條件宣告免為假執行。兩造各自就不利部分提起上訴。汪滄洲上訴及答辯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汪滄洲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㈡鍱德公司應再給付汪滄洲30萬707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鍱德公司應再給付汪滄洲美金5萬2922.7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鍱德公司應再給付汪滄洲人民幣17萬1822.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㈥鍱德公司之上訴駁回。鍱德公司上訴及答辯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鍱德公司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汪滄洲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㈢汪滄洲之上訴駁回。㈣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105至106頁）
　㈠汪滄洲自100年1月起任職於鍱德公司處，擔任副總經理，因需與中國大陸生產工廠接洽，故外派常駐中國大陸，負責出售塑化材料予國外大廠之銷售業務，每月報酬（含各項津貼）為10萬元，最後工作為111年1月14日，兩造間未簽訂書面勞動契約。
  ㈡鍱德公司於111年1月14日以電子郵件寄送鍱德獎懲字第11101001號員工獎懲公告（下稱系爭公告）予鍱德公司公司相關人員，「姓名」、「獎懲類別」、「獎懲依據」、「獎懲事由」分別為：「汪滄洲」、「解雇」、「工作規則第七章第57條」、「該員浮報公司費用，致公司蒙受損失且事證明確，情節重大，依工作規則第七章57條規定，予以解雇」。
  ㈢鍱德公司自111年1月15日，即未再給付每月報酬予汪滄洲。
  ㈣汪滄洲於110年12月27日向桃園市勞資爭議調解處理協會申請勞資爭議調解，鍱德公司於111年1月13日以非執行業務不符公司規章為由拒絕支付而調解不成立；嗣汪滄洲再於同年月22日向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申請與鍱德公司勞資爭議調解，仍因鍱德公司以開除汪滄洲不予資遣為由拒絕汪滄洲主張，而於同日調解不成立。
五、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間係僱傭關係或委任關係？
　⒈按勞動基準法所規定之勞動契約，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就其內涵言，勞工與雇主間之從屬性，通常具有：⑴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⑵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⑶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⑷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等項特徵，初與委任契約之受委任人，以處理一定目的之事務，具有獨立之裁量權者迥然不同。又民法上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未必皆屬勞動契約，是應就勞務給付之性質，按個案事實客觀探求各該勞務之類型特徵，諸如與人的從屬性，有關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以判斷是否為勞動契約。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其類型特徵，依勞務給付者對於受領者之從屬性程度高低判斷之。基於保護勞工之立場，一般就勞動契約關係之成立，均從寬認定，只要有部分從屬性，即應成立（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30號、81年度台上字第347號民事判決意旨同此見解）。
　⒉經查，汪滄洲自100年1月起至111年1月14日止任職於鍱德公司，擔任副總經理，因需與中國大陸生產工廠接洽，故外派常駐中國大陸，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顯見汪滄洲工作場所及上班地點固定，非由其個人自由決定，而係由雇主即鍱德公司所決定。鍱德公司雖辯稱：汪滄洲長期派駐於海外，職務內容主要係幫助鍱德公司接洽海外業務及管理海外分公司員工，擁有相當大的獨立裁量與決策權，賴明德難以對汪滄洲指揮監督，亦不會派專人至大陸分公司檢查汪滄洲狀況，皆任由汪滄洲自行處理，僅要求汪滄洲定期回報委任事務之處理進度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60頁），然鍱德公司既自承要求汪滄洲定期回報事務之處理進度，益見汪滄洲必須受到雇主之指揮監督業務處理情形，即汪滄洲提供勞務之結果須向雇主陳報，確有受到雇主之拘束。至汪滄洲雖無庸打卡上下班，依其上開工作內容仍應常駐大陸及接洽生產工廠，並無自行決定上班地點及時間之自由，且打卡與否僅是雇主管制勞工時間方法之一，並非唯一方法，現代公司因工作內容特性及型態而採取彈性化時間管理制度，亦非罕見，是不得單以此認定兩造間即非僱傭關係亦難以此而認汪滄洲不具人格上之從屬性。
　⒊又汪滄洲擔任副總經理期間，每月報酬固定為10萬元（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且汪滄洲於離職前（除離職當月未滿1個月外）之每月薪資亦無異動，再佐以汪滄洲之薪資結構主要為每月固定領取「本薪88,200元」、「午餐補助1,800元」、「主管津貼10,000元」，有汪滄洲之薪資單可稽（見原審卷一第25至35頁、第197至207頁），則汪滄洲之薪資顯與委任報酬有間，由此可見，汪滄洲不負擔鍱德公司經營之盈虧，只須其確實為鍱德公司提供勞務後，鍱德公司即有給付報酬之義務，則汪滄洲既非為自己之營業而勞動，亦無需自行負擔業務風險，堪認汪滄洲係向鍱德公司提供勞務獲取報酬，是兩造間確具有經濟上之從屬性。　
　⒋汪滄洲係負責並擔任鍱德公司位於中國大陸分公司之銷售業務副總經理，而依兩造提出鍱德公司之業務開發費用請款單可知（見原審卷一第47、171、177、183、189頁），汪滄洲申請業務開發費用，需經「申請人」申請，後經「部門主管」、「總經理」、「董事長」逐級簽核，亦有「財務主管/出納經辦」核章欄位，且前揭請款單下方有記載「註：簽核程序請依照鍱德權責劃分表辦理」，則依此組織架構，汪滄洲需與上司、下屬協力完成工作，可見汪滄洲已被納入鍱德公司之管理組織與經濟結構體系內且居於分工合作狀態，自有組織上之從屬性。則汪滄洲在鍱德公司工作內容，具有極高之人格從屬、經濟從屬及組織從屬性之勞動契約性質，而非僅具一般委任契約之內涵。汪滄洲主張兩造間為勞動契約關係，自屬有據。
　⒌鍱德公司復辯稱因汪滄洲替鍱德公司開發國外大廠客戶，若案件談成，鍱德公司會依談成業務金額按一定比例發予業務開發費用即所謂佣金，有時佣金數額甚高於汪滄洲每月所領10萬元報酬，足見汪滄洲係為自己利益給付勞務，不具經濟上從屬性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60頁），然鍱德公司並不否認前開所指之佣金亦會支付給對於有幫助到鍱德公司取得業務之第三人公司（見原審卷一第163頁），顯見發放業務開發費用即佣金，適用於所有對於鍱德公司取得業務之相關協助者，並非僅限汪滄洲所能領取，其目的應係為激勵汪滄洲或其餘相關人員能努力開發更多業務，增加鍱德公司收益，核屬勞務之對價，自不得以此認定不具經濟上從屬性，是鍱德公司抗辯，尚不足採。
　⒍鍱德公司另以：依鍱德公司工作規則第32條、第53條規定，鍱德公司禁止勞工兼職，惟汪滄洲於106年起同時擔任購享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購享公司）之董事與經理人，與一般高階經理人常會兼任數個上市、櫃公司董事或經理人之情形相同，可見兩造間非僱傭關係等語，並提出工作規則及購享公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為證（見本院卷一第92頁、第99至100頁）。查鍱德公司工作規則第53條、第32條固規定：「員工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查證確鑿或有具體事證情節重大者，得予記大過：…3、藉故請事假、病假、公假往他處工作或未經許可在外兼職，致影響勞動契約之履行者。」、「員工非經本公司同意，不得在本公司以外從事同類之業務，以致影響勞動契約之履行」（見原審卷一第215、221頁），然汪滄洲主張其僅是單純的投資人，僅掛名購享公司董事，未領取薪資報酬也未申報勞健保等語，並有其所得資料及勞保資料可參（另置限閱卷），自無違上開競業禁止之規定，況鍱德公司是否自始要求打卡、禁止兼職等，尚非從屬性之必要條件，自不能執此逕認非勞動關係。
　⒎綜上，汪滄洲自100年1月起受僱於鍱德公司，並擔任副總經理，與鍱德公司約定每月薪資為10萬元，汪滄洲所提供之勞務及所獲取之報酬，且鍱德公司於汪滄洲任職期間均為其投保勞健保、提繳勞退金，已如前述，是兩造間確實具有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應係僱傭關係，故鍱德公司抗辯兩造為委任關係云云，尚難憑採。
　㈡鍱德公司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為不合法：
　⒈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縱上訴人違反勞動契約，仍須符合情節重大要件，被上訴人始得終止契約。所稱情節重大係不確定法律概念，解釋上應以勞工違反勞動契約之具體事項，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為斷。倘仍有其他懲戒方法可施，尚未至最後、無法迴避、不得已之手段，自不得任由雇主懲戒勞工達解僱之程度。故勞工之違規行為態樣、初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違規、對僱主及所營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勞雇間關係之緊密程度、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均為是否達到懲戒性解僱之衡量因素（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91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鍱德公司辯稱於110年12月底接獲員工匿名檢舉汪滄洲有浮報給予第三人佣金情事，調查發現鍱德公司於106年給付佣金對象為富士康公司，然卻匯入洪于琇之系爭帳戶，鍱德公司原以為洪于琇係富士康公司指定之人，逕將佣金款項匯入其帳戶，經查證後發現洪于琇為汪滄洲之姪女，且其居住臺南亦非富士康公司員工，顯見汪滄洲將洪于琇之系爭帳戶當作收取佣金之人頭帳戶，收取本應給付予富士康公司之佣金，汪滄洲要求鍱德公司匯款至洪于琇帳戶有2種可能：其一為鍱德公司自始無庸給付佣金予富士康公司，汪滄洲假借給付佣金名義，浮報不存在之支出名目以中飽私囊；其二為實際應給付予富士康公司之金額少於汪滄洲申報之款項，即汪滄洲以少報多，將可直接匯入富士康公司之佣金，透過洪于琇之系爭帳戶從中謀取差額利益，此舉侵害鍱德公司財產，構成刑法背信、業務侵占等罪嫌；且汪滄洲亦有要求中國大陸分公司員工「找發票」核銷浮報款項云云（見原審卷一第163至164頁、第250至252頁），並提出鍱德公司分別於105年、106年Q1-Q4、107年1-6月之富士康業務開發費用款項匯入洪于琇之系爭帳戶之鍱德公司轉帳傳票、請款單、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匯出匯款申請書（回條聯）、洪于琇臉書頁面截圖、汪滄洲與中國大陸分公司員工「木藍風」、「陳草」之通訊軟體WeChat對話紀錄截圖等件為證（見原審卷一第169至191頁、第255頁、第257至292頁）。
　⒊經查：
　⑴觀諸兩造不爭執且由雙方提出富士康業務開發費用之請款單（見原審卷一第47、171、177、183、189頁），自106年2月起，汪滄洲申請業務開發費用之作業流程係由申請人提出請款單申請，再經部門主管、總經理、董事長逐級簽核後，最終匯款至受款者即洪于琇之系爭帳戶，此部分堪可採信。且鍱德公司相關款項支出、匯款及審核等程序，須經鍱德公司所屬相關前揭業務承辦人員層層審核，豈有可能因信賴汪滄洲之原因，逐一無視應審核其提供之受款人名稱、帳戶號碼等相關資訊是否屬實，以釐清是否可能會遭冒領款項或匯錯帳戶等情事，況鍱德公司亦自承洪于琇之系爭帳戶為開設於臺南市之台新銀行海佃分行，已如前述，且鍱德公司已多次匯款至上開帳戶（見原審卷一第173、179、185、191頁），顯見鍱德公司對於富士康業務開發費用是否需匯入開設於中國大陸之銀行帳戶，應可確實掌握與查核。則鍱德公司近4年來未曾發現其所辯稱汪滄洲有浮報業務開發費用情事，反以係因信賴汪滄洲之卸詞，忽略此應為鍱德公司內部控制、財務稽核之義務行為，顯與常情有違。再者，相關業務開發費用申請及零用金報支核銷，本係鍱德公司為維護公司財務健全所為之帳務管理作為，是鍱德公司以向來對汪滄洲相當信賴，故不會特別查證、核對云云為抗辯，難認可採。
　⑵依鍱德公司工作規則第七章解僱、資遣、離職及退休章節之第57條第2項規定：「勞工有以下情事之一者，視為情節重大：…⒌侵佔公有財物有事證者…」（見原審卷一第223頁），經查，鍱德公司自承對於夏普公司佣金事宜，仍在進行調查程序，相關事證會再補陳，且還有很多佣金案在調查中，亦尚未調查富士康有無收到相關佣金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52、306、455頁），足見鍱德公司迄今尚未掌握汪滄洲有侵占、浮報費用之事證，顯與鍱德公司工作規則第57條第2項規定內容及要件有間，是鍱德公司既未能舉證證明汪滄洲確有浮報不存在之支出名目，或以少報多給付予富士康公司之佣金，並侵害鍱德公司之財產，僅以臆測方式認定汪滄洲有違反鍱德公司工作規則第57條第2項規定，難認有據。
　⒋綜上，鍱德公司所提出之各項證據，均不足認汪滄洲有利用系爭帳戶為人頭帳戶，並浮報業務開發費用等情事，是鍱德公司以汪滄洲有上開情事，認違反鍱德公司工作規則第七章第57條事證明確且情節重大，即不可採。是鍱德公司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於111年1月14日發布系爭公告，對汪滄洲終止勞動契約，於法即屬未合，自不生終止之效力。　
　㈢汪滄洲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是否有理？
　  按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或對於按件計酬之勞工不供給充分之工作者；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鍱德公司於111年1月14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解僱汪滄洲並不合法，業經認定如前，當屬違反勞工法令致有損汪滄洲權益之虞；另鍱德公司解僱並不合法，兩造間勞動契約繼續存在，鍱德公司自111年1月15日起即未再給付每月薪資予汪滄洲（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㈢），顯未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汪滄洲自得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而汪滄洲於111年5月9日原審準備程序中表明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以民事起訴狀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見原審卷一第152頁），而鍱德公司係於111年4月15日收受上開民事起訴狀繕本，有送達證書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45頁），應認兩造間勞動契約於111年4月15日經汪滄洲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合法終止。　
　㈣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給付附表一編號1至3之薪資、資遣費、預告工資部分：
　⒈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但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者，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提出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487條前段、第235條及第234條分別定有明文。鍱德公司於111年1月14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事由終止勞動契約不合法，業經審認如前，其終止行為雖不生終止契約之效力，然已有為預示拒絕受領汪滄洲提供勞務之意思表示，而汪滄洲在鍱德公司違法解僱前，並無去職之意，而有繼續提供勞務，應認鍱德公司已經受領勞務遲延，仍應給付工資予汪滄洲，又鍱德公司不爭執汪滄洲每月薪資為10萬元（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從而，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給付自111年1月15日起至同年4月15日止之積欠薪資計30萬元（計算式：10萬元×3個月=30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⒉次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平均工資：謂計算事由發生當日前六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勞基法第2條第4款定有明文。再「一個月平均工資」等於勞工退休或資遣前六個月工資總額直接除以六(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3年4月9日(83)台勞動二字第25564號函參照）。查汪滄洲終止前6個月（終止日不計）即110年10月15日至111年4月14日之工資總額為59萬8280元【計算式：46,667元(100,000×14/30)＋100,000元＋100,000元＋100,000元＋100,000元＋100,000元＋51,613元(100,000元×16/31)=598,280元】。平均工資應為9萬9713元(計算式：598,280元÷6=99,713元）。自汪滄洲100年1月起開始任職至111年4月15日終止勞動契約，則其資遣年資為11年3個月又14天，新制資遣基數為（5+464/720）【新制資遣基數計算公式：([11年+(3月+14日÷30)÷12]÷2）】，則汪滄洲得請求鍱德公司給付之資遣費為56萬2824元【（計算式：99,713×(5+464/720)=562,824，資遣費基數，元以下四捨五入）】，且鍱德公司不爭執此數額（見本院卷一第311頁）。故汪滄洲依法請求鍱德公司給付資遣費56萬2824元，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應屬無據。
　⒊按雇主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者，以雇主依勞基法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而未依同法第16條第1項各款所規定期間前預告者為限，此觀同法第16條第3項之規定自明。而在同法第14條第1項所規定，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之情形下，同條第4項僅規定勞工得準用同法第17規定，請求雇主給予資遣費，而未規定得準用同法第16條規定，請求雇主給予預告期間工資，足認勞基法第14條第1項所規定，在勞工不經預告主動終止勞動契約之情形下，勞工不得請求雇主給予預告期間工資。查本件勞動契約係由汪滄洲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予以終止，業如前述，故汪滄洲請求預告工資10萬元，尚屬無據，不應准許。　
　㈤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部分：
　　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勞基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是勞工依勞基法第14條規定離職時，雇主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查汪滄洲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業經認定如前，則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開立非自願離職書，自應准許。　　
  ㈥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給付附表二編號1至5業務開發費用部分：
　⒈汪滄洲主張依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其任職期間負責與外國客戶接洽，成交後會依照實際業績給予一定比例之業務開發費用，由鍱德公司業務助理每半年計算後製作表格，並寄發電子郵件通知，其再依據該表格向鍱德公司請領，惟鍱德公司就109年1至6月之業務開發費用僅給付美金4038元，尚有積欠附表二編號1至5所示之美金5萬2922.75元等語，並提出經賴明德簽核同意之109年8月10日請款單2紙、汪滄洲與賴明德之LINE對話截圖及109年KS-DARWIN開發費用(USD)1-6月表格、110年KS-DARWIN開發費用(USD)1-6月表格、110年KS-DARWIN開發費用(USD)7-12月表格為證（見原審卷一第47至61頁、卷二第49頁）。則為鍱德公司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⒉觀諸汪滄洲所提出於109年8月10日申請之請款單兩張，其上申請事由記載「富士康公司業務開發費用2020/1-6月）」、「廈門達運業務開發費用（2020/1-6月）」（見原審卷一第47頁），均經董事長賴明德簽核同意，足證鍱德公司業已同意給付此部分業務開發費用。雖鍱德公司辯稱：董事長賴明德簽名不代表同意給付該等費用云云。然賴明德如認有不應給付或拒絕給付該筆費用，或認汪滄洲有再就費用詳加說明之必要，亦得要求汪滄洲說明，然其逕以簽名核准而未為保留，故鍱德公司此部分所辯，核與常情不符，不足採信。
　⒊鍱德公司又以：鍱德公司對於幫助取得業務之人會支付業務開發費用即佣金，並因信任汪滄洲而依其申請後如數撥款，惟汪滄洲卻提供洪于琇之系爭帳戶，致鍱德公司前將本應給付給客戶或應取得開發費用之人之開發費用匯入系爭帳戶，且汪滄洲至今未提供將款項給付第三人之證據云云。然上開附表二編號2該張請款單上所記載之受款人為汪滄洲（見原審卷一第47頁），倘該等業務開發費用應給付給客戶，而不得由汪滄洲或其指定之帳戶領取，賴明德何以於該張請款單上仍予以簽核准許，可認鍱德公司此部分所辯，亦不可採。
  ⒋另汪滄洲所提出109年7月至110年12月如附表二編號3至5所示業務開發費用表格明細（見原審卷二第49頁、卷一第53頁至55頁），均為鍱德公司助理製作後以電子郵件寄送給汪滄洲，業據汪滄洲提出「專案開發部門2010H1開發費用計算」電子郵件等為憑（見原審卷一第371至383頁），並經原審勘驗汪滄洲筆記型電腦中上開電子郵件信箱（見原審卷一第104至105頁），且經汪滄洲將筆記型電腦存放之電子郵件交由公證人操作予以公證，亦有公證書及電腦畫面截圖可證（見本院卷一第123至195頁），堪以信採。且上開部分電子郵件併以副本寄送給賴明德（見原審卷一第371至375頁），然亦未見賴明德收受後曾表示不應給付該等費用，或表格上數額有計算錯誤之情事，堪認鍱德公司之員工係依鍱德公司本有給付汪滄洲業務開發費用之慣例，據以製作該等業務開發費用之表格，故汪滄洲主張其得依據上開鍱德公司提供之業務開發費用表格請求鍱德公司給付附表二所示美金5萬2922.75元之業務開發費用，實為可採。
　㈦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給付附表三編號1至3業務開發費用部分：
　　汪滄洲主張鍱德公司尚積欠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人民幣8萬3506元之業務開發費用等語，並提出經三星/燦宇光電(揚昕.瑞登.鑫葉)110年第4季開發費用統計費用(應付人民幣2萬3574.75元)、 夏普公司(博康,毅昌,煜明,仙馬…等)110年7至9月業務開發費用統計表(應付人民幣13,443.75元)、110年10至12月業務開發費用統計表為據（見原審卷一第57至61頁）。然上開統計表經鍱德公司否認形式真正，並表示此為汪滄洲自行製作之表格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53頁），汪滄洲復未能提出原本供核對，故無從憑此認定汪滄洲得請求此部分業務開發費用之事實。
　㈧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給付附表三編號4房屋租金部分：
　  汪滄洲主張其因需長駐大陸而有租屋之需求，多年來都是向鍱德公司請款，租金由鍱德公司支付，伊與莊士賢於110年5月30日簽訂租約，租期自110年7月1日至111年6月30日止，租金每月人民幣4500元，每次需支付半年人民幣2萬7000元幣，然鍱德公司僅支付到110年6月30日，致其已代墊1年房屋租金人民幣5萬4000元等語，並提出租約為參（見原審卷一第63至66頁）。鍱德公司雖以：汪滄洲應提出經海基會公證、認證之租賃文件與付款紀錄，以證明其確實有於大陸租屋等語。惟觀諸汪滄洲所提出，其於110年5月3日就110年1月1日至同年6月30日租金請款之請款單及商業發票（見原審卷一第67至69頁），其上所載每月租金與出租人均與上開租約均相同，且汪滄洲既在中國大陸為鍱德公司服勞務，依常情應確有租屋之必要，則110年5月3日之請款單業經賴明德於同年月20日簽核同意。故汪滄洲主張按鍱德公司請款流程，從未規定租金請款之文件須要經過海基會公證乙節，堪以信採。故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給付此部分租金，應屬有據。鍱德公司臨訟以前情即謂文件須經海基會公證云云，難認可取。　
　㈨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給付附表三編號5代墊零用金部分：
　⒈汪滄洲主張鍱德公司應支應大陸員工雜支及業務開發費用，卻自110年8月起不撥補零用金，致其代墊零用金人民幣3萬4316.25元等語，提出其與訴外人陳艷梅間110年11、12月通訊軟體LINE對話截圖、與賴明德間110年8月通訊軟體LINE對話截圖、110年1至12月份現金收支表(總費用)即零用金統計表明細、夏普公司(博康、毅昌、煜明、川佳、華格等)110年4至6月業務開發費用統計表、三星/燦宇光電(揚昕、瑞登、鑫葉等)110年第3季開發費用統計費用、111年1月份現金收支表(總費用)即零用金統計表明細、110年12月29日支付零用金予大陸員工陳草之通訊軟體微信對話紀錄為證（見原審卷一第71至105頁、卷二第47頁）。鍱德公司則以：汪滄洲有於110年11月向鍱德公司申請零用金，惟大陸分公司員工曾私底下抱怨電腦故障問題，造成員工無法工作、生產效率低落，然汪滄洲早於同年9月底時，業以發票申請電腦維修費用，照理應已維修完畢，不至仍有電腦故障問題，顯見汪滄洲未實際支出而以不實發票虛報獲利；且汪滄洲應提出其有實際支出數額之證明向鍱德公司申請，經核准後，鍱德公司再將申請金額折合成等值新臺幣後直接發給汪滄洲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7至28頁、本院卷一第259、295頁）。
　⒉經查：
　⑴汪滄洲雖提出零用金統計明細表、汪滄洲以微信支付給大陸員工「陳草」零用金對話截圖為證（見原審卷一第79至101頁、卷二第47頁），並陳稱係鍱德公司大陸地區分公司助理所製作云云（見原審卷二第116頁），此零用金統計明細表之形式真正，鍱德公司固不爭執（見原審卷二第107頁），惟查，該等明細表並未檢附相關單據，亦未經層層簽核，其內容是否屬實，已難遽採。再前揭對話截圖之通話對象為「陳草」，且至多僅得證明汪滄洲曾以通訊軟體微信給付自稱為「零用金」名義之人民幣1000元予他人，是否確實為鍱德公司業務所支出，則無法證明，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此部分主張尚不足採。
　⑵汪滄洲另提出其與訴外人「陳艷梅」於110年11月29日、30日、同年12月24日對話紀錄略以：「（汪滄洲：）零用金還沒申請下來？（陳艷梅：）副總，是的，我再問問。（陳艷梅：）汪副總您好，特助回復：公司目前尚未審核通過，請了解。」、「（汪滄洲：）妳問下公司！零用金到底要不要給！現在昆山的電腦也故障！要報修，沒有錢！（陳艷梅：）汪副總您好，好的，我再問下。」、「（汪滄洲：）妳跟公司講！現在昆山電腦壞了！沒辦法出貨！也沒錢買電腦；（陳艷梅：）副總，好的，我向特助反饋下。」（見原審卷一第71至75頁），此對話紀錄至多證明汪滄洲曾向鍱德公司大陸地區員工表示零用金不足，並以維修電腦為由要求該員工向鍱德公司請款，未見汪滄洲有何代墊款項之事實。另汪滄洲雖提出其向賴明德表示零用金為負數之對話（見原審卷一第77頁），惟此僅為汪滄洲個人之陳述，尚難據為有利汪滄洲之認定。又汪滄洲既無法證明有為鍱德公司墊付相關款項而受有損害及鍱德公司受有利益，其上訴後追加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此部分零用金之不當得利云云，亦無可採　
　㈩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給付附表一編號4在職期間公務支出、編號5非法解僱前各項花費部分：
　⒈汪滄洲主張其在職期間因公務支出，於110年申請39萬0281元，鍱德公司扣除諸多項目僅支付20萬4711元，尚欠18萬5570元等語，提出109年請款明細、110年業務工作月報銷費用、鍱德公司助理回覆扣除款項之LINE對話截圖及表格（見原審卷一第109至115頁、第445頁）。鍱德公司則以：汪滄洲大多於大陸地區處理相關事務，長時間未在台灣地區使用汽車作為交通方式，惟其申請數次汽車保養及換輪胎之費用，顯不合理，且汽車保險費係屬汪滄洲之個人汽車，並非鍱德公司所有之汽車，不屬於鍱德公司之帳務。又系爭報支辦法所列可報銷請款費用為交通費、郵電費、交際費等，汪滄洲請求汽車保險、汽車保養相關費用，不應准許，故扣除汽車保險、汽車保養、換輪胎之費用共計18萬5570元，僅准許20萬4711元等語，並提出系爭報支辦法及汪滄洲之請款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76至80頁、第85至152頁）。
　⒉然汪滄洲主張其於109年就相同項目即汽車保險、汽車保養、換輪胎等費用之請款，鍱德公司均已准許，並提出109年請款明細為參（見原審卷一第109頁），並聲請鍱德公司提出汪滄洲於109年向鍱德公司請款之明細、項目及當時所提供之單據（見本院卷一第32、38、41頁）。且鍱德公司僅稱：109年當時汪滄洲申請的單據及資料時間已久找不到，所以也沒有要提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64頁），則依勞動事件法第36條第4項「文書資料之持有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法院之命提出者，法院得認依該證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之規範意旨，應認汪滄洲109年間以汽車保險、汽車保養、換輪胎之費用所為之請款均經鍱德公司同意後發給，兩造間就此部分費用由鍱德公司支付已達成合意，汪滄洲自得依兩造間勞動契約之約定，就該等費用請求鍱德公司給付。故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給付附表一編號4之費用，應予准許。　
　⒊汪滄洲主張其遭鍱德公司非法解僱前尚有支出油資、停車費、電信費、車資、車輛保養、ETC等共計1萬9742元，鍱德公司亦應給付等語，並提出111年1月請款之發票、停車費、電信費等發票為參（見原審卷一第117至127頁）。鍱德公司則以：依系爭報支辦法所列可報銷請款費用為交通費、郵電費、交際費，故此部分共計8617元同意汪滄洲之請款等語（見本院卷二第72頁）。至鍱德公司雖以汽車保養1萬1125元之費用，非系爭報支辦法可得請求之項目，並提出上開辦法為據（見本院卷二第76至80頁）；然兩造間確有因汪滄洲以私有車輛跑業務而同意汪滄洲就此部分車輛保養費予以請款之合意，業如上述，故汪滄洲請求此部分1萬9742元，亦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兩造間係成立僱傭契約，鍱德公司終止並非合法，惟兩造間僱傭關係業經汪滄洲合法終止，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開立非自願離職明書；給付附表一中未付薪資30萬元、資遣費56萬2824元、公務支出18萬5570元、油資等各項花費1萬9742元，計106萬8136元；附表二編號1至5業務開發費用美金5萬2922.75元；附表三編號4之大陸地區房屋租金人民幣5萬400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4月16日（送達證書見原審卷一第14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請求，不應准許。原判決就上開應准許部分，除所判准部分外，其餘所為汪滄洲敗訴判決，尚有未洽，汪滄洲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上開原審所判命應准許部分暨其假執行宣告，及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分別為鍱德公司及汪滄洲敗訴之諭知，並駁回汪滄洲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無不合，鍱德公司之上訴及汪滄洲之其餘上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另汪滄洲於本院就附表三編號5部分另追加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對鍱德公司為同一之請求，亦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判決主文第二項所命給付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為准、免假執行宣告，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汪滄洲之上訴及追加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鍱德公司之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戴嘉慧
                              法  官  林佑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汪滄洲不得上訴。
鍱德公司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蕭毓婷


附表一：（幣別/新臺幣，元）
		編號

		項目

		汪滄洲請求金額

		書證所在卷頁

		汪滄洲主張之請求權基礎

		原審判
准金額

		本院認定汪滄洲得請鍱德公司給付之金額



		1

		111年1月15日至111年4月15日薪資

		30萬元

		原證1（原審卷一第25至35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30萬元

		30萬元



		2

		30天預告工資

		10萬元

		


		類推適用勞基法第16條第1、3項

		0元

		0元



		3

		資遣費

		56萬4584元

		


		勞基法第14條第4項準用第17條

		56萬2824元

		56萬2824元



		


		1、2、3小計

		96萬4584元

		


		


		86萬2824元

		86萬2824元



		4

		在職期間公務支出:110年申請39萬0281元，鍱德公司僅支付20萬4711元，尚欠18萬5570元

		18萬5570元

		原證19、20（原審卷一第109至115頁）、陳證7（見本院卷二 第85至152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上訴後追加依不當得利請求

		0元

		18萬5570元



		5

		非法解僱前各項花費

		1萬9742元

		原證21（原審卷一第117至127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追加依不當得利請求（見本院卷一第201頁）

		0元

		1萬9742元



		


		4、5小計

		20萬5312元

		


		


		0元　

		20萬5312元



		


		1至5合計

		116萬9896元

		


		


		86萬2824元

		106萬8136元



		


		


		


		


		


		


		應再給付20萬5312元（計算式：106萬8136元-86萬2824元＝20萬5312元）









附表二：（美金，元）
		編號

		期間

		項目

		汪滄洲請求金額

		書證所在卷頁

		汪滄洲主張
請求權基礎

		原審判准金額

		本院認定汪滄洲得請鍱德公司給付之金額



		1

		109年1至6月

		富士康業務開發費用(2020/1-6月)

		324.12元

		原證5（原審卷一第47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0元

		324.12元



		2

		109年1至6月

		廈門達運業務開發費用(2020/1-6月)

		1萬5990.63元

		原證5（原審卷一第47頁）
原證6（原審卷一第49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0元

		1萬5990.63元



		3

		109年7至12月

		109年KS-DARWIN開發費用(USD)

		1萬7345元

		原證7（見原審卷二第49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0元

		1萬7345元



		4

		110年1至6月

		110年KS-DARWIN開發費用(USD)

		1萬3460元

		原證8（原審卷一第53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0元

		1萬3460元



		5

		110年7至12月

		110年KS-DARWIN開發費用(USD)

		9841元

		原證9（原審卷一第55頁 ）

		兩造間勞動契約

		0元

		9841元



		


		


		


		扣除已付4038元

		


		


		


		扣除已付4038元



		合計

		　

		


		5萬2922.75元

		


		


		0元

		5萬2922.75元









附表三：（幣別：人民幣，元）
		編號

		期間

		項目

		汪滄洲請求金額

		書證所在卷頁

		汪滄洲主張
請求權基礎

		原審判准金額

		本院認定汪滄洲得請鍱德公司給付之金額



		1

		110年第4季

		三星/燦宇光電(揚昕.瑞登.鑫葉)開發費用統計表

		2萬3574.75元

		原證10（原審卷一第57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0元

		0元



		2

		110年7至9月

		夏普公司(博康,毅昌,煜明,仙馬…等)業務開發費用統計表

		1萬3443.75元

		原證11（原審卷一第59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0元

		0元



		3

		110年10至12月

		夏普公司(博康,毅昌,煜明,仙馬…等)業務開發費用統計表

		4萬6487.5元

		原證12（原審卷一第61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0元

		0元



		


		　

		1、2、3小計

		8萬3506元

		


		


		0元

		0元



		4

		110年7月1日至111年6月30日

		房屋租金

		5萬4000元

		原證13、14（原審卷一第63至69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追加依不當得利請求（見本院卷一第201頁）

		0元

		5萬4000元



		5

		大陸地區

		代墊零用金

		3萬4316.25元

		原證15、16、17（原審卷一第71至105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追加依不當得利請求（見本院卷一第201頁）

		0元

		0元　



		


		　

		5、6小計

		8萬8316.25元

		


		


		0元

		5萬4000元



		


		　

		1至6合計

		17萬1822.25元

		


		


		0元

		5萬4000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字第35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汪滄洲  

訴訟代理人  徐偉峯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鍱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明德  

訴訟代理人  黃信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0月27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50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並追加訴訟標的，本院於114年4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汪滄洲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與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鍱德股份有限公司應再給付汪滄洲新臺幣20萬5312元、美金5萬2922.75元、人民幣5萬4000元，及均自民國111年4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汪滄洲其餘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四、鍱德股份有限公司之上訴駁回。

五、第一、二審（含追加部分）訴訟費用，由汪滄洲負擔百分之15，餘由鍱德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六、本判決第二項所命給付部分，於汪滄洲依序以新臺幣6萬8500元、新臺幣50萬9200元、新臺幣8萬18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鍱德股份有限公司如依序以新臺幣20萬5312元、新臺幣152萬7615元、新臺幣24萬5430元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上訴人即被上訴人汪滄洲（下稱其姓名）於上訴後就附表一編號4、5及附表三編號4、5部分追加依民法第179條規定為請求（見本院卷一第201頁），經核汪滄洲所為追加之訴與原訴均係本於兩造間勞動契約所生之爭執，基礎事實同一，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予准許，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汪滄洲主張：伊於民國100年1月起在被上訴人即上訴人鍱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鍱德公司）擔任副總經理，負責出售塑化材料予國外大廠之銷售業務，每月薪資（含各項津貼）為新臺幣（下未載幣別者，均同）10萬元。汪滄洲因鍱德公司生產工廠位在大陸需常駐大陸，在大陸設有辦公處所並承租房屋住宿，於任職期間支出業務開發費用、大陸辦公室費用及零用金、房屋租金、公務支出等各種款項，其中業務開發費用由鍱德公司業務助理統計後制出報表，再由汪滄洲向鍱德公司請款，其餘款項均依規定請款，運作10年均未有爭議。嗣鍱德公司自109年起拖欠請款，經汪滄洲向桃園市勞資爭議調解處理協會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兩造於111年1月13日調解不成立。鍱德公司旋於111年1月14日未經預告，即以汪滄洲浮報費用致公司蒙受損失為由，依工作規則第7章第57條規定予以解僱，並以電子郵件通知公司相關人員。惟鍱德公司非法解僱汪滄洲及自111年1月15日起未給付薪資，汪滄洲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以起訴狀送達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鍱德公司應給付積欠之薪資30萬元、資遣費56萬4584元、預告工資10萬元（如附表一編號1至3所示），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另依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鍱德公司尚應給付汪滄洲附表二所示美金5萬2922.75元、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人民幣8萬3506元之業務開發費用。再鍱德公司應支應大陸員工雜支及業務開發費用，卻自110年8月起不撥補零用金，且未付大陸房屋租金，致汪滄洲代墊如附表三編號4、5所示人民幣3萬4316.25元零用金及人民幣5萬4000元之租金。又汪滄洲於110年檢附單據向鍱德公司請領有關出差拜訪客戶洽公之交通費、汽車維修費、保養費、油資等共39萬0281元，遭扣除諸多項目僅給付20萬4711元，尚積欠18萬5570元；且於111年1月14日遭鍱德公司非法解僱前，尚支付各項油資、停車費等費用共計1萬9742元，鍱德公司自應給付如附表一編號4、5所示共計20萬5312元。爰依兩造間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4項準用第17條、類推適用勞基法第16條第1、3項、民法第179條規定，求為命：⒈鍱德公司應給付汪滄洲116萬989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鍱德公司應給付汪滄洲美金5萬2922.7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鍱德公司應給付汪滄洲人民幣17萬1822.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⒋鍱德公司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汪滄洲。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鍱德公司則以：

　㈠汪滄洲任職於鍱德公司時，係擔任副總經理之高階經理人，長期派駐海外幫鍱德公司接洽海外業務及管理海外分公司員工，擁有相當大的獨立裁量與決策權，可自由決定與何人簽訂買賣契約，上下班無需打卡且自行決定是否休假，鍱德公司難對其指揮監督，僅要求定期回報委任事務之處理進度，足見兩造間不具人格上從屬性。又汪滄洲每月所領報酬顯高於一般勞工所得，且其替鍱德公司開發國外大廠客戶，若案件談成，鍱德公司會依談成業務金額按一定比例發予業務開發費用，足見汪滄洲係為自己利益給付勞務，不具經濟上從屬性。再汪滄洲為副總經理，無與其他勞工居於分工合作狀態，其給付之勞務皆為裁量與決策，不納入鍱德公司生產組織體系。兩造間不具有人格及經濟從屬性，兩造間為委任關係，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鍱德公司本得隨時終止委任關係，汪滄洲請求資遣費及預告工資均無理由。

　㈡縱認兩造間為勞動契約，緣鍱德公司董事長賴明德（下逕稱其名）於110年12月底接獲員工匿名檢舉汪滄洲諸多不法事證，因而指示檢查過往幾年汪滄洲提交之請款單，發覺汪滄洲浮報給予第三人之佣金。鍱德公司對於幫助取得業務之人會支付業務開發費用即佣金，並因信任汪滄洲而依其申請後如數撥款，惟汪滄洲卻提供與業務不相關之姪女洪于琇所有之台新銀行海佃分行綜合活期儲蓄存款帳戶（下稱系爭帳戶），致鍱德公司前將本應給付給客戶或應取得開發費用之人之開發費用匯入後系爭帳戶遭汪滄洲提領；且汪滄洲至今均未提供將款項給付第三人之證據。是汪滄洲以系爭帳戶向鍱德公司浮報費用並溢領佣金，侵害鍱德公司之財產，符合工作規則第57條所列情節重大得以開除之情事。

　㈢汪滄洲提出其自行製作據以請求鍱德公司給付業務開發費用之請款單（即附表二編號1、2所示），然尚未經核算，其中固有經賴明德簽名，亦僅能表示賴明德收到，並非鍱德公司同意支付，且汪滄洲仍應提供得以請領之證據。又汪滄洲請求110年7月1日至111年6月30日大陸房屋租金人民幣5萬4000元部分，應提出經公證、認證之租賃文件與付款紀錄，以證明其確實有租賃，待鍱德公司核准後發給。再汪滄洲雖於110年11月向鍱德公司申請零用金，惟大陸分公司員工曾私底下抱怨電腦故障問題，造成員工無法工作、生產效率低落，且汪滄洲早於同年9月底時以發票申請電腦維修費用，理應維修完畢，其顯有未實際支出而以不實發票虛報獲利；汪滄洲亦應提出其有實際支出數額之證明向鍱德公司申請核准後，再由鍱德公司發給。另汪滄洲居多時間均位於大陸地區處理相關事務，長時間未在台灣地區使用汽車作為交通方式，其申請數次汽車保養及換輪胎之費用，顯不合理，況汽車保險費係屬汪滄洲之個人汽車，並非鍱德公司所有之汽車，不屬於鍱德公司之帳務；且依鍱德公司106年12月12日業務相關費用報支辦法（下稱系爭報支辦法）所列可報銷請款費用為交通費、郵電費、交際費等，汪滄洲請求汽車保險、汽車保養相關費用，不應准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汪滄洲一部勝、敗訴判決，即判命：㈠鍱德公司應給付汪滄洲86萬2824元，及自111年4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鍱德公司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汪滄洲。另駁回汪滄洲其餘之訴，及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附條件宣告免為假執行。兩造各自就不利部分提起上訴。汪滄洲上訴及答辯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汪滄洲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㈡鍱德公司應再給付汪滄洲30萬707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鍱德公司應再給付汪滄洲美金5萬2922.7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鍱德公司應再給付汪滄洲人民幣17萬1822.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㈥鍱德公司之上訴駁回。鍱德公司上訴及答辯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鍱德公司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汪滄洲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㈢汪滄洲之上訴駁回。㈣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105至106頁）

　㈠汪滄洲自100年1月起任職於鍱德公司處，擔任副總經理，因需與中國大陸生產工廠接洽，故外派常駐中國大陸，負責出售塑化材料予國外大廠之銷售業務，每月報酬（含各項津貼）為10萬元，最後工作為111年1月14日，兩造間未簽訂書面勞動契約。

  ㈡鍱德公司於111年1月14日以電子郵件寄送鍱德獎懲字第11101001號員工獎懲公告（下稱系爭公告）予鍱德公司公司相關人員，「姓名」、「獎懲類別」、「獎懲依據」、「獎懲事由」分別為：「汪滄洲」、「解雇」、「工作規則第七章第57條」、「該員浮報公司費用，致公司蒙受損失且事證明確，情節重大，依工作規則第七章57條規定，予以解雇」。

  ㈢鍱德公司自111年1月15日，即未再給付每月報酬予汪滄洲。

  ㈣汪滄洲於110年12月27日向桃園市勞資爭議調解處理協會申請勞資爭議調解，鍱德公司於111年1月13日以非執行業務不符公司規章為由拒絕支付而調解不成立；嗣汪滄洲再於同年月22日向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申請與鍱德公司勞資爭議調解，仍因鍱德公司以開除汪滄洲不予資遣為由拒絕汪滄洲主張，而於同日調解不成立。

五、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間係僱傭關係或委任關係？

　⒈按勞動基準法所規定之勞動契約，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就其內涵言，勞工與雇主間之從屬性，通常具有：⑴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⑵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⑶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⑷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等項特徵，初與委任契約之受委任人，以處理一定目的之事務，具有獨立之裁量權者迥然不同。又民法上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未必皆屬勞動契約，是應就勞務給付之性質，按個案事實客觀探求各該勞務之類型特徵，諸如與人的從屬性，有關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以判斷是否為勞動契約。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其類型特徵，依勞務給付者對於受領者之從屬性程度高低判斷之。基於保護勞工之立場，一般就勞動契約關係之成立，均從寬認定，只要有部分從屬性，即應成立（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30號、81年度台上字第347號民事判決意旨同此見解）。

　⒉經查，汪滄洲自100年1月起至111年1月14日止任職於鍱德公司，擔任副總經理，因需與中國大陸生產工廠接洽，故外派常駐中國大陸，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顯見汪滄洲工作場所及上班地點固定，非由其個人自由決定，而係由雇主即鍱德公司所決定。鍱德公司雖辯稱：汪滄洲長期派駐於海外，職務內容主要係幫助鍱德公司接洽海外業務及管理海外分公司員工，擁有相當大的獨立裁量與決策權，賴明德難以對汪滄洲指揮監督，亦不會派專人至大陸分公司檢查汪滄洲狀況，皆任由汪滄洲自行處理，僅要求汪滄洲定期回報委任事務之處理進度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60頁），然鍱德公司既自承要求汪滄洲定期回報事務之處理進度，益見汪滄洲必須受到雇主之指揮監督業務處理情形，即汪滄洲提供勞務之結果須向雇主陳報，確有受到雇主之拘束。至汪滄洲雖無庸打卡上下班，依其上開工作內容仍應常駐大陸及接洽生產工廠，並無自行決定上班地點及時間之自由，且打卡與否僅是雇主管制勞工時間方法之一，並非唯一方法，現代公司因工作內容特性及型態而採取彈性化時間管理制度，亦非罕見，是不得單以此認定兩造間即非僱傭關係亦難以此而認汪滄洲不具人格上之從屬性。

　⒊又汪滄洲擔任副總經理期間，每月報酬固定為10萬元（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且汪滄洲於離職前（除離職當月未滿1個月外）之每月薪資亦無異動，再佐以汪滄洲之薪資結構主要為每月固定領取「本薪88,200元」、「午餐補助1,800元」、「主管津貼10,000元」，有汪滄洲之薪資單可稽（見原審卷一第25至35頁、第197至207頁），則汪滄洲之薪資顯與委任報酬有間，由此可見，汪滄洲不負擔鍱德公司經營之盈虧，只須其確實為鍱德公司提供勞務後，鍱德公司即有給付報酬之義務，則汪滄洲既非為自己之營業而勞動，亦無需自行負擔業務風險，堪認汪滄洲係向鍱德公司提供勞務獲取報酬，是兩造間確具有經濟上之從屬性。　

　⒋汪滄洲係負責並擔任鍱德公司位於中國大陸分公司之銷售業務副總經理，而依兩造提出鍱德公司之業務開發費用請款單可知（見原審卷一第47、171、177、183、189頁），汪滄洲申請業務開發費用，需經「申請人」申請，後經「部門主管」、「總經理」、「董事長」逐級簽核，亦有「財務主管/出納經辦」核章欄位，且前揭請款單下方有記載「註：簽核程序請依照鍱德權責劃分表辦理」，則依此組織架構，汪滄洲需與上司、下屬協力完成工作，可見汪滄洲已被納入鍱德公司之管理組織與經濟結構體系內且居於分工合作狀態，自有組織上之從屬性。則汪滄洲在鍱德公司工作內容，具有極高之人格從屬、經濟從屬及組織從屬性之勞動契約性質，而非僅具一般委任契約之內涵。汪滄洲主張兩造間為勞動契約關係，自屬有據。

　⒌鍱德公司復辯稱因汪滄洲替鍱德公司開發國外大廠客戶，若案件談成，鍱德公司會依談成業務金額按一定比例發予業務開發費用即所謂佣金，有時佣金數額甚高於汪滄洲每月所領10萬元報酬，足見汪滄洲係為自己利益給付勞務，不具經濟上從屬性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60頁），然鍱德公司並不否認前開所指之佣金亦會支付給對於有幫助到鍱德公司取得業務之第三人公司（見原審卷一第163頁），顯見發放業務開發費用即佣金，適用於所有對於鍱德公司取得業務之相關協助者，並非僅限汪滄洲所能領取，其目的應係為激勵汪滄洲或其餘相關人員能努力開發更多業務，增加鍱德公司收益，核屬勞務之對價，自不得以此認定不具經濟上從屬性，是鍱德公司抗辯，尚不足採。

　⒍鍱德公司另以：依鍱德公司工作規則第32條、第53條規定，鍱德公司禁止勞工兼職，惟汪滄洲於106年起同時擔任購享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購享公司）之董事與經理人，與一般高階經理人常會兼任數個上市、櫃公司董事或經理人之情形相同，可見兩造間非僱傭關係等語，並提出工作規則及購享公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為證（見本院卷一第92頁、第99至100頁）。查鍱德公司工作規則第53條、第32條固規定：「員工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查證確鑿或有具體事證情節重大者，得予記大過：…3、藉故請事假、病假、公假往他處工作或未經許可在外兼職，致影響勞動契約之履行者。」、「員工非經本公司同意，不得在本公司以外從事同類之業務，以致影響勞動契約之履行」（見原審卷一第215、221頁），然汪滄洲主張其僅是單純的投資人，僅掛名購享公司董事，未領取薪資報酬也未申報勞健保等語，並有其所得資料及勞保資料可參（另置限閱卷），自無違上開競業禁止之規定，況鍱德公司是否自始要求打卡、禁止兼職等，尚非從屬性之必要條件，自不能執此逕認非勞動關係。

　⒎綜上，汪滄洲自100年1月起受僱於鍱德公司，並擔任副總經理，與鍱德公司約定每月薪資為10萬元，汪滄洲所提供之勞務及所獲取之報酬，且鍱德公司於汪滄洲任職期間均為其投保勞健保、提繳勞退金，已如前述，是兩造間確實具有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應係僱傭關係，故鍱德公司抗辯兩造為委任關係云云，尚難憑採。

　㈡鍱德公司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為不合法：

　⒈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縱上訴人違反勞動契約，仍須符合情節重大要件，被上訴人始得終止契約。所稱情節重大係不確定法律概念，解釋上應以勞工違反勞動契約之具體事項，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為斷。倘仍有其他懲戒方法可施，尚未至最後、無法迴避、不得已之手段，自不得任由雇主懲戒勞工達解僱之程度。故勞工之違規行為態樣、初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違規、對僱主及所營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勞雇間關係之緊密程度、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均為是否達到懲戒性解僱之衡量因素（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91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鍱德公司辯稱於110年12月底接獲員工匿名檢舉汪滄洲有浮報給予第三人佣金情事，調查發現鍱德公司於106年給付佣金對象為富士康公司，然卻匯入洪于琇之系爭帳戶，鍱德公司原以為洪于琇係富士康公司指定之人，逕將佣金款項匯入其帳戶，經查證後發現洪于琇為汪滄洲之姪女，且其居住臺南亦非富士康公司員工，顯見汪滄洲將洪于琇之系爭帳戶當作收取佣金之人頭帳戶，收取本應給付予富士康公司之佣金，汪滄洲要求鍱德公司匯款至洪于琇帳戶有2種可能：其一為鍱德公司自始無庸給付佣金予富士康公司，汪滄洲假借給付佣金名義，浮報不存在之支出名目以中飽私囊；其二為實際應給付予富士康公司之金額少於汪滄洲申報之款項，即汪滄洲以少報多，將可直接匯入富士康公司之佣金，透過洪于琇之系爭帳戶從中謀取差額利益，此舉侵害鍱德公司財產，構成刑法背信、業務侵占等罪嫌；且汪滄洲亦有要求中國大陸分公司員工「找發票」核銷浮報款項云云（見原審卷一第163至164頁、第250至252頁），並提出鍱德公司分別於105年、106年Q1-Q4、107年1-6月之富士康業務開發費用款項匯入洪于琇之系爭帳戶之鍱德公司轉帳傳票、請款單、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匯出匯款申請書（回條聯）、洪于琇臉書頁面截圖、汪滄洲與中國大陸分公司員工「木藍風」、「陳草」之通訊軟體WeChat對話紀錄截圖等件為證（見原審卷一第169至191頁、第255頁、第257至292頁）。

　⒊經查：

　⑴觀諸兩造不爭執且由雙方提出富士康業務開發費用之請款單（見原審卷一第47、171、177、183、189頁），自106年2月起，汪滄洲申請業務開發費用之作業流程係由申請人提出請款單申請，再經部門主管、總經理、董事長逐級簽核後，最終匯款至受款者即洪于琇之系爭帳戶，此部分堪可採信。且鍱德公司相關款項支出、匯款及審核等程序，須經鍱德公司所屬相關前揭業務承辦人員層層審核，豈有可能因信賴汪滄洲之原因，逐一無視應審核其提供之受款人名稱、帳戶號碼等相關資訊是否屬實，以釐清是否可能會遭冒領款項或匯錯帳戶等情事，況鍱德公司亦自承洪于琇之系爭帳戶為開設於臺南市之台新銀行海佃分行，已如前述，且鍱德公司已多次匯款至上開帳戶（見原審卷一第173、179、185、191頁），顯見鍱德公司對於富士康業務開發費用是否需匯入開設於中國大陸之銀行帳戶，應可確實掌握與查核。則鍱德公司近4年來未曾發現其所辯稱汪滄洲有浮報業務開發費用情事，反以係因信賴汪滄洲之卸詞，忽略此應為鍱德公司內部控制、財務稽核之義務行為，顯與常情有違。再者，相關業務開發費用申請及零用金報支核銷，本係鍱德公司為維護公司財務健全所為之帳務管理作為，是鍱德公司以向來對汪滄洲相當信賴，故不會特別查證、核對云云為抗辯，難認可採。

　⑵依鍱德公司工作規則第七章解僱、資遣、離職及退休章節之第57條第2項規定：「勞工有以下情事之一者，視為情節重大：…⒌侵佔公有財物有事證者…」（見原審卷一第223頁），經查，鍱德公司自承對於夏普公司佣金事宜，仍在進行調查程序，相關事證會再補陳，且還有很多佣金案在調查中，亦尚未調查富士康有無收到相關佣金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52、306、455頁），足見鍱德公司迄今尚未掌握汪滄洲有侵占、浮報費用之事證，顯與鍱德公司工作規則第57條第2項規定內容及要件有間，是鍱德公司既未能舉證證明汪滄洲確有浮報不存在之支出名目，或以少報多給付予富士康公司之佣金，並侵害鍱德公司之財產，僅以臆測方式認定汪滄洲有違反鍱德公司工作規則第57條第2項規定，難認有據。

　⒋綜上，鍱德公司所提出之各項證據，均不足認汪滄洲有利用系爭帳戶為人頭帳戶，並浮報業務開發費用等情事，是鍱德公司以汪滄洲有上開情事，認違反鍱德公司工作規則第七章第57條事證明確且情節重大，即不可採。是鍱德公司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於111年1月14日發布系爭公告，對汪滄洲終止勞動契約，於法即屬未合，自不生終止之效力。　

　㈢汪滄洲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是否有理？

　  按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或對於按件計酬之勞工不供給充分之工作者；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鍱德公司於111年1月14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解僱汪滄洲並不合法，業經認定如前，當屬違反勞工法令致有損汪滄洲權益之虞；另鍱德公司解僱並不合法，兩造間勞動契約繼續存在，鍱德公司自111年1月15日起即未再給付每月薪資予汪滄洲（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㈢），顯未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汪滄洲自得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而汪滄洲於111年5月9日原審準備程序中表明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以民事起訴狀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見原審卷一第152頁），而鍱德公司係於111年4月15日收受上開民事起訴狀繕本，有送達證書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45頁），應認兩造間勞動契約於111年4月15日經汪滄洲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合法終止。　

　㈣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給付附表一編號1至3之薪資、資遣費、預告工資部分：

　⒈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但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者，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提出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487條前段、第235條及第234條分別定有明文。鍱德公司於111年1月14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事由終止勞動契約不合法，業經審認如前，其終止行為雖不生終止契約之效力，然已有為預示拒絕受領汪滄洲提供勞務之意思表示，而汪滄洲在鍱德公司違法解僱前，並無去職之意，而有繼續提供勞務，應認鍱德公司已經受領勞務遲延，仍應給付工資予汪滄洲，又鍱德公司不爭執汪滄洲每月薪資為10萬元（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從而，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給付自111年1月15日起至同年4月15日止之積欠薪資計30萬元（計算式：10萬元×3個月=30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⒉次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平均工資：謂計算事由發生當日前六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勞基法第2條第4款定有明文。再「一個月平均工資」等於勞工退休或資遣前六個月工資總額直接除以六(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3年4月9日(83)台勞動二字第25564號函參照）。查汪滄洲終止前6個月（終止日不計）即110年10月15日至111年4月14日之工資總額為59萬8280元【計算式：46,667元(100,000×14/30)＋100,000元＋100,000元＋100,000元＋100,000元＋100,000元＋51,613元(100,000元×16/31)=598,280元】。平均工資應為9萬9713元(計算式：598,280元÷6=99,713元）。自汪滄洲100年1月起開始任職至111年4月15日終止勞動契約，則其資遣年資為11年3個月又14天，新制資遣基數為（5+464/720）【新制資遣基數計算公式：([11年+(3月+14日÷30)÷12]÷2）】，則汪滄洲得請求鍱德公司給付之資遣費為56萬2824元【（計算式：99,713×(5+464/720)=562,824，資遣費基數，元以下四捨五入）】，且鍱德公司不爭執此數額（見本院卷一第311頁）。故汪滄洲依法請求鍱德公司給付資遣費56萬2824元，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應屬無據。

　⒊按雇主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者，以雇主依勞基法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而未依同法第16條第1項各款所規定期間前預告者為限，此觀同法第16條第3項之規定自明。而在同法第14條第1項所規定，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之情形下，同條第4項僅規定勞工得準用同法第17規定，請求雇主給予資遣費，而未規定得準用同法第16條規定，請求雇主給予預告期間工資，足認勞基法第14條第1項所規定，在勞工不經預告主動終止勞動契約之情形下，勞工不得請求雇主給予預告期間工資。查本件勞動契約係由汪滄洲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予以終止，業如前述，故汪滄洲請求預告工資10萬元，尚屬無據，不應准許。　

　㈤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部分：

　　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勞基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是勞工依勞基法第14條規定離職時，雇主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查汪滄洲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業經認定如前，則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開立非自願離職書，自應准許。　　

  ㈥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給付附表二編號1至5業務開發費用部分：

　⒈汪滄洲主張依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其任職期間負責與外國客戶接洽，成交後會依照實際業績給予一定比例之業務開發費用，由鍱德公司業務助理每半年計算後製作表格，並寄發電子郵件通知，其再依據該表格向鍱德公司請領，惟鍱德公司就109年1至6月之業務開發費用僅給付美金4038元，尚有積欠附表二編號1至5所示之美金5萬2922.75元等語，並提出經賴明德簽核同意之109年8月10日請款單2紙、汪滄洲與賴明德之LINE對話截圖及109年KS-DARWIN開發費用(USD)1-6月表格、110年KS-DARWIN開發費用(USD)1-6月表格、110年KS-DARWIN開發費用(USD)7-12月表格為證（見原審卷一第47至61頁、卷二第49頁）。則為鍱德公司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⒉觀諸汪滄洲所提出於109年8月10日申請之請款單兩張，其上申請事由記載「富士康公司業務開發費用2020/1-6月）」、「廈門達運業務開發費用（2020/1-6月）」（見原審卷一第47頁），均經董事長賴明德簽核同意，足證鍱德公司業已同意給付此部分業務開發費用。雖鍱德公司辯稱：董事長賴明德簽名不代表同意給付該等費用云云。然賴明德如認有不應給付或拒絕給付該筆費用，或認汪滄洲有再就費用詳加說明之必要，亦得要求汪滄洲說明，然其逕以簽名核准而未為保留，故鍱德公司此部分所辯，核與常情不符，不足採信。

　⒊鍱德公司又以：鍱德公司對於幫助取得業務之人會支付業務開發費用即佣金，並因信任汪滄洲而依其申請後如數撥款，惟汪滄洲卻提供洪于琇之系爭帳戶，致鍱德公司前將本應給付給客戶或應取得開發費用之人之開發費用匯入系爭帳戶，且汪滄洲至今未提供將款項給付第三人之證據云云。然上開附表二編號2該張請款單上所記載之受款人為汪滄洲（見原審卷一第47頁），倘該等業務開發費用應給付給客戶，而不得由汪滄洲或其指定之帳戶領取，賴明德何以於該張請款單上仍予以簽核准許，可認鍱德公司此部分所辯，亦不可採。

  ⒋另汪滄洲所提出109年7月至110年12月如附表二編號3至5所示業務開發費用表格明細（見原審卷二第49頁、卷一第53頁至55頁），均為鍱德公司助理製作後以電子郵件寄送給汪滄洲，業據汪滄洲提出「專案開發部門2010H1開發費用計算」電子郵件等為憑（見原審卷一第371至383頁），並經原審勘驗汪滄洲筆記型電腦中上開電子郵件信箱（見原審卷一第104至105頁），且經汪滄洲將筆記型電腦存放之電子郵件交由公證人操作予以公證，亦有公證書及電腦畫面截圖可證（見本院卷一第123至195頁），堪以信採。且上開部分電子郵件併以副本寄送給賴明德（見原審卷一第371至375頁），然亦未見賴明德收受後曾表示不應給付該等費用，或表格上數額有計算錯誤之情事，堪認鍱德公司之員工係依鍱德公司本有給付汪滄洲業務開發費用之慣例，據以製作該等業務開發費用之表格，故汪滄洲主張其得依據上開鍱德公司提供之業務開發費用表格請求鍱德公司給付附表二所示美金5萬2922.75元之業務開發費用，實為可採。

　㈦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給付附表三編號1至3業務開發費用部分：

　　汪滄洲主張鍱德公司尚積欠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人民幣8萬3506元之業務開發費用等語，並提出經三星/燦宇光電(揚昕.瑞登.鑫葉)110年第4季開發費用統計費用(應付人民幣2萬3574.75元)、 夏普公司(博康,毅昌,煜明,仙馬…等)110年7至9月業務開發費用統計表(應付人民幣13,443.75元)、110年10至12月業務開發費用統計表為據（見原審卷一第57至61頁）。然上開統計表經鍱德公司否認形式真正，並表示此為汪滄洲自行製作之表格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53頁），汪滄洲復未能提出原本供核對，故無從憑此認定汪滄洲得請求此部分業務開發費用之事實。

　㈧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給付附表三編號4房屋租金部分：

　  汪滄洲主張其因需長駐大陸而有租屋之需求，多年來都是向鍱德公司請款，租金由鍱德公司支付，伊與莊士賢於110年5月30日簽訂租約，租期自110年7月1日至111年6月30日止，租金每月人民幣4500元，每次需支付半年人民幣2萬7000元幣，然鍱德公司僅支付到110年6月30日，致其已代墊1年房屋租金人民幣5萬4000元等語，並提出租約為參（見原審卷一第63至66頁）。鍱德公司雖以：汪滄洲應提出經海基會公證、認證之租賃文件與付款紀錄，以證明其確實有於大陸租屋等語。惟觀諸汪滄洲所提出，其於110年5月3日就110年1月1日至同年6月30日租金請款之請款單及商業發票（見原審卷一第67至69頁），其上所載每月租金與出租人均與上開租約均相同，且汪滄洲既在中國大陸為鍱德公司服勞務，依常情應確有租屋之必要，則110年5月3日之請款單業經賴明德於同年月20日簽核同意。故汪滄洲主張按鍱德公司請款流程，從未規定租金請款之文件須要經過海基會公證乙節，堪以信採。故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給付此部分租金，應屬有據。鍱德公司臨訟以前情即謂文件須經海基會公證云云，難認可取。　

　㈨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給付附表三編號5代墊零用金部分：

　⒈汪滄洲主張鍱德公司應支應大陸員工雜支及業務開發費用，卻自110年8月起不撥補零用金，致其代墊零用金人民幣3萬4316.25元等語，提出其與訴外人陳艷梅間110年11、12月通訊軟體LINE對話截圖、與賴明德間110年8月通訊軟體LINE對話截圖、110年1至12月份現金收支表(總費用)即零用金統計表明細、夏普公司(博康、毅昌、煜明、川佳、華格等)110年4至6月業務開發費用統計表、三星/燦宇光電(揚昕、瑞登、鑫葉等)110年第3季開發費用統計費用、111年1月份現金收支表(總費用)即零用金統計表明細、110年12月29日支付零用金予大陸員工陳草之通訊軟體微信對話紀錄為證（見原審卷一第71至105頁、卷二第47頁）。鍱德公司則以：汪滄洲有於110年11月向鍱德公司申請零用金，惟大陸分公司員工曾私底下抱怨電腦故障問題，造成員工無法工作、生產效率低落，然汪滄洲早於同年9月底時，業以發票申請電腦維修費用，照理應已維修完畢，不至仍有電腦故障問題，顯見汪滄洲未實際支出而以不實發票虛報獲利；且汪滄洲應提出其有實際支出數額之證明向鍱德公司申請，經核准後，鍱德公司再將申請金額折合成等值新臺幣後直接發給汪滄洲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7至28頁、本院卷一第259、295頁）。

　⒉經查：

　⑴汪滄洲雖提出零用金統計明細表、汪滄洲以微信支付給大陸員工「陳草」零用金對話截圖為證（見原審卷一第79至101頁、卷二第47頁），並陳稱係鍱德公司大陸地區分公司助理所製作云云（見原審卷二第116頁），此零用金統計明細表之形式真正，鍱德公司固不爭執（見原審卷二第107頁），惟查，該等明細表並未檢附相關單據，亦未經層層簽核，其內容是否屬實，已難遽採。再前揭對話截圖之通話對象為「陳草」，且至多僅得證明汪滄洲曾以通訊軟體微信給付自稱為「零用金」名義之人民幣1000元予他人，是否確實為鍱德公司業務所支出，則無法證明，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此部分主張尚不足採。

　⑵汪滄洲另提出其與訴外人「陳艷梅」於110年11月29日、30日、同年12月24日對話紀錄略以：「（汪滄洲：）零用金還沒申請下來？（陳艷梅：）副總，是的，我再問問。（陳艷梅：）汪副總您好，特助回復：公司目前尚未審核通過，請了解。」、「（汪滄洲：）妳問下公司！零用金到底要不要給！現在昆山的電腦也故障！要報修，沒有錢！（陳艷梅：）汪副總您好，好的，我再問下。」、「（汪滄洲：）妳跟公司講！現在昆山電腦壞了！沒辦法出貨！也沒錢買電腦；（陳艷梅：）副總，好的，我向特助反饋下。」（見原審卷一第71至75頁），此對話紀錄至多證明汪滄洲曾向鍱德公司大陸地區員工表示零用金不足，並以維修電腦為由要求該員工向鍱德公司請款，未見汪滄洲有何代墊款項之事實。另汪滄洲雖提出其向賴明德表示零用金為負數之對話（見原審卷一第77頁），惟此僅為汪滄洲個人之陳述，尚難據為有利汪滄洲之認定。又汪滄洲既無法證明有為鍱德公司墊付相關款項而受有損害及鍱德公司受有利益，其上訴後追加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此部分零用金之不當得利云云，亦無可採　

　㈩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給付附表一編號4在職期間公務支出、編號5非法解僱前各項花費部分：

　⒈汪滄洲主張其在職期間因公務支出，於110年申請39萬0281元，鍱德公司扣除諸多項目僅支付20萬4711元，尚欠18萬5570元等語，提出109年請款明細、110年業務工作月報銷費用、鍱德公司助理回覆扣除款項之LINE對話截圖及表格（見原審卷一第109至115頁、第445頁）。鍱德公司則以：汪滄洲大多於大陸地區處理相關事務，長時間未在台灣地區使用汽車作為交通方式，惟其申請數次汽車保養及換輪胎之費用，顯不合理，且汽車保險費係屬汪滄洲之個人汽車，並非鍱德公司所有之汽車，不屬於鍱德公司之帳務。又系爭報支辦法所列可報銷請款費用為交通費、郵電費、交際費等，汪滄洲請求汽車保險、汽車保養相關費用，不應准許，故扣除汽車保險、汽車保養、換輪胎之費用共計18萬5570元，僅准許20萬4711元等語，並提出系爭報支辦法及汪滄洲之請款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76至80頁、第85至152頁）。

　⒉然汪滄洲主張其於109年就相同項目即汽車保險、汽車保養、換輪胎等費用之請款，鍱德公司均已准許，並提出109年請款明細為參（見原審卷一第109頁），並聲請鍱德公司提出汪滄洲於109年向鍱德公司請款之明細、項目及當時所提供之單據（見本院卷一第32、38、41頁）。且鍱德公司僅稱：109年當時汪滄洲申請的單據及資料時間已久找不到，所以也沒有要提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64頁），則依勞動事件法第36條第4項「文書資料之持有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法院之命提出者，法院得認依該證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之規範意旨，應認汪滄洲109年間以汽車保險、汽車保養、換輪胎之費用所為之請款均經鍱德公司同意後發給，兩造間就此部分費用由鍱德公司支付已達成合意，汪滄洲自得依兩造間勞動契約之約定，就該等費用請求鍱德公司給付。故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給付附表一編號4之費用，應予准許。　

　⒊汪滄洲主張其遭鍱德公司非法解僱前尚有支出油資、停車費、電信費、車資、車輛保養、ETC等共計1萬9742元，鍱德公司亦應給付等語，並提出111年1月請款之發票、停車費、電信費等發票為參（見原審卷一第117至127頁）。鍱德公司則以：依系爭報支辦法所列可報銷請款費用為交通費、郵電費、交際費，故此部分共計8617元同意汪滄洲之請款等語（見本院卷二第72頁）。至鍱德公司雖以汽車保養1萬1125元之費用，非系爭報支辦法可得請求之項目，並提出上開辦法為據（見本院卷二第76至80頁）；然兩造間確有因汪滄洲以私有車輛跑業務而同意汪滄洲就此部分車輛保養費予以請款之合意，業如上述，故汪滄洲請求此部分1萬9742元，亦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兩造間係成立僱傭契約，鍱德公司終止並非合法，惟兩造間僱傭關係業經汪滄洲合法終止，汪滄洲請求鍱德公司開立非自願離職明書；給付附表一中未付薪資30萬元、資遣費56萬2824元、公務支出18萬5570元、油資等各項花費1萬9742元，計106萬8136元；附表二編號1至5業務開發費用美金5萬2922.75元；附表三編號4之大陸地區房屋租金人民幣5萬400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4月16日（送達證書見原審卷一第14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請求，不應准許。原判決就上開應准許部分，除所判准部分外，其餘所為汪滄洲敗訴判決，尚有未洽，汪滄洲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上開原審所判命應准許部分暨其假執行宣告，及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分別為鍱德公司及汪滄洲敗訴之諭知，並駁回汪滄洲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無不合，鍱德公司之上訴及汪滄洲之其餘上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另汪滄洲於本院就附表三編號5部分另追加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對鍱德公司為同一之請求，亦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判決主文第二項所命給付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為准、免假執行宣告，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汪滄洲之上訴及追加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鍱德公司之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戴嘉慧

                              法  官  林佑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汪滄洲不得上訴。

鍱德公司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蕭毓婷



附表一：（幣別/新臺幣，元）

編號 項目 汪滄洲請求金額 書證所在卷頁 汪滄洲主張之請求權基礎 原審判 准金額 本院認定汪滄洲得請鍱德公司給付之金額 1 111年1月15日至111年4月15日薪資 30萬元 原證1（原審卷一第25至35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30萬元 30萬元 2 30天預告工資 10萬元  類推適用勞基法第16條第1、3項 0元 0元 3 資遣費 56萬4584元  勞基法第14條第4項準用第17條 56萬2824元 56萬2824元  1、2、3小計 96萬4584元   86萬2824元 86萬2824元 4 在職期間公務支出:110年申請39萬0281元，鍱德公司僅支付20萬4711元，尚欠18萬5570元 18萬5570元 原證19、20（原審卷一第109至115頁）、陳證7（見本院卷二 第85至152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上訴後追加依不當得利請求 0元 18萬5570元 5 非法解僱前各項花費 1萬9742元 原證21（原審卷一第117至127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追加依不當得利請求（見本院卷一第201頁） 0元 1萬9742元  4、5小計 20萬5312元   0元　 20萬5312元  1至5合計 116萬9896元   86萬2824元 106萬8136元       應再給付20萬5312元（計算式：106萬8136元-86萬2824元＝20萬5312元） 



附表二：（美金，元）

編號 期間 項目 汪滄洲請求金額 書證所在卷頁 汪滄洲主張 請求權基礎 原審判准金額 本院認定汪滄洲得請鍱德公司給付之金額 1 109年1至6月 富士康業務開發費用(2020/1-6月) 324.12元 原證5（原審卷一第47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0元 324.12元 2 109年1至6月 廈門達運業務開發費用(2020/1-6月) 1萬5990.63元 原證5（原審卷一第47頁） 原證6（原審卷一第49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0元 1萬5990.63元 3 109年7至12月 109年KS-DARWIN開發費用(USD) 1萬7345元 原證7（見原審卷二第49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0元 1萬7345元 4 110年1至6月 110年KS-DARWIN開發費用(USD) 1萬3460元 原證8（原審卷一第53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0元 1萬3460元 5 110年7至12月 110年KS-DARWIN開發費用(USD) 9841元 原證9（原審卷一第55頁 ） 兩造間勞動契約 0元 9841元    扣除已付4038元    扣除已付4038元 合計 　  5萬2922.75元   0元 5萬2922.75元 



附表三：（幣別：人民幣，元）

編號 期間 項目 汪滄洲請求金額 書證所在卷頁 汪滄洲主張 請求權基礎 原審判准金額 本院認定汪滄洲得請鍱德公司給付之金額 1 110年第4季 三星/燦宇光電(揚昕.瑞登.鑫葉)開發費用統計表 2萬3574.75元 原證10（原審卷一第57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0元 0元 2 110年7至9月 夏普公司(博康,毅昌,煜明,仙馬…等)業務開發費用統計表 1萬3443.75元 原證11（原審卷一第59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0元 0元 3 110年10至12月 夏普公司(博康,毅昌,煜明,仙馬…等)業務開發費用統計表 4萬6487.5元 原證12（原審卷一第61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0元 0元  　 1、2、3小計 8萬3506元   0元 0元 4 110年7月1日至111年6月30日 房屋租金 5萬4000元 原證13、14（原審卷一第63至69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追加依不當得利請求（見本院卷一第201頁） 0元 5萬4000元 5 大陸地區 代墊零用金 3萬4316.25元 原證15、16、17（原審卷一第71至105頁） 兩造間勞動契約 追加依不當得利請求（見本院卷一第201頁） 0元 0元　  　 5、6小計 8萬8316.25元   0元 5萬4000元  　 1至6合計 17萬1822.25元   0元 5萬4000元 





